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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與日本在東海與釣魚臺互動分析（2010-2018 年）： 

權力不對稱視角 

 

摘要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日本首當其衝地面對這股「中國崛起」的勢力，

「中」日之間在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變化，勢必影響兩國之行為，具體呈現在 2010

年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 2 大經濟體之後，「中」日雙方於東海與釣魚臺爭議衝突不斷

升高引發「中」日關係的緊繃狀態，直至近期（2017 至 2018 年）才因「中」美貿易

戰延伸的經濟現實問題而有所趨緩。 

  因此，本文試圖透過「權力轉移理論」作為途徑，驗證東亞權力結構變遷形成

中國大陸與美日兩國在東亞並立的格局，並以「權力不對稱」大小國關係的觀點探

析在這權力消長期間，「中」日兩國如何在東海與釣魚臺爭議上互動，包括其外交作

為與軍事手段，以因應東亞區域權力體系的轉變，並檢視日本行為是否符合權力不

對稱理論中的小國「過度反應」情形。 

  透過資料分析驗證，本文研究發現，因「中」日的國家實力差距造成東亞權力

結構轉變，影響了「中」日雙方對彼此的認知，使彼此關係越趨緊張。然而中國大

陸增強軍備及進行軍事現代化改革之決策並非僅針對日本，而是它必須藉由此途徑

才能將美國的勢力排除在亞太地區之外。而日本積極強化美日同盟及拉攏亞洲國家

加入日本圍堵中國大陸的陣營，係針對「中國崛起」後其在東、南海擴張海權對日

產生之威脅所做出自我保護的作為，然而從近期日本在面臨美國懲罰性關稅脅迫下，

與中國大陸維持經濟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推論出日本在東海及釣魚臺列嶼之舉措，

符合權力不對稱理論中「小國期望自主地位被尊重」之過度反應行為。 

 

關鍵字：東海爭議、釣魚臺爭議、中國崛起、權力轉移理論、權力不對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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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理論與動機 

  要如何解釋國家之間的衝突，一直是國際關係領域關注的話題，尤其是涉及國

家核心利益的領土爭議，若無法處理得當，極有可能引發兩國的矛盾與衝突。 

  中國大陸身為正在崛起中的大國，其周邊就有 14 個陸上鄰國與 6 個海上鄰國，

包含日本、俄國及印度等大國，造就中國大陸充滿領土爭議的地緣環境，海上領土

爭議就包含了東海及南海兩大部份。南海爭議主要在於海上島嶼的主權歸屬，涉入

國家眾多相對複雜，較難達成共識；東海問題則比較單純地僅牽涉中國大陸與日本

兩國，但因美日安保條約等因素，使美國能在此議題有所置喙，所關注的焦點無非

就是東海經濟海域劃界及釣魚臺主權歸屬。 

  自 1961 年美國伍茲霍爾海洋學院埃莫里（K.O. Emery）教授與日本東海大學新

野弘教授發表《東海和南海淺水區之沉積物》，文中提到東海可能蘊藏石油資源，

後續在 1968 年「中」、日、韓等國家的專家進行實地探勘及發表報告指出，東海可

能是世界最大的油礦蘊藏地之一，之後「中」日兩國便分別對東海海域進行資源探

勘活動。 

  2003 年中共當局開始開發「中」、日中間線靠近「中」方側的春曉油田，使日

本政府十分著急，即使中共外交部表示春曉氣田的開發是在中國大陸近海、與日方

無爭議的區域，然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呼籲，若中共持續開採「春曉」和

「斷橋」兩個油氣田，這些天然資源將以「吸管原理」吸走。因此日方在 2005 年 7

月 14 日正式批准帝國石油公司在東海海域之中國大陸專屬經濟區試開採石油天然

氣，該區域位於「中」方正在建設的「春曉油氣田」與「斷橋油氣田」南側水域的

三個礦區，進而引發中共外交部強烈抗議；歷經「中」日兩方多次協商結果，於 2008

年 5 月，時任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達成暫時擱置領土爭議，並

聯合開發東海油氣田共識。 

  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0 年 9 月發生中國大陸籍船隻與日本海上保安廳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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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船相撞，「中」方船長遭日方扣押事件，「中」日兩國再度陷入緊張狀態，頓時

釣魚臺列嶼之主權歸屬成了關注熱點。再加上 2012 年 9 月中共劃定釣魚臺領海基

線後，2013 年 11 月中共為挑戰釣魚臺控制權，落實其海洋強國的戰略，在東海劃

定「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縮寫為 ADIZ），透過國內法的

制定，將海域的法律戰擴張到了空域。不僅影響「中」、日兩國關係，也因伴隨著

此時「中國崛起」理論之效應，後續引起亞太區域的緊張情勢。 

  中共在 1998 年首次發表國防白皮書，並每隔 2 年推出更新版，觀察其近年來對

亞太安全情勢判斷存在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如美國強化亞太地區軍事部署、朝鮮半

島核試驗及日本修改憲法及領土海洋權益爭端等議題，顯示中共高層對領土糾紛的

重視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於 1976 年首次發表「防衛計畫大綱」後，為因應冷戰後國際情

勢，在 1995 年始進行「防衛計畫大綱」（以下簡稱「大綱」）修訂，依序釋出 1996、

2004、2010、2013 及 2018 年版的「大綱」，皆提及中國大陸為潛在威脅，在最新一

期中，甚至提出「跨領域作戰」－除強化軍事能力增加西南諸島軍事部署外，更加

強網路防衛能力，以阻礙對手（中共網軍）操控，顯見日本對中國大陸的擴張意圖

感受到威脅。1 

  本文寫作動機就是試圖去瞭解「中」日釣魚臺爭議為何又再次浮上檯面？尤其

在 2010 年中共成為世界第 2 大經濟體後，「中」日便因撞船事件而引發衝突，接續

又發生日本釣魚臺國有化（2012 年）及中共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2013 年）等刺激

中日關係之舉措，讓人不禁聯想其中是否與「中國崛起」造成東亞權力結構轉變有

關？而近期又因 2017 年美國總統川普上臺後，於 2018 年對中國大陸開打貿易戰，

使「中」日兩國之間關係從緊張趨向緩和，因此筆者想研究從「2010 年至 2018 年」

這段期間「中」日之間為何在東海爭議上再度掀起波瀾？且我國身為東亞國家的一

份子，釣魚臺爭議與我切身相關，更是必須深入瞭解的議題，國人不能不清楚「中」

日雙方在釣魚臺議題的立場與主張，如此對臺灣在未來處理釣魚臺相關議題上至少

                                                      
1 「日本新防衛大綱出爐，建多次元防衛戰力」，中央通訊社，2018 年 12 月 18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812180131.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81218013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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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遍的認識。 

  本研究將採取「權力轉移理論」作為途徑，說明東亞權力結構變遷，形成中共

及日美兩國在東亞並立的格局，並以「權力不對稱」的觀點探析在這權力消長期間，

「中」日兩國在外交作為與軍事手段上如何因應東亞區域體系的新趨勢。因此，本

研究的目的想回答以下問題： 

1. 「中」日關係緊蹦是否與「中國崛起」造成東亞權力結構轉變有關？ 

2. 中國大陸對日政策轉變及軍事活動增加是否針對日本？ 

3. 日本之對華政策轉變及軍事活動增加是否針對中國大陸？ 

4. 「中」日釣魚臺爭議日本的行為是否符合權力不對稱理論的「過度反應」？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目的是藉由釣魚臺爭議探討中國大陸及日本雙方的互動關係，以下就

研究中日關係之學者看法納為參考。 

一、 大陸學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金熙德在「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指

出，從日本小泉時代的政治走向推測日美關係及「中」日關係的雙邊關係演變，作

者提及二戰以來的日本，以經濟立國為核心國家戰略，安全及外交上以依賴、追隨

美國為主，是中國大陸周邊國家中綜合國力最雄厚的強國。而目前日本積極追求政

治大國的目的，在於以經濟大國的地位為基礎，在國際事務上扮演主導性的角色，

試圖在國際舞臺上發揮其影響力，而在區域政治中，致力推動美日同盟為主，多邊

合作為輔的地區戰略，企圖成為在亞洲地區維持秩序的主導者，2然而金熙德檢視日

本「脫亞入歐」、「脫亞入美」、「入美入亞」及「挾美制亞」4 次外交選擇，認為

現在的日本突破不了「美主日從」的美日關係框架，憂心地表示此將會影響未來東

亞秩序的走向。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亞非研究所所長初曉波則認為，日本內部面臨經濟泡沫

危機，外部又受到中國大陸在經濟的崛起威脅，因此視中國大陸為潛在敵人，除了

                                                      
2 金熙德，「21 世紀日北外交的抉擇」，國際政治研究，2008 年第 1 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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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日本「海洋國家」的自覺、強化與同樣為海洋國家的美國之關係外，另推動海

洋基本法等相關法規，增強日本海上武裝力量，確立日本對海洋利益的控制，作者

悲觀地認為這會帶給「中」日關係不良發展。 

  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院長門洪華則在其文章「中國公共外交與對日方略」

指出，中國大陸能透過與日本民間交往之方式，推動雙邊關係的解凍，以消除「中

國威脅論」，然而當前日本民眾對中共看法處於不友善狀態，對此他表示，政府應

開展更有效的對日公共外交，加強人員往來，充分發揮華僑華人作用及積極開闢戰

略對話等方式。3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認為，解決釣魚臺問題應

採取綜合性的實質措施，例如以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文化等作為反制日本的

工具，最後才是軍事手段，中國（大陸）政府應站在戰略高度，傾聽民心，在必要

時採取措施；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譽教授周永生則指出，中國（大

陸）外交態度及策略應「先禮後兵」，譴責是態度、抗議是程序，但治本方法仍是

增強自身的能力。4 

  另針對釣魚臺主權爭議，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員鄭海麟指出「釣魚臺

列嶼並不屬於舊琉球王朝的勢力所及範圍」，該列嶼於明朝便被納入中國的海防及

行政管制區域，1951 年的《舊金山和約》並未涉及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1953 年

美國將釣魚台列嶼劃入琉球列島經緯度範圍內是不合國際法的，因此日本聲稱擁有

釣魚臺列嶼不成立。5 

  中國大陸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劉江永，在「從歷史事實看釣魚

島主權歸屬」文章中，主張日本政府罔顧釣魚臺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是中國固有

領土之事實，且日方在此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因而導致「中」日關係惡化，確有

必要澄清釣魚臺主權歸屬之歷史，以防領土爭議影響「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劉江永認為，日本政府多次強調 1885 年來日方實地調查尖閣諸島（釣魚臺）確

                                                      
3 門洪華，「中國公共外交與對日方略」，日本學刊，2016 年第 6 期，頁 1-2。 
4「釣魚島問題及我國的策略選擇」，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宣傳部期刊，總第 619 期，2012 年 10 月，

頁 24。 
5 鄭海麟，釣魚島主權歸屬的歷史與國際法分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 年

第 4 期，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ZGBJ201104009.htm。 

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ZGBJ201104009.htm


DOI:10.6814/NCCU2019000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為無人島，無清朝統治痕跡，因此根據無主地先佔原則在釣魚臺列嶼建立標樁，正

式列入日本國土；然而中國早於 500 年前認識並利用這些島嶼，其中琉球列嶼曾是

接受中國冊封的海上王國，並非日本領土，而這些都有歷史文獻記載，並在 1945 年

「波茨坦公告」後就應該把之前竊取的臺灣、釣魚臺列嶼等中國領土歸還中國。6 

  另外在「以釣魚臺為視角透析新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一文中，指出日本在釣魚

臺所採取的政策，係由決策者對華政策取向所定，即使在處理這個議題上的立場一

致，但卻會因領導人的風格與主張影響「中」日關係，7並指出現今釣魚臺問題白熱

化是安倍內閣用來推行國內外政策的工具。8 

表 1-1 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不同當政者與不同主張及結果 

日本當政者 對華戰略傾向與釣魚島問題主張 對「中」日關係影響 

1885 年內務

卿山縣有朋 

敵視，秘密下令調查釣魚臺，主張佔

有而未果 
中日對抗 

1895 年伊藤

博文內閣 

敵視，發動甲午戰爭，秘密竊取釣魚

臺及黃尾嶼 
中日戰爭 

佐藤榮作、 

小泉純一郎、 

野田家彥 

不友好，主張這些島嶼是「日本固有

國土」、日本沒有領土爭議，也無擱

置爭議共識 

中日關係難以正常化或倒

退、惡化 

田中角榮、 

大平正芳、 

鳩山由紀夫、 

河野洋平 

友好，不否認有領土爭議，主張慎重

行事，同意擱置 

「中」日求同存異、 

實現邦交正常化 

福田赳夫、 

圓田直 

基本友好，不承認有領土爭議，也未

反對中方擱置爭議的主張（默認） 

「中」日締結和約 

兩國關係發展 

鈴木善幸、 

宮澤喜一 

基本友好，不承認領土問題，但不否

認有相關外交問題及擱置爭議共識 

「中」日關係得以改善 

取得進展 

安倍晉三、 

麻生太郎 

很不友好，不承認領土爭議和擱置爭

議的共識 
「中」日關係相當脆弱 

資料來源：劉江永，「以釣魚島為視角透析新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東北亞論壇，2017 年第 3 期，

頁 6。 

                                                      
6 劉江永，「從歷史事實看釣魚島主權歸屬」，網路專文，2011 年 1 月 13 日，

http://news.dwnews.com/taiwan/big5/news/2011-01-13/57293017.html。 
7 劉江永，「以釣魚島為視角透析新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東北亞論壇，2017 年第 3 期，頁 6。 
8 劉江永，「『安麻體制』與中日關係」，現代國際關係，2013 年第 6 期，

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236/20120308004300405190765/2013-6.pdf。 

http://news.dwnews.com/taiwan/big5/news/2011-01-13/57293017.html
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236/20120308004300405190765/201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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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大陸學者大都認為「中」方多年來在釣魚島的歸屬爭端持續以謹慎

的態度作其戰略考慮，避免影響「中」日關係的惡化，遵從鄧小平主主張的「主權

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基本方針。然而筆者觀察在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能

力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 2 大經濟體，中共面對日本長期實際控制釣魚臺列嶼、東

海資源開採未達成共識，以及「美日同盟」持續強化的情況下，使得中共政府及部

分學者意識到，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方針的前提應為「主權歸我」，尤其在

習近平上臺後，主張海洋強國，力推「一帶一路」擴展中共在全世界的經濟版圖，

增加國際話語權的同時，在受到日本「購島」事件刺激後，中共當局得有機會採取

釣魚臺問題的戰略調整，並普遍引起中國大陸民眾的「愛國主義」，使得「中」日

雙方不得不上談判桌，協商擱置已久的主權問題。 

二、 臺灣學者 

  從 1970 年代，我國便已採取多種形式維護釣魚臺主權的作為，民眾亦紛紛投入

保衛釣魚臺及其附屬島嶼的活動，2008 年 6 月發生「聯合號」撞船事件後，臺日雙

方再次引發有關釣魚臺列嶼主權的問題，此一事件引起「中華民國」、「中華人民

共和國」與日本「三方」皆宣稱擁有釣魚島主權。 

  追溯以往，臺灣早在 1999 年公告釣魚臺列嶼的領海範圍，而日本是在 2008 年

3 月向聯合國提交標註有釣魚臺領海基線的海圖，中共則於 2012 年採用直線畫法公

佈釣魚臺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點基線。在臺灣學界，「釣魚臺是臺灣附屬島嶼」已

是普遍共識，目前研究走向多為探討如何在兩岸關係、「中」日關係及臺日關係之

間取得最佳的平衡，我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建民認為，「中國崛起」改變

了東亞國際政治，促使美日同盟關係更加緊密，隨著中共的國力增強，並在海洋權

力上的爭奪，更加深日本國民對中國大陸之敵意，9作為「中」、美、日大國角逐環

境下的臺灣，必須在構建穩定的兩岸關係前提下，方能在「中」、美、日共進亞太

區域安全秩序的大環境下尋求契機。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郭育仁則從日本的安保戰略演變，分析日

                                                      
9 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問題與

研究，200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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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對中國大陸關係的兩手策略，日本在美日同盟的基礎下建立多邊的安全網，另一

方面又與中國大陸恢復各項安全對話與磋商（海空聯絡機制、高事務層級海洋協商

會議及中日安全對話等），以避免兩國戰略誤判或海空意外演變成大規模軍事衝突，

而中國大陸亦採用和戰兩手策略試圖挑戰美日的底線，其一方面與日本逐步恢復各

項安全磋商，另一方面持續以海警船及偵察機與戰鬥機常態巡弋釣魚臺周邊海域對

日本施壓，企圖打破日本單方控制釣魚臺之現狀，增加對美日外交談判的籌碼。然

而郭育仁認為，雖然「中」日各項對話的努力，是兩國在強化各自於東亞區域的戰

略地位及重要性，但若依據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佈局，加諸「中」日之間的

矛盾造成東亞多邊衝突緩衝機制難產，仍將確保美國在東亞局勢的主導權及維護秩

序的角色。10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宋燕輝另從比較東、南海情勢的情況下，指出東海的

發展不如南海樂觀，主要因為美國採取釣魚臺列嶼適用「美日安保條約」且日本對

此島嶼行使管理權，若美國願意跳脫「美日同盟」架構改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所規範的爭端解決與多邊合作機制，東海爭議還有望朝向「和平、友誼、合作」的

方向發展，並建議將《中日東海漁業協議》及《臺日釣魚臺漁業協議》合併，成立

三邊保育、開發、管理合作機制。11
 

  從國際法的觀點來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所所長王冠雄則針對日本以「買島」、

「登島」、「國有化」等侵奪釣魚臺作為進行批判，指出正因為日本「誤判形勢」

導致東海海域爭端高度衝突的態勢，並抨擊日本「先佔」原則立場－從 1885 年日本

內務卿山縣有朋為設立「國標」調查釣魚臺列嶼，於極密函件「親展第 38 號」就明

白指出「清國對各島已有命名」而未敢妄動，由此可知，日本主張先占不成立；另

從美國歸還剩餘主權方面，提出 1953 年 8 月美國決定將琉球群島北部的奄美大島

交還日本時，中華民國外交部便在當年 11 月 24 日向美國駐華大使表示對於琉球的

最後處置，中華民國有發表意見之權利與責任，且 1971 年 11 月 2 日美國通過「沖

繩歸還條約」時附加說明「僅將行政權交還日本」，並不構成主權移交。可見日本

                                                      
10 郭育仁，「安倍主義與日本對中外交與安保戰略」，中日國力消長下東亞秩序的重構近現代二度「中

心」更替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2 月 19-20 日，頁 2-22。 
11 宋燕輝，「東海比南海更難樂觀」，中時電子報，2017 年 2 月 8 日，https://reurl.cc/5Q0xM。 

https://reurl.cc/5Q0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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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稱擁有釣魚臺列嶼的主權是透過曲解國際法的方式，達到非法占有之目的。12 

  旅美國際法學者丘宏達從東海大陸礁層海洋資源的角度來探討釣魚臺的問題，

其認為釣魚臺列嶼在 1985 年前從未成為琉球群島的一部份，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竊占臺灣之時亦藉機竊據釣魚臺，並且日本有資料顯示釣魚臺列嶼在 1895 年前是

屬於中國管轄，所以日本主張的「無主的先佔」是有問題的，最後提出「中」日兩

國是近鄰，不要因釣魚臺列嶼問題而破壞兩國之間的長遠利益。13 

  揆諸臺灣學界對釣魚臺的問題的研究，可見釣魚臺爭議似乎已無法與「中」、

美、日的權力角逐脫離關係，尤其在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在「自由開放印度太平

洋戰略」下的「美日同盟」極易導致與北京的衝突，若我國在缺乏兩岸共識的基礎

下，則難以在釣魚臺爭議上有所置喙，淪為大國博弈底下任人擺弄的棋子，我國當

局應思考 3 年前「馬習會」開啟兩岸領導人以對等方式會談之模式，持續深化交流，

避免單方面對美、日友好的發展模式，為我國在維護主權議題上爭取更有利的位置。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 研究途徑 

  本文採用權力轉移理論解釋東亞區域產生結構性的變化，然權力轉移理論在解

釋國際體系的衝突問題時，其關鍵因素在於挑戰者在超越霸權者的權力過程中，是

否為滿意現狀的國家，若霸權者能在超越的過程中，運用有效的管理方法來提高挑

戰者對現況的滿意度，將可降低衝突的發生。此說法也許適用於美國及英國和平權

力轉移的過程，但身為共產主義的中國大陸、與美國自由主義為友的日本，加上「中」

日第一次權力轉移即發生甲午戰爭之前車之鑑，「中」日之間的新仇舊恨，恐在東

亞區域發生二次轉移的過程中，難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 

  因此本文不以量化方式探究「中」日對彼此滿意度的測量，除測量指標各有所

異外，本文欲以權力不對稱理論的大小國關係，去解釋在東亞權力轉移結構下，「中」

日是否因對彼此之間的認知差距，才導致釣魚臺列嶼這個爭議再度浮上檯面的現象。 

                                                      
12 王冠雄，「釣魚台主權歸屬爭端之國際法觀點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10 期（民 101 年

10 月），頁 19-23。 
13 丘宏達，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問題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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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本研究採取歷史研究途徑來著手蒐集資料，因歷史研究途徑是利用歷史資料

來描述分析歷史事實，指出特定時空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之前因後果，對於長期性的

研究而言可以瞭解其前後脈絡，因此筆者認為是最適合本研究的途徑。 

二、 研究方法 

  呈上所述，本文擬從歷史研究途徑著手，利用蒐集「中」日釣魚臺爭議的歷史

資料，客觀回顧事件起因與目前結果是如何影響當前的「中」日關係。此外，爭議

過程一定會牽涉到政府的政策走向與對外發言，必然有政府公布的資料作為解釋這

些現象背後意涵與邏輯之佐證，因此「文獻研究法」亦為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除

了政府發表於新聞的聲明之外，蒐集「中」日雙方現階段在軍力發展上的情況及在

東海的部署情形，亦能從此看出雙方在釣魚臺的爭奪上所做的準備及意圖走向。 

  但由於中共公開的軍事資訊有限，對於軍費預算、軍事擴張、兵力部署及行動

仍不夠透明化，僅能知道大略的概況，且軍事演習的蒐集也僅能透過中共與國外軍

事聯演、發布公開新聞知悉，其私下平時的訓練課目內容及兵力情況更無從得知；

另外日本目前公開的軍事資料，除防衛計畫大綱作出大方向修改，以及預擬增購何

種裝備的資訊外，其餘軍事裝備僅更新至 2016 年，至今發展及其與美方兵力情況僅

能從舊資料推敲猜測，這些限制會增加本文探究「中」日雙方軍事能力上的困難。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遇到的困難，係在資料取得上，因中共的軍事資料不構透明化，各

式船艦數量及人員部署等情況無從得知細節，僅能透過美方獲日方的公開文件才能

得知相關的概況，可能會限制筆者對中共軍事能力分系的準確度。 

  再者，本文運用權力轉移理論的前提解釋「中」日之間不對稱的認知差距，卻

無一套量化指標去測量，僅能透過雙方外交及軍事上的舉措去分析彼此的意圖，此

為才疏學淺的筆者無法彌補之缺失，難以凸顯社會研究以量化數據做為後盾的研究

結果。 

  另外，對「中」日來說，東海議題及釣魚臺爭議仍持續進行，在未來雙方也有

可能產生立場變化，且目前美國川普總統的政治意向難以掌握，「中」、日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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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難以就單純的雙邊關係去探究，美國因素仍在「中」、日關係間存在很大的變

數，僅能就目前觀察到的現象作分析，且本研究僅僅討論東海釣魚臺爭議，驗證結

果未必能一體適用於其他海洋爭議的國家，因此還有待其他研究者繼續討論海洋爭

議上的其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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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東亞權力結構之轉變 

  A.F.K. Organski 於 1958 年於其著作《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中首次提

出「權力轉移理論」，其中提及戰爭最有可能發生時間，係在不滿意之挑戰者的實力

與主導之霸權匹敵時，並於 1980 年和 Jack Kugler 合著《戰爭總帳》（War Ledger）

中提出成為霸權的必要條件，使權力轉移理論更趨完整化。1 

  經過幾年來的演變，早期的理論架構隨實際情形而有所調整；Lemke 於 2002 年

微調各種衡量現狀滿意度的指標等，進一步將權力轉移理論應用至區域戰爭，主張

權力轉移理論不僅適用於霸權戰爭，亦能解釋區域戰爭的發生；另 Ronald L. Tammen

提出新興強國未必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反而著重於「國家意圖」及「對現狀

是否滿意」因素上，並修正單一全球層級結構框架，提出全球層級體系包含多個區

域層級體系的觀點，而本文試圖以該觀點來檢視在全球體系下之東亞區域層級體系

發生結構變化的情形，以下先概述權力轉移理論的基本論點。 

第一節 權力轉移理論 

權力轉移論者主張國際體系具有層級秩序，由權力金字塔頂端之強權國家維護

該秩序，若新興強權國家對全球現狀感到滿意便不會挑戰現今的強權國，其決定因

素包括階層體系、滿意與不滿意現狀的程度及權力等三項要素（經濟成長、人口及

政治能力），以下就階層體系、滿意與不滿意及權力三要素作說明。 

一、 階層體系 

  權力轉移理論基本假設全球不是處於無政府狀態，而是一個權力層級化的系

統，所有國家都知道這個層級存在，並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中，如圖 1-1 所示，

金字塔頂端的是具有統治地位的超級強權國家(dominant nation) ，他掌握了系統內

最多的資源，以他「強於潛在對手的權力優勢」及「有利於其結盟國和滿足結盟國

                                                      
1 轉引自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Ⅲ,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ti, Brian Efird and A.F.K. Organski,，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

室，200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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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期望的原則下，管理國際權力體系」2的方式，來保持他超級強權的地位。 

  權力轉移理論發展至後期，推導出權力層級也存在於區域3的層面：在每個區

域中，有其區域的權力層級－超級強權、強權、次權和較小的國家，而這些區域層

級仍受全球權力層級的影響。 

二、 滿意與不滿意 

  權力轉移理論主張「權力」扮演塑造國際秩序的關鍵角色，4各國對全球或區

域權力層級內規則之滿意程度，決定了戰爭與和平。同時，該理論學者認為均勢

（parity）的結構情況下最有可能發生戰爭，新一代權力轉移理論家亦試圖以科學

的方法來判定國家是否對於現狀是滿意的。5 

                                                      
2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Ⅲ,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ti, 

Brian Efird and A.F.K. Organski,，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

12 月），頁 6-7。  
3 Jacek Kugler, & Ronald Tamen, “Regional Challenge: China’S Rise To Power”, Asia-Pacific Region in 

Transition,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4, p. 37. 
4 Jacek Kugler &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1989, p. 175. 
5 吳玉山，「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11），

頁 392。 

圖 2-1 傳統權力金字塔 圖 2-2 國際體系中的階層 

資料來源：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Ⅲ,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ti, Brian Efird and A.F.K. Organski,，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台北：國防部史

政編譯室，2003 年 12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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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4 所示，位於金字塔頂部的國家，對權力分配現況的滿意度較高，因為強

權國家掌握大多數財富和國際系統中大多數權力，少數位於金字塔頂部的國家及

眾多位於金字塔底部的國家則認為國際系統並未給予他們所期望的長期利益相當

的報償；不滿意現況的國家會會試圖挑戰此結構，但強權國家階層較少發生衝突，

而滿意現況的國家則會尋求共同的解決方案來提升自己經濟和安全利益，因此權

力轉移理論推斷聯盟係有助於穩定的。6 

  至於造成不滿意現況的可能因素有：歷史因素、意識形態、宗教差異、主權意

識等。無論因素為何，不滿現況的國家視全球的現況對他們不利，而當其國力達超

級強權國家國力的 80%（含）以上，則可能變成挑戰者。7然而本研究採用權力不

對稱理論觀察「中」日關係，因此滿意度在此不多做說明。 

三、 權力 

  權力被定義成「強迫或說服對手遵守我方要求的能力」，然而對於如何衡量權力

（國家實力或綜合國力），國際關係的學者們看法各異。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國務院情報研究司司長 Ray S. Cline 提出一個國家

                                                      
6 Ronald Tammen et al，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 12 月），頁

10。 
7 Jacek Kugler &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1989, pp. 179-182. 

圖 2-3 早期理論的滿意與不滿意圖 圖 2-4 現今的滿意與不滿意圖 

資料來源：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Ⅲ,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ti, Brian Efird and A.F.K. Organski,，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台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 12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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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力是由五個要素構成，並演算出計算國力的方程式如下： 

Pp=(C+E+M) ╳ (S+W) 

Pp 為被認知的權力（Perceived power）、C（Critical mass）是基本實體、E（Economic 

capability）是經濟能力、M（Military capability）是軍事能力、S（Strategic purpose）

是戰略意圖、W（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ies）是貫徹國家戰略的意志。基本實

體指的是人口及國土面積；經濟能力則是由國民生產總值（GDP）和產業結構組成；

軍事能力則分戰略核力量及常規力量。另戰略意圖的評分則在 0.5 至 1 之間取值、

貫徹國家戰略的意志評分值亦取在 0.5 至 1 之間。8 

日本學者福島康仁則對 Cline 的國力方程式略作修改，他將戰略意圖 S 改為 G

（國內政治能力），把國家意志 W 改為 D（國家外交能力），方程式改為： 

P=(C+E+M) ╳ (G+D) 

其中基本實體 C 除了人口及領土面積外，增加了自然資源；經濟能力 E 改為國

民生產毛額（GNP）+人均 GNP+實際增長率+工業實力+農業實力+商業實力，主要

的不同在於增加了構築綜合國力的要素，更國重在國際貢獻力、國家生存能力以及

強制能力（如軍事實力、戰略物資及外交能力等）。9 

  而被稱作「軟實力之父」的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奈伊（Joseph S. 

Nye）認為，衡量國家實力的標準分為硬實力及軟實力兩種。硬實力分基本資源、軍

事力量、經濟力量、科技力量；軟實力分為國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及

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他採用「強、中、弱」三等級比較方法，對當前（時值 1999

年）世界幾個主要國家進行國力評估如次： 

表 2-1 1990 年代世界主要國家綜合國力評估表 

國 別 
硬實力 軟實力 

基本資源 軍事力量 經濟力量 科技力量 
國 家 
凝聚力 

文化被普遍 
接受程度 

國際機構 

美 國 強 強 強 強 強 強 強 
蘇 聯 強 強 中等 中等 弱 中等 中等 
歐 洲 強 中等 強 強 弱 強 強 
日 本 中等 弱 強 強 強 中等 中等 
中 共 強 中等 中等 弱 強 中等 中等 
資料來源：黃碩風，綜合國力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9 年），頁 67。 

                                                      
8 黃碩風，綜合國力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9 年），頁 63。 
9 同前註頁 66，原出處：日本經濟企劃廳綜合計劃，日本的綜合國力（1987 年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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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各種綜合國力的評估方式，作者認為衡量實力關係，基本資源（人口

及領土）、軍事能力及經濟能力都在上述的方程式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且由

於奈伊教授所提軟實力較難找到單一指標進行衡量，故本文後續僅選擇以基本資源、

經濟能力及軍事能力做為衡量實力關係的指標，其中經濟能力以 GDP 作為指標，

軍事能力則是以軍費支出作為指標。 

  除了前述 3 項要素外，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增加戰爭的可能性有兩種因素，第一

是前面提過的均勢（parity），當一個強權國家的資源發展至將近超級強權國家資源

的 80%時，即為一潛在挑戰者；第二則是超越（overtaking），當一個崛起的權力國

家經濟急遽成長，且其發展比超級強權更為快速時，超越情況便會產生；後期

Organski 和 Kugler 修正提出，一般挑戰者在還未達到與超級強權國的實力相等前是

不會發動戰爭的，而是會等到超越以後。10 

 

圖 2-5 高戰爭機率轉移圖 

資料來源：Ronald Tammen et al，權力轉移：21 世紀的戰略（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 12

月），頁 30。 

                                                      
10 Jacek Kugler,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1989, pp. 18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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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日權力轉移 

  承第一節權力轉移論所採用基本資源（人口及領土）、軍事能力及經濟能力 3 項

權力指標來看，首先論述「中」、日兩國基本資源（人口及領土面積）的比較。中國

大陸土地面積約 960 萬平方公里，是全球第 4 大面積的國家，總人口為 13.9 億人，

排名位居全球第 1；相較於日本土地面積為 377,873 平方公里，全球排名第 63，人

口數為 1.26 億人，排名第 10，加諸日本國土約 75%屬山地丘陵地帶，即使地下礦

物品種繁多，但蘊藏量很少，難以開採利用或缺乏開採價值，工業發展所依賴的石

油、天然氣、金屬等多由外國進口，是一個天然資源短缺的國家。 

  雖然中國大陸沙質荒漠與戈壁佔國土總面積的 12%，但其地形及氣候多元，有

利於農、林、牧、漁多種產業全面發展，能滿足國內 90%的穀物、油料等農產品需

求；礦產資源也很豐富，多達 171 種，其中鎢、銻、稀土、鉬、釩和鈦等的探明儲

量居世界首位，煤、鐵、鉛、鋅、銅、銀、汞、錫、鎳、磷灰石、石棉等的儲量也

是世界前列。 

表 2-2 中日 2010-2017 年人口數量統計表 

（單位：億人） 

年份 

國家 
2017 2016 2015 2014 

中國大陸 13.86 13.79 13.82 13.64 

全球排名 1 1 1 1 

日本 1.26 1.26 1.27 1.27 

全球排名 10 10 10 10 

年份 

國家 
2013 2012 2011 2010 

中國大陸 13.57 13.50 13.44 13.37 

全球排名 1 1 1 1 

日本 1.27 1.27 1.27 1.28 

全球排名 10 10 10 1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最後檢索日：2019/1/31）。 

http://data.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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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就經濟能力而言，中共自鄧小平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採用出口導向型

發展模式，在 1980 年間設置經濟開發區及經濟特區，促使經濟能力不斷攀升；隨著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強化改革開放力度，中共於 1994 年實施匯率制度改革，讓人民

幣匯率與外匯價格併軌，另一方面改組外貿型國有企業，強化對外經貿活動；而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共正式與國際經貿制度接軌，在吸引外資

投入的基礎下，推動企業走向國際，同此時期展開區域性經濟合作模式，與各國簽

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截至 2018 年已與 24 個國家簽訂 16

項自由貿易協定，目前還有 13 個自貿協定正進行談判，1更加穩固中國大陸貿易與

投資大國的地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 9 月提出「一

帶一路」倡議，由過去內向的經濟走向對外經濟擴張，試圖在亞洲地區建立以中國

大陸為核心的政經版圖，其經濟實力不容小覷。 

表 2-3 中國大陸 2001-2017 年 GDP 增長率（%）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6.9 6.7 6.9 7.4 7.7 7.7 9.5 10.6 9.2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9.6 14.2 12.7 9.9 9.5 9.1 8 7.3 

資料來源：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2001~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2013 年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共國

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最後檢索日：2019/1/31） 

  本文從 2010 年切入中共與日本的經濟力比較，原因在於兩國 GDP 排名大約從

2010 年產生變動，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資料顯示，2010 年日本 GDP 總量為

5,495.38 億美元，中國大陸則為 6,039.65 億美元，已超越日本成為為世界第 2 大經

濟體。

                                                      
1 吳佳勳，「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大陸經貿政策回顧與展望」，經濟前瞻第 180 期（台北：中華

經濟研究院），2018 年 11 月，頁 16-21。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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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中國大陸與日本 GDP 總量比較表 

(單位：億美元) 

年份 

國家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中國大陸 122,377 111,911 108,664 103,601 94,906 

世界排名 2 2 2 2 2 

日本 48,721 49,492 41,232 46,014 49,195 

世界排名 3 3 3 3 3 

年份 

國家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中國大陸 84,616 74,924 60,396 51,194 45,584 

世界排名 2 2 2 3 3 

日本 59,544 59,056 54,953 52,310 48,491 

世界排名 3 3 3 2 2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最後檢索日：2019/1/31）。 

  另從東亞主要國家 GDP 比例圖成長來看，中國大陸在東亞國家所佔比例明顯

看出其經濟的高速成長，在經濟上的實力已足夠支持其成為東亞區域的霸主，而根

據權力轉移理論，當新興強權（中國大陸）實力達到霸權國家（此指曾為東亞區域

霸權的日本）的 80%時，二者便進入「勢均力敵」（parity）的狀況，雙方實力關係

高度緊張，但根據後期 Organski 和 Kugler 修正提出，一般挑戰者會等到國家實力

超越以後才會發動戰爭。 

21% 23% 25% 27% 29% 30% 30% 31%

51%
48% 47% 48% 48%

51% 50% 49%

5% 7% 6% 7% 6% 4% 3% 4%

19% 18% 18%
14% 13% 11% 13% 12%

4% 4% 4% 4% 4% 4% 4% 4%
0%

10%

20%

30%

40%

50%

6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中國大陸 美國 俄國 日本 韓國

圖 2-6 東亞主要國家 GDP 比例圖（2010-2017）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最後檢索日：2019/1/31） 

http://data.worldbank.org/
http://data.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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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軍費權力指標方面，本文將國防經費與國防經費佔 GDP 比例列入計算，

然因中共國防預算費用不夠透明化，可能會造成數據上的誤差，儘管如此，斯德哥

爾摩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報告指稱，中共平均每年實際軍費開支比其對外公佈的軍

費高出 55%，且不可否認地中共的軍事支出在金額與比例上也逐年增長。 

表 2-5 東亞主要國家國防經費佔 GDP 比例統計表 

（單位：百萬美元） 
年份 

國家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中國大陸 228230.7 216031.3 214093.1 200772.2 179880.5 

佔 GDP 比例 1.9% 1.9% 1.9% 1.9% 1.9% 

美國 609758.0 600106.4 596104.6 609914.0 639704.0 

佔 GDP 比例 3.1% 3.2% 3.3% 3.5% 3.8% 

俄國 66335.0 69245.3 66418.7 84696.5 88352.9 

佔 GDP 比例 4.3% 5.5% 4.9% 4.1% 3.9% 

日本 45387.0 46471.3 42106.1 46881.2 49023.9 

佔 GDP 比例 0.9% 0.9% 1.0% 1.0% 1.0% 

韓國 39152.5 36934.4 36570.8 37552.3 34136.6 

佔 GDP 比例 2.6% 2.6% 2.6% 2.7% 2.6% 

年份 
國家 2012 2011 2010 2005 2000 

中國大陸 157390.4 137967.3 115711.8 45918.9 22929.8 

佔 GDP 比例 1.8% 1.8% 1.9% 2.0% 1.9% 

美國 684780.0 711338.0 698180.0 503353.0 301697.0 

佔 GDP 比例 4.2% 4.6% 4.7% 3.8% 2.9% 

俄國 81469.4 70237.5 58720.2 27337.0 9228.2 

佔 GDP 比例 3.8% 3.5% 3.8% 3.6% 3.6% 

日本 60011.5 60762.2 54655.5 44300.6 45509.7 

佔 GDP 比例 1.0% 1.0% 1.0% 0.9% 0.9% 

韓國 31951.8 30991.7 28175.2 22159.5 13801.1 

佔 GDP 比例 2.6% 2.6% 2.6% 2.5% 2.5% 

資料來源：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2018，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中共軍費支出為估計值。（最後檢索

日：2019/1/31）。 

  從表 2-5 東亞各國家國防經費相比的數據可知，中國大陸從 2000 至 2017 年國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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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經費總額就呈 10 倍成長，其國防經費不僅在 2005 年就已超越了日本，現在全球

排名更僅次美國，況且美國為了維護它在全球各地的利益，它的國防經費不可能只

針對東亞地區，相較於中共的國防經費之多，反映其軍事化程度逐漸上升，不得不

引起其它國家的警惕。1而這份憂心陸續顯示在美國、日本及澳洲等國家的國防白皮

書及戰略報告中，造成東亞各國國家安全上的威脅。 

第三節 權力不對稱理論 

  權力不對稱理論是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政治系教授 Brantly Womack 等學者觀察

中國大陸及越南於權力不對稱狀況，其互動行為產生國際關係中權力不平衡的模式。

其主張大小國互動之間常不可避免地產生錯誤認知，若認知差距越大，造成衝突的

可能性越大。然而作者深知日本並非越南這般小國，因此本文以權力轉移理論闡明

東亞區域權力結構改變的前提下，探析「相對小國」的日本與「相對大國」的中國

大陸在面臨東亞權力新格局的對外舉措。 

  「權力不對稱結構理論」主張在任何一組雙邊關係中，兩個國家（或政治實體）

間明顯的實力落差，將導致彼此對於對方的觀點及雙邊關係未來發展產生明顯的落

差。2 

  首先，在雙邊關係中權力相對較小的國家（以下簡稱小國）對權力較大之國家

（以下簡稱大國）過度關注，並經常為了維護尊嚴與自主性，使得過度關注的情況

演變為過度反應（overreact）。3 

  另一方面，大國看待小國時，並非只專注在單一國家，其更重視國際局勢的現

況演變，因此在權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大國常對小國過度不關注，因而無法對小國

的行動給予及時的理解與回饋。4 

                                                      
1 China’s Latest Military Spending Increase Garners Anxious Reaction,World Politics Review, 2007.3.13,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622/chinas-latest-military-spending-increase-garners-

anxious-reactions。 
2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4-89. 

3 同前註，p. 82. 
4 同前註，pp. 82-83.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622/chinas-latest-military-spending-increase-garners-anxious-reactions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622/chinas-latest-military-spending-increase-garners-anxious-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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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國對外力求自身權力與地位能被國際承認，因此在權力不對稱結構裡，

大國與小國經常在「大國的權力被認可」與 「小國的自主地位被尊重」的狀態中相

互拉扯。5 

一、 權力不對稱結構下之大國視角  

  如前所述，中國大陸對日本之雙邊關係中，係扮演權力較為強大的一方，因此

看待小國很少針對個別國家而制定政策，6換句話說，中國大陸更多是為了因應國際

權力結構可能的變化而制定政策－尤其針對其他有能力介入爭端的大國（如美國）。 

  對中共而言，要邁向國際強權地位，並在世界舞臺具有話語權之前，必須先成

為區域性強國，因此首先要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並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合，其於 1996

年與東協成為全面對話夥伴，與日本、韓國和一樣透過「東協 10+3 會議」與東協成

員國進行共同協商，並藉由 1997 年的東協會議中首次提出「新安全觀」及「和平發

展」的觀點，試圖改變東亞國家對權力結構變化的認知及態度。 

  「新安全觀」之主要核心是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原則建立公正合理

的國際新秩序，以取代冷戰時期圍堵與對抗的思維，確保國際安全，其目的是為了

藉由發展多極的格局來排擠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勢力，透露中共並非針對周邊或個別

國家所提出「新安全觀」的戰略思維，而是展現對現今美國主宰之單極國際體系的

不滿，並表明自身對國際事務中將採取更積極主動的立場。 

  而隨著習近平上臺，於 2013 年提倡「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 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簡稱「一

帶一路」），把多邊合作範圍擴大至中亞、北亞和西亞、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的

國家和地區，以及同年習近平在雅加達與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舉行會談時，提倡籌

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7（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

                                                      
5 同前註，pp. 83-84. 
6 黃瓊萩，「從權力不對稱結構的視角分析南海主權爭議發展的條件與因素」，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3 期，2016 年 3 月，頁 107。 
7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縮寫為 AIIB），簡稱亞投行，是一

個向亞洲各國家和地區政府提供資金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之區域多邊開發機構，目的為促進亞洲

區域內的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並加強中共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2014 年

10 月 24 日，中國大陸、印度、新加坡等 21 國在北京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並於 2015

年 6 月 29 日在北京正式簽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4%B8%AD%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A%A0%E8%B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E%E7%B8%BD%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A5%BF%E6%B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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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向包括東南亞國家協會在內的開發中國

家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顯見中共企圖建立自身地緣優勢以提高國際地位及戰

略利益。 

  另外，大國對於小國的關注主要受到 3 項因素影響：1.大國如何看待小國在他

們彼此過去相處關係抱持的態度。2.小國所加入的聯盟中扮演什麼角色。3.大國對小

國外交政策的延續性（基於過去對小國的認知）。8 

  在上一節提到「中」日產生權力轉移之結構下，中共積極在國際上扮演重要角

色以獲取「大國權力被認可」的同時，如何面對日本並與之相處，除了從過去兩國

相處模式摸索、試探彼此的意圖外，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在於日本背後的美國將如何

威脅到中共拓展其海洋權力以建立其霸主地位之路。 

二、 權力不對稱結構裡的小國立場 

  在權力不對稱理論中，小國必須花費比大國更多的精力，去分析大國的行為，

如此結果可能導致過度關注大國政策，並隨著大國的作為改變小國的內政外交，以

做好準備面臨關係變糟的可能，即使大國會依據與小國過去相處模式斷定友誼程度

給予安全保障，但小國不會全然相信。9 

  為了緩衝與大國的直接交鋒，小國通常會以 3 種方式來因應大國：1.小國會加

入大國也加入的多邊組織或協議（例如世界貿易組織），藉以約束大小國雙方。2.與

其他小國加入區域組織（例如東協），一方面不直接威脅大國生存，一方面給予小國

紓壓的平臺。3.小國與強大的第三國（例如美國）結盟，但這樣的結果很有可能導致

大小國關係緊繃。10 

  在「中」日權力轉移之結構下，日本身為小國面臨中國大陸不論經濟「一帶一

路」、實現「中國夢」的龐大市場，抑或軍事上飛機與船艦頻頻干擾日本海空域之威

脅，為了維護其「小國自主地位被尊重」，不得不改變其內政及外交作為。內政方面，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 2012 年在上臺前就丟出修改日本「和平憲法」議題，逐步放寬

                                                      
8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1-82. 
9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2-83. 
10 同前註，p.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5%B1%95%E4%B8%AD%E5%9B%BD%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5%B1%95%E4%B8%AD%E5%9B%BD%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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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憲法中對日本的諸多限制，加速推動「正常化國家」進程，如 2013 年日本內閣

通過新「防衛計畫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及「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三項

有關外交與安保政策的文件，並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及「國家安全保障局」，

統合各部門機關情報為單一窗口直接向首相報告，強化首相國家安全決策權、2014

年 4 月廢除「武器輸出三原則」，改行新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以及 2015 年 7

月於內閣會議中重新提出對憲法第九條的見解方式，解禁集體自衛權行使的限制；

經濟方面仍舊維持「安倍經濟學」三枝箭－推行積極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

促進並發展民間投資，試圖以貨幣貶值提高日本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及挽救日本

20 多年來持續不振的問題。11 

  外交方面，除了持續修訂「防衛計畫大綱」（最新修訂日為 2019 年 12 月 18 日

通過的《2019 年以後的防衛計劃大綱》及《2019～2023 年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

以及強化「美日安保條約」將自衛隊活動範圍擴大至全球外，經濟上在 2014 年中共

推動「亞投行」的同時，日本則力挺美國所推動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12（後於 2017 年 1 月 23 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行政命

令美國正式退出 TPP，目前在日本的主導下持續推動 CPTTP），顯見日本先前全力

配合美國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return to Asia or pivot to Asia)與「亞洲再平衡」

(rebalance to Asia)戰略，以及美國總統川普 2017 年上任後定調「印度太平洋」（Indo-

Pacific）之亞洲戰略觀，可得知日本對中國大陸並非全然信任，尤其在安全議題上，

「中」日雙方關係仍處在緊張態勢。 

第四節 小結 

  依據上述東亞區域體系的權力轉移過程可看出「中」、日關係因而越趨緊蹦。對

身為大國的中共而言，追求海洋強國、掌控西太平洋海域的制海權，將美國排除在

東亞勢力之外，是其成為區域強權的必經之路，其中釣魚臺列嶼牽涉到中國大陸的

                                                      
11 「安倍經濟學功過」，商業週刊，2017 年 10 月 23 日，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0165&type=Indep。 
12 已於 2017 年 11 月 11 日改組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最初是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成員發起，從 2002 年

開始醞釀的一組多邊關係的自由貿易協定，旨在促進亞太區的貿易自由化。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0165&type=In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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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權益，中國大陸擔心日本若持續在釣魚臺爭議上採取強勢態度，恐將影響中共

海軍進出太平洋。因此，在 2010 年中共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發生

「中」日釣魚臺撞船事件，以及習近平 2012 年上臺後發表「中國夢」，推行「一帶

一路」欲拓展其海洋版圖，並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等強勢作為、「中」日因本將「釣

魚臺國有化」等事件產生齟齬至今，能見中共不斷地在強化其海上軍事能力，並進

行跨島鏈等演練以鞏固其海權。 

  另一方面，自從中共為嚇阻日本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以來，共軍戰機多次

穿越宮古海峽及巴士海峽進行「遠海長航」訓練，屢次引發日本戰機緊急起飛攔截，

顯見中共欲將海域掌控權擴張到了空域。在面臨身旁的大國亟欲擴展其強權的環境

下，日本更害怕的是若與中共爆發衝突，美國不願意出面幫忙，13為此不僅調整其國

內制度強化首相制定國家安全政策管道、加強軍事裝備及自衛隊的作戰能力，亦積

極參與國際組織並拉攏亞太區域其他國家的支持，14並且為了因應釣魚臺列爭議持

續惡化，於 2010 年 12 月底所提出的「防衛計畫大綱」首次置重於加強西南方向的

軍事部署（以往是將防衛重點放在北方），提高海上與空中作戰能力及機動展開能力，

以確保海上與空中優勢，牽制中共海軍突破島鏈。 

  接下來的章節將會介紹「中」日軍事必爭之地－釣魚臺列嶼爭議的背景，俾利

後續檢視中共與日本外交及軍事舉措之意圖探析。 

 

                                                      
13 「釣魚台衝突，美憂被日本拖下水」，中時電子報，2017 年 2 月 13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13003892-260417。 
14 「美日澳印 4 國菱形連線！安倍：組『包圍中國鑽石網』」，東森新聞，2013 年 1 月 29 日，

https://star.ettoday.net/news/158347#ixzz5h73fFxLj。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13003892-260417
https://star.ettoday.net/news/158347#ixzz5h73fFx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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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日釣魚臺爭議的背景與發展 

  自 2010 年始，釣魚臺問題因「中」日撞船事件再度緊張，9 月 7 日在釣魚臺海

域，一艘中國大陸漁船撞上日本的巡邏船，日本海上保安廳向日本政府申請逮捕令，

至晚上 9 時內閣官房長官仙谷由人確認，逮捕中國大陸肇事漁船船長詹其雄，並以

涉嫌違反日本《漁業法》為由對該船展開調查。8 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說明：「（我

們）認為這次事件的性質屬於我國領海內妨礙公務執行，這次事件不會給『中』日

關係帶來不良影響」試圖避開《中日漁業協定》以國內法處理，並於 9 日由石垣海

上保安部將「中」籍漁船船長詹其雄送交那霸地方監察聽石垣支部。  

  8 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宋濤奉命約見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就撞船事件

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非法攔截行動。 11 日中共外交部宣布終止「中」日

關於東海油氣田談判，19 日宣布終止日方閣僚級交流往來，23 日對日本停止稀土出

口。  

  中國大陸這一連串的抵制行為，最後使日方於 24 日釋放被捕船長（但保留對其

個人進行刑事追究的權力）。此次事件最後雖然平安落幕，卻讓中國大陸與日本輿

論譁然，也對雙邊關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然釣魚臺問題並非 2010 年才出現，「中」

日雙方各有不同的說法，以下就歷史與國際法角度觀察中日雙方的論點，並說明其

爭議發展過程。 

第一節 中日釣魚臺爭議之歷史觀點 

  釣魚臺及其島嶼位於臺灣的東北方，為東海大陸礁層的邊緣，由五個無人島（釣

魚嶼、黃尾嶼、南小島、北小島、赤尾嶼）與三個岩礁組成，是第三季岩層噴出的

火山島，地質上與臺灣東北方花瓶嶼、棉花嶼、彭佳嶼一脈相承，位置在北緯 25 度

40 分至 26 度、東經 123 度 20 分至 124 度 34 分之間，總面積約為 6.1636 平方公

里，南距基隆 102 浬，北距沖繩首府那霸 230 浬，距離最近的中華民國領土彭佳嶼

73 浬，距離日本最近的領土與那國島 76 浬。1 

                                                      
1 中華民國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主張與「東海和平倡議」，外交部編印文宣，10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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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 1968 年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日本與臺

灣之間的東海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油礦蘊藏地之一，釣魚臺頓時變成各國關注的焦點，

也因此周邊各國對釣魚臺的主權提出質疑，開始釣魚臺列嶼主權的爭戰。 

一、 中國大陸 

  從中國大陸歷史學者角度來看，自明清（1368~1911）便有釣魚臺的相關文獻，

上海現代國際關係學員研究員吳寄南說明，現存的大量歷史文獻2表明釣魚臺是中國

人首先發明、命名、開發和利用。 

（一）發現、命名 

  目前所知明朝永樂元年（1403）的《順風相送》是現存釣魚臺最早的史籍，於

英國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存有謄抄本，書中記載中國赴琉球的冊封使船用於海上

標記之記錄，顯示該列嶼為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及使用。3 

  另外明朝《使琉球錄》是記載琉球國王登基時，明朝派出冊封使所留下的官方

紀錄（顯示當時的琉球國為明朝藩屬），共有三篇同名《使琉球錄》著作，分別為

明嘉靖 13 年（1534）陳侃所著、明嘉靖 41 年（1562）郭汝霖所著，以及明萬曆 4

年蕭崇業所著，其中載明當時的釣魚臺列嶼為中琉航道上重要地標。在嘉靖 35 年

（1556）的《日本一鑒》記載「釣魚嶼，小東（即臺灣）小嶼也。」可知當時釣魚

臺列嶼已經是臺灣附屬島嶼。 

（二）明朝納入海防、清朝納入版圖 

  明嘉靖年間，中國東南沿海倭寇猖獗，嘉靖 40 年（1561）鄭若曾的《萬里海防

圖》將釣魚臺列嶼列入海防範圍。隔年（1562），明朝抗倭最高統帥兵部尚書胡宗

憲將釣魚台列嶼列入《籌海圖編》的《沿海山沙圖》，將其納入中國東南海海防體

系。 

  康熙 22 年（1683），臺灣納入清朝版圖，成為福建省臺廈道臺灣府，釣魚臺也

隨之納入清朝版圖作為附屬島嶼，嘉慶 17 年（1812）在行政上屬於臺灣府葛瑪蘭

                                                      
2 陳侃《使琉球錄》、郭汝霖《使琉球錄》、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等明清時期的冊封使錄，以及琉球

國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鑑》、第一部編年史《球陽》…等史籍，以上書目參考自香港中文大學亞太

研究所鄭海麟所著「釣魚島主權歸屬的歷史與國際法分析」。 
3 吳天穎，甲午戰前釣魚列嶼歸屬考（北京：中國社會文獻出版社，1994 年 8 月），頁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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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巡視臺灣之御史黃叔璥，於清康熙 61 年（1722）所著《臺海使槎錄》列出臺灣

府水師船艇的巡航路線，稱「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而這

樣的說法，也同樣記載於乾隆 12 年（1747）范咸《重修臺灣府志》、乾隆 29 年（1764）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咸豐 2 年（1852）陳淑均《葛瑪蘭廳志》、同治 11 年

（1872）台灣知府周懋琦《全臺圖說》。4 

  同治 10 年（1871）陳壽祺所著《重纂福建通志》將釣魚嶼列入葛瑪蘭廳管轄，

同治 2 年（1863）官方鑄版之《皇朝中外一統輿圖》亦將釣魚嶼納入中國版圖。此

外，日本最早記載釣魚臺文獻－林子平《三國通覽圖說》（1785），其中釣魚嶼是

和中國福建、浙江同種領土著色（赤色）。5 

  中國大陸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鞠德源認為，1885 至 1895 年間，日本的官方文書

載明日方逐漸竊佔釣魚臺的過程，61885 年日本外務省所編《日本外交文書》記載

「久米赤島、久場島及釣魚島編入版圖概略」提到： 

 

…1885年 10 月 9 日時已由內務卿山線有朋徵詢外務卿井上馨，認為上述

三島嶼乃是接近中國國境的蕞薾小島，且當時中國報紙盛載日本政府佔據

鄰近台灣的中國屬島…建立國標開拓島嶼之事，須俟後日伺機行事。7 

 

  由此可知，日本當時清楚明白「久米赤島、久場島及釣魚島」是屬於中國清廷

的島嶼，否則不會察言觀色「俟後日伺機行事」、戒慎當時清廷的態度。 

  北京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劉江永闡述，除了上述所說日人林子

平《三國通覽圖說》將釣魚嶼與中國領土著色相同，還指出 1876 年日本陸軍參謀局

繪製《大日本全圖》、1873 年大槻文彥《琉球新志》所附《琉球諸島全圖》，皆未

包含釣魚島列島。8  

                                                      
4 中華民國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主張與「東海和平倡議」，外交部編印文宣，102 年 11 月。 
5 吳寄南，「試論釣魚台問題的歷史地位」，保釣運動 40 年：釣魚台問題的歷史地位與東亞區域安全

（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2011 年 11 月 10 日），頁 8-9。 
6 鞠德源，釣魚島正名 : 釣魚島列嶼的歷史主權及國際法淵源（北京：昆侖出版發行，2006）。 
7 丘宏達，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問題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11），頁 55。 
8 劉江永，「論釣魚島問題的歷史定位－兼論釣魚島主權歸屬」，日本學刊，1996 年第 6 期，頁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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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日本等待竊占釣魚臺的時機，正是甲午戰爭後，趁清廷慘敗之際佔據釣魚臺。

國際法學者丘宏達指出，釣魚臺列嶼是由 1895 年 4 月 17 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第

二條中「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永遠讓與日本…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9而割讓給日本；但是二戰後，馬關條約被廢棄，所以釣魚臺列嶼應同臺灣恢復其為

中國屬島的地位。 

二、 日本 

  多數日本學者與官方的立場一致，認為尖閣列島自 1985 馬關條約簽訂前就屬

於日本，日本駐臺大使池田維也認為，直到 1970 年代中國政府與臺灣當局才開始有

關尖閣諸島的主張，正是在 1968 年聯合國研究調查發現東海可能蘊藏石油之後。在

此之前，尖閣諸島根據《舊金山和約》第三條在美國施政之下，當時的中華民國從

未提出任何異議與解釋。10有關日本政府針對釣魚臺列嶼的證據，學者丘宏達將其

分為三大類：(1)日本書籍、官方文件、琉球史籍(2)中國史籍、官方文件、民間文書

等不利於中國主張之文件(3)西方有力日本的記載與論述。 

  第一，池田維於外交官雜誌提到，依據日本外務省於 1972 年 3 月 8 日發表「關

於尖閣諸島的領有權問題」，主張釣魚臺列嶼經過再三實地調查，確認該地是無人

島，也無清國統治跡象，而於 1894 年 12 月 27 日將設立國標的議案提交內閣決議，

1985 年 1 月 21 日通過議案。11據此日本學者從歷史角度來看，由於釣魚臺是在馬關

條約簽定（1985 年 4 月 17 日）之前便已經佔有的領土，因此釣魚臺並非在甲午戰

爭後割讓臺灣時所附屬的島嶼，12係原就屬日本之領土。  

  第二，學者奧原敏雄依據日本官方文件指出，在 1895 年馬關條約簽定時，清廷

代表李鴻章毫無提及尖閣列島，因此釣魚臺列嶼不包括在割讓條約內，故不屬於中

華民國；其次，1920 年 5 月，中華民國駐長崎領事馮冕所寫感謝狀，提到感謝沖繩

八重山郡居民拯救遇險漂流至「日本國沖繩縣八重山郡尖閣列島」的福建漁民，13據

                                                      
9 丘宏達，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問題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 年 11 月），頁 77。 
10 Tadashi Ikeda, Getting Senkaku History Right, The Diplomat Magazine, 2013/11/26, pp. 1, 

http://thediplomat.com/2013/11/getting-senkaku-history-right/。 
11 奧原敏雄，「尖閤列島之法理地位」，沖繩季刊，第 56 號（1971 年 3 月），頁 9。 
12 Yabuki Susumu（矢吹晋）,China-Japan Territorial Conflicts and the US-Japna_China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1, Issue 9, No. 2, March 4, 2013. 
13 「日民間探查釣魚島主權證據」，BBC 中文網，2010 年 9 月 28 日，

http://thediplomat.com/2013/11/getting-senkaku-histor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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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示中華民國視尖閣列島為沖繩縣管轄；另外，日方提出 1953 年 1 月 8 日中國

共產黨之下的《人民日報》報導「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占領的鬥爭」中，曾明確

表述接受美國管理的琉球群島，包括尖閣諸島；14並且，北京地圖出版社於 1958 年

11 月出版《世界地圖集》也將釣魚臺群島當作日本領土處理。15 

  第三，1953 年美日和約生效後，美國琉球民政府布告第 27 號「琉球列島地理

境界」第 1 條規定，包含釣魚臺列嶼；16且 1971 年美國與日本簽屬《沖繩返還協

定》，也將釣魚臺群島包括在應歸還的琉球諸島範圍。17 

  最後，日本資深記者岡田充根據日本外務省網頁，針對前述中國學者提出歷史

證據－日本人林子平撰寫《三國通覽圖說》將釣魚臺劃歸在中國領土，日方表示由

於地圖的用途和作者不同，所以僅依靠地圖並不能佐證主權主張，加上其製作當時

對領土意識的意圖不明確，故無法從地圖中便能聲稱擁有主權。對於中國提出尖閣

諸島是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及利用，並提出自明朝便有記錄一事，日本外務省回

覆「如果只是發現島嶼或具有地理上接近性等，則不構成主張主權的證明」。並且

提出中方在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也都承認尖閣諸島屬於日本領土。18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尖閤列島屬於日本」雖是日本學術界最主流的觀點，但

京都大學歷史學教授井上清，是極為少數認為「尖閤列島」是屬於中國的學者。其

著作《尖閣列島－釣魚島的歷史解析》中強調「釣魚島等島嶼，最遲從明代起便是

中國領土，這事實不僅中國人，連琉球人及日本人也都確實承認」，且日本應當無

條件將其歸還給中國。19是日本少見支持釣魚臺屬於中國的聲音。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0/09/100928_japan_diaoyu_by_tongqian.shtml。 

14 田桓，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45-197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6），頁 348-350。 
15 岡田充，釣魚臺列嶼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附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 4 月），頁 262。

原始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網頁。 
16 潘李泳淇，論釣魚台列嶼主權歸屬－以國際法中國家取得領土之方式為核心（國立海洋大學海洋

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頁 61。 
17 在 1951 年簽訂的《舊金山和約》裡，日本同意聯合國託管琉球（沖繩），並在聯合國託管前由美

國暫時取得琉球治理權（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後美國在琉球（沖繩）設立琉球政府，

興建軍事基地；後因美國在沖繩施政引發民怨，在 1971 年 6 月 17 日美日簽訂《美日琉球及大東

協定》，並於 1972 年 5 月 15 日正式將沖繩群島的管理權移交日本，沖繩縣成立。 
18 岡田充，釣魚臺列嶼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附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 4 月），頁 262-

269。原始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網頁。 
19 井上清，尖閣列島－魚釣諸嶼的歷史解明（東京現代評論社，1972 年 10 月），頁 1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6%E7%B9%A9%E8%BF%94%E9%82%84%E5%8D%94%E5%AE%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6%E7%B9%A9%E8%BF%94%E9%82%84%E5%8D%94%E5%AE%9A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0/09/100928_japan_diaoyu_by_tongqian.s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8A%E9%87%91%E5%B1%B1%E5%92%8C%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6%9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6%B3%95%E6%9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89%E7%90%83%E6%94%BF%E5%B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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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日釣魚臺爭議之國際法觀點 

一、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國際法學者，以法理的角度主張釣魚臺列嶼領土從地理上「自然延伸

原則」20及「衡平原則」21協議劃界，以反對日本主張的「等距離原則」。22 

  所謂自然延伸原則指大陸礁層是沿海國陸地領土自然延伸到大陸邊界外緣的海

底區域（海床與底土）。在自然延伸到大陸邊界外緣的距離不足 200 海裡時，沿海

國可享有 200 海浬的大陸架。沿海國對其大陸礁層具有初始的、天然的和排他性的

權利，這權利既無需完成特別的法律程序，亦無需履行任何特定的法律行為，而是

一種固有的權利。然而根據 1958 年《日內瓦大陸礁層公約》第 6 條規定，相鄰國家

之爭端由各國依協議劃定，爭端各國無法達成協議，則以「等距離」或「中間線」

劃定。23中日因為在無法達成協議，因此在劃分原則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因此日方

又提出無主地先占原則（後面詳述）。 

  針對日方提出無主地先占，國際法學者鄭海麟以歷史與國際法理的角度論述釣

魚臺主權：第一，釣魚臺列嶼的發現、命名、利用最早見於明朝，在國際法上構成

「原始的權利」。第二，中、琉兩國邊界劃分，自明清時期便有歷史文獻紀錄，且

中方認為琉球海溝構成中國東海大陸礁層與琉球大陸礁層的自然分界線，24如此中

國在東海的大陸礁層可延伸至 250 浬至 350 浬，從海洋法和國際司法判例分析，中

國擁有釣魚臺列嶼的主張比日本合理。第三，中國最早將釣魚嶼劃入中國行政管制

區的時間，在明朝嘉靖 41 年（1562）年初刻的《籌海圖編》，該書地圖卷標示釣魚

嶼等島嶼，將其納入邊海島嶼之列，根據國際法是一種管制的定義，可視為中國對

釣魚臺列嶼領有主權。25 

                                                      
20 自然延伸原則追朔自 1969 年「北海大陸礁層劃界案」確立相鄰國家大陸架為沿海國陸地領土之

自然延伸、劃界應採取衡平標準，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明確採納了自然延伸的概念。 
21 依據仲裁國家本身對公正與衡平之觀點作裁決。 
22 當事國間基線最短之直線距離，該線上每個點均與每一相關國家領海基線上最近各點距離相等。 
23 詹永銘，「從國際法觀點分析中日東海大陸礁層劃界爭端解決之途徑」，國際關係學報，第三十一

期（2011 年 1 月），頁 160-161。 
24 鄭海鄰，從歷史與國際法看釣魚台主權歸屬（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年 3 月），頁 151-154。 
25 鄭海鄰，中日釣魚台之爭與東海劃界問題：海外保釣十年記錄（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 年

8 月），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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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張植榮認為，中國大陸多從歷史資料出發論

證釣魚臺歸屬問題，面對日本以法理先占原則駁斥較無力，頂多從地理上爭取法理

的地位。簡言之，儘管中日雙方都提出了證據證明釣魚島主權歸屬己方，但任何一

方都不能完全說服對方取得法理上的優勢。26 

二、 日本 

  在日本學術界，以奧原敏雄、綠間榮為代表的歷史或國際法學者，與日本官方

的觀點保持一致。27意即主張對釣魚臺列嶼的主權，並主辦學術講座、主編《沖繩季

刊》，從地理、歷史與國際法角度維護日本的官方立場。28其採取的主要依據是「無

主地先占原則」。所謂「先占原則」，是指一個國家發現並在無主的土地或被拋棄

的土地上建立主權。國家以先占方式取得領土主權必須符合：被先占領土必須是無

主地、須有對該領土行使主權之意向（官方宣告或向其他相關國家表達）及適切行

使並展示主權。29 

  這些學者主張，根據日本政府所公布的官方文件中，日本外務省於 1972 年 3 月

8 日發表「關於尖閣諸島的領有權問題」，提出釣魚臺列嶼經再三實地調查，確認

該地是無人島，也無清國統治跡象，而於 1894 年 12 月 27 日將設立國標的議案提

交內閣決議，1985 年 1 月 21 日通過議案。30且自內閣決議後，日本通過政府對民間

人士提出借用土地的申請給予許可，對尖閣諸島公然行使主權，因此對外表示領有

意志是明確的，且在國際法上，先占意志沒有義務向他國通報。31 

  據此日方學者與官方皆認為，由於釣魚臺是在馬關條約簽定（1985 年 4 月 17

日）之前便已經佔有的領土，因此釣魚臺並非在甲午戰爭後割讓臺灣時所附屬的島

                                                      
26 張植榮，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 : 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歷史由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第九章。 
27 程家瑞主編，釣魚臺列嶼之法律地位（臺北：東吳法學院，1998），頁 49。  
28 同前註。 
29 沈克勤，國際法（臺北：學生書局，1984 年 11 月），頁 135。 
30 丘宏達，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問題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 年 11 月），頁 79。 
31 岡田充，釣魚臺列嶼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附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 4 月），頁 268-

270。原始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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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32也就沒有二戰後簽署《舊金山和約》之中第二條33「領土放棄」的問題，而是

歸類於第三條34「美國管理之下的島嶼」及 1971 年《沖繩返還協定》35應歸還給日

本的範圍內，36即視釣魚臺為琉球附屬島嶼，而非馬關條約中割讓之臺灣附屬島嶼。 

  而面對中國政府主張日本接受 1943《開羅宣言》及 1945 年《波茨坦公告》，

應將尖閣諸島作為臺灣的附屬島嶼歸還給中國，日方表示有關戰後領土主權的處理，

法律上確定日本領土範圍的是《舊金山和約》，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

不能對日本的領土處理形成最終的法律效果，並且宣言中並沒有證據顯示尖閣諸島

包含臺灣附屬島嶼當中。37 

  綜上所述，日本國際法學者主張釣魚台列嶼主權的基礎有三：第一，在簽訂《馬

關條約》前日本已擁有尖閣諸島，因當時未有清統治證跡，因此依國際法上的「先

占原則」取得。第二，尖閣諸島與臺灣無關，美國歸還琉球給日本時，尖閣諸島也

包括在琉球範圍內。第三，二戰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顯示當時聯合國

戰後處理的基本方針，但日方認為宣言中並沒有證據顯示尖閣諸島包含在「臺灣的

附屬島嶼」當中，且中方未提出任何異議，因此沒有歸還問題。 

  總體而言，日本官方見解與日本學術界，幾乎觀點一致，主張對釣魚臺的領有

權，且將這想法推廣至民間，使日本舉國上下對釣魚島地位的認識，從一開始便是

屬於日本的領土。 

                                                      
32 Yabuki Susumu（矢吹晋）,China-Japan Territorial Conflicts and the US-Japna_China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1, Issue 9, No. 2, March 4, 

2013. 
33 《舊金山和約》第二條第二項：日本放棄對臺灣、澎湖之所有權利、名義與請求權。 
34 《舊金山和約》第三條：日本同意美國對北緯 29 度以南之西南群島 (含琉球群島與大東群島) 、

孀婦岩南方之南方各島 (含小笠原群島、西之與火山群島) ，和沖之鳥島以及南鳥島等地送交聯

合國之信託統治制度提議。在此提案獲得通過之前，美國對上述地區、所屬居民與所屬海域得擁

有實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權利。 
35 《沖繩返還協定》第一條：在此協定的適用上，「琉球諸島和大東諸島」是指，根據日本國簽署的

《舊金山和約》第三條規定，在把行使行政、立法及司法權的所有權力託管給美國的所有領土和

領水當中，根據於 1953 年 12 月 24 日及 1968 年 4 月 5 日〈日本國與美國間簽署的關於奄美群島

的協定及關於南方諸島和其他諸島的協定〉已經歸還日本國部分之外的部分。 
36 岡田充，「釣魚臺列嶼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附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 4 月），頁

256。原始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網頁。 
37 同前註，頁 27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6%E7%B9%A9%E8%BF%94%E9%82%84%E5%8D%94%E5%AE%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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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日釣魚臺爭議發展進程 

一、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東部沿海一直以來就是中共經濟發展的重鎮，在經濟、軍事崛起之後，

不難想像中共意圖延伸掌握海權之戰略構想。 

  就領導層面而言，「中」日關係常繫於「領導人」所主導的政策方向有關，1972

年中國大陸與日本建交，是由毛澤東主導、總理周恩來親自監督執行。雙方簽署中

日聯合聲明（又稱中日建交公報），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率團前往中國大陸時，曾問

周恩來關於釣魚臺的看法，周恩來表示「這次不想談，現在談這個問題不好」，因

而中國大陸認為雙方對此達成擱置爭議的共識（日方目前不承認達成共識）。38 

  1978 至 1989 年，時為中國大陸領導的鄧小平主持促成了 1978 年「中日和平友

好條約」的磋商與簽訂，開啟雙邊貿易、經濟及文化交流快速發展的時代，當時的

副總理谷牧公開宣示對釣魚臺的立場：「釣魚臺主權屬於中國，此乃明確事實，但

為共同開發該海域石油，領土問題可以暫時擱置。」由此可見中國大陸主張領土主

權的同時，刻意消極處理釣魚臺領土爭議，為了在建交初期好感度正熱時，避免與

日本發生衝突以利共同開發，「擱置爭議」因而成為中共領導人及外交家處理海上

主權問題的原則。39 

  然而 1990 年代在江澤民執政時期，因江澤民提起「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導

致雙邊關係開始惡化，此外，早期戰略目標在於發展海軍力量為主的海洋權力(sea 

power)，逐漸變化成擴大海洋權益（sea right），401992 年中國大陸頒布《中華人民

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正式將釣魚臺列嶼劃入領域，引起日方的抗議。2003 年，

國務院公布「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畫綱要」提出海洋強國之戰略目標，41隔年「中」

日上演多次東海資源爭奪戲碼。 

  即使在江澤民之後，胡錦濤曾經試圖挽回「中」日之間的關係，在 2006 年安倍

                                                      
38 宮本雄二，如何與中國打交道（新北：八旗文化，2012 年 11 月），頁 90。 
39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中國大陸外交部，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958.htm。 
40 林賢參，「釣魚台問題所具有的戰略意涵」，保釣運動 40 年：釣魚臺問題的歷史地位與東亞區域安

全（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2011 年 11 月），頁 322。 
41 同前註。 

http://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9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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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進行「破冰之訪」，開啟睽違 5 年的官方訪談，胡錦濤亦於 2008 年訪日展開

「暖春之旅」，但是由於在東海爭議上開發石油與天然氣資源方面毫無共識，並在

胡錦濤與溫家寶卸任前，爆發 2010 年「中」日撞船事件及 2012 年「購島」事件，

「中」日之間又陷入一陣低迷氣氛。 

  2010 年 9 月 7 日，中方 1 艘漁船在釣魚島海域與 2 艘日本保安廳巡邏船相撞，

重新點燃東海爭端的戰火，同年 10 月中國大陸西安、鄭州發生反日示威活動，中國

大陸國內民族主義的聲浪又再度昇起；2012 年，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將釣魚

臺「國有化」事件，導致「中」方強烈反彈，「中」日關係一路走下坡，對日的外

交姿態上也越漸強硬，然此亦提供中共改變既定局面的機會。 

  日本通信社記者岡田充長期關注以來的結果，認為中國大陸實際行為的轉變始

於胡錦濤 2006 年夏天的「外事工作會議」，其中強調以「主權、安全、發展」為「三

位一體」，並於 2010 年 10 月 18 日提出「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推行

國際合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為尖閣或南沙群島的主權產生強勢

作為的依據。42 

  因此，在日本「購島」事件後，中共採取一系列「改變現狀」之舉措，在 2012

年 9 月 10 日日本政府宣布購島當日，中共當局公開聲明正式劃定釣魚島及其附屬

島嶼的領海基線，43首次將爭議中尚未控制的島嶼納入中共管轄之內，自此只要日

本公務船或自衛隊船艦進入該海域將被視為入侵中國大陸領土、侵犯主權，此舉顯

然是中共對日本控制權的挑戰；此外，中共海監總隊與漁政指揮中心事件發生後，

增加在釣魚臺海域增加巡航頻率，另於 12 月中國海監 B-3837 飛機與中國國家海洋

局調查飛機 Y12 巡邏機開始出現在釣魚臺海域上空後，至今中共的軍機、鑑在釣魚

臺周邊實施常態化巡航，可見中共加大東海維權力度，對此爭議水域建立交叉控制，

逼迫日本承認主權爭議存在。 

                                                      
42 岡田充，釣魚台列嶼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 4 月），頁 156。 
43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的聲明」，新華社，2012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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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早在日本政府「購島」前，中共也以類似的方式處理其他海上爭端，如

2012 年 4 月，菲律賓派出一艘軍艦逮捕黃延島附近海域作業的大陸籍漁民，中共派

圖 3-1 中國大陸船舶航行至釣魚臺周邊海域數量統計圖(2004-2019 年)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省，https://www.mofa.go.jp/region/page23e_000021.html。 

圖 3-2 日本航空自衛隊緊急升空攔截大陸軍機統計圖(2001-2016 年) 

資料來源：Edmund J. Burke, Timothy R. Heath, Jeffrey W. Hornung, Logan Ma, Lyle J. Morris, Michael S. Chase, China’s 

Military Activities at the East China Sea: Implication a for Japan’s Air Self-Defense Force (RAND Corporation, 

2018),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2500/RR2574/RAND_RR2574.pdf。 

https://www.mofa.go.jp/region/page23e_000021.html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2500/RR2574/RAND_RR25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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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 艘民事海洋巡邏船應對，菲律賓政府立即以海警船替換軍艦與「中」方對峙，

然而在雙方以天氣為由撤退後，中共以菲律賓派遣「軍艦」逮捕大陸籍漁民為由，

對黃岩島實施常態性巡邏，進而實際控制黃岩島，並將責任都推給菲律賓政府。44 

  而在習近平與李克強於 2012 年上臺後，以「復興偉大的中華民族」的中國夢為

國家目標，欲在經濟全球化下被沖淡的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之外，尋求強化並維護

國家的主權，在推動「一帶一路」及「亞投行」企圖擴展其國際地位話語權的同時，

亦重申「海洋強國」及提倡維護海洋權益的概念，對周邊外交方面加強力道，進而

建立軍事部署，如 2014 年 12 月，中方在南麂列島建立軍事基地（南麂列島距離釣

魚臺比日本自衛隊和美軍駐紮的沖繩本島約近 100 公里），其意在提升與美、日爆

發「突發事件」時的危機應變能力，並加強對東海防空識別區的監控，此類作為勢

必對日美安全保障戰略的「釣魚臺防衛」態勢造成影響。45 

  學者林賢參表示，對中國大陸而言，追求海洋強國、企圖掌控西太平洋海域的

制海權，牽涉到東海資源的取得，而釣魚臺周邊海域便成為關鍵。釣魚臺不僅牽連

著中國大陸的海洋權益，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也擔心，日本若將釣魚臺軍事化恐將影

響中國大陸海軍進出太平洋，也因此成為國防安全上的利益考量。46 

  惟近期在美國川普總統高舉「美國優先」的旗幟下，「中」美貿易戰於 2018 年

7 月開打，美國依據 301 條款47正式對中國大陸商品加徵關稅，在此之前，美國商務

部長羅斯於同年 5 月 31 日，宣布對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國家、日本及臺灣等國家

進口的鋼鋁產品加徵關稅，日本安倍首相對川普無視「美日同盟」將日本列名「鋼

鋁重稅」報復對象感到失望之餘，一改過去抵制「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的態度，

也許在未來「中」日在對抗美國祭出的關稅貿易戰之餘，雙方能夠尋求擱置東海海

域爭議，共同面對現實中的經濟問題。 

                                                      
44 「點評中國：中菲的黃岩島對峙」，2012 年 5 月 17 日，BBC 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focus_on_china/2012/05/120514_cr_southchinasea.shtml。 
45 「進逼釣魚台，中國南麂列島建基地」，自由時報，2014 年 12 月 23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41204。 
46 林賢參，「釣魚台問題所具有的戰略意涵」，保釣運動 40 年：釣魚臺問題的歷史地位與東亞區域安

全（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2011 年 11 月），頁 325-326。 
47 美國政府為平衡進出口貿易的順逆差，透過美國國會立法授權美國總統實施保護措施，以避免國

內產業遭受國外競爭壓力影響，其方法包括對進口產品設定高關稅、限定或減少進口配額等經濟

政策。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focus_on_china/2012/05/120514_cr_southchinasea.shtml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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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 

  前日本駐北京大使宮本雄二，在退休不久後，立即出書《日本該如何與中國打

交道》呼籲日本當前應與中國大陸和平相處，可見日本大使對於中日關係的前景感

到強烈的危機感。自 1995 年日本重新修訂《防衛計畫大綱》，中國大陸官方便表示

擔心日本走向軍事大國之憂慮；而隔年臺海危機爆發，使美國與日本加強「美日安

全保障共同宣言」，在此臺灣問題緊張同時，日本總理橋本龍太郎於 7 月私人參拜

靖國神社、同年 9 月香港保釣人士試圖登上釣魚島卻溺斃死亡事件，使中日之間互

相不信任更加高漲。 

  2001 年小泉純一郎擔任總理後，積極與美國達成戰略伙伴關係，還在 2003 年

美國攻打伊拉克時表示支持，並派遣日本自衛隊至伊拉克，成為二戰後日本首次的

境外軍事行動，在其任內美日同盟關係加溫。然而另一方面，在其五年半的任期內，

小泉純一郎不顧輿論每年都參拜靖國神社，直至 2006 年總共高達六次，引起「中」

韓兩國多次不滿與抗議，使「中」日關係惡化。 

  小泉下臺之後，日本自 2006 年後的繼任首相政治生涯都非常短暫，任期大約僅

一年，48直至 2012 年安倍晉三再次拜相才中止日本國內的政治混亂局面。宮本雄二

表示，中國大陸大約在 2006 年時發出改善對日關係的訊息，因為中國大陸擔心「中」

日關係的惡化只會把日本推向與美國加強軍事合作，因此中國大陸企圖在「後小泉

時代」與日本改善關係，49並於 2008 年 5 月發表「戰略互惠關係」共同聲明。 

  然而好景不常，2010 年 9 月 7 日，「中」方漁船與日本保安廳艦艇發生漁船衝

突事件後，同年 10 月中國大陸西安、鄭州發生反日示威活動，中國大陸國內民族主

義的聲浪又再度昇起。不僅如此，同年 12 月 17 日，日本公佈最新修訂的《防衛計

畫大綱》，主要目標放在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成為東亞區域隱憂，因此加強日本自

衛隊之整體部署。隔年中共發表國防白皮書《二Ｏ一Ｏ年中國的國防》強調強化海

軍的方針；日本同年內閣會議批准《二Ｏ一一年版防衛白皮書》指責中共態度與周

                                                      
48 歷經自民黨的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及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六年

換六任首相。 
49 中居良文，「從日中關係看尖閤列島問題」，保釣運動 40 年：釣魚台問題的歷史地位與東亞區域安

全（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2011 年 11 月 10 日），頁 30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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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國家發生問題時採取高壓姿態，以此作為回應。2012 年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

郎之政策，將釣魚臺國有化的事件發生後，「中」日之間的仇視更加激化。安倍晉

三再次上台後，2013 年底不僅修改通過 2013 年《防衛計劃大綱》增加 2014 年度國

防預算，50更突然參拜靖國神社再次引起「中」韓反感。51 

  劉江永分析，日本制定新的防衛計劃大綱，企圖在東海部署自衛隊，加強西南

防衛，掀起釣魚臺事件，試圖激化日本民族主義，藉此使日本民眾認同鷹派主張。

52面對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 2 大經濟體，日本擔憂其自身

在東亞區域的地位動搖，也因此安倍頻頻出訪各個國家展開「地球儀外交」，力圖

拉攏其他國家、重建日本名譽及地位。53 

  安倍於 2013 年 10 月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表示，「一個復興的日本將在亞

洲扮演更積極的領導角色，以制衡中國（大陸）的力量，我已經了解到，外界期待

日本發揮領導作用的領域不但是在經濟方面，也包括亞太地區的安全」，54也不難想

像日本將持續關注中國大陸在釣魚臺列嶼附近的軍事行為；且在同年 12 月 17 日，

日本內閣通過新「防衛計畫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及「國家安全保障

戰略」3 項有關外交與安保政策的文件、2014 年 4 月 1 日廢除「武器輸出三原則」，

改行新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以及 2015 年 7 月 1 日於內閣會議中突破解禁集

體自衛權行使的限制，一改 1954 年自衛隊組件以來「專守防衛」政策，可見安倍試

圖藉由鬆綁集體自衛權，來強化日本安全事務參與及在「美日同盟」分工中承擔更

大的責任。55 

  而依據前述安倍首相更新後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日本與澳洲於 2014

                                                      
50 「日媒紕露新《防衛計劃大綱》概要」，BBC 中文網，2013 年 11 月 27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11/131127_japan_defence。 
51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BBC 中文網，2013 年 12 月 26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12/131226_japan_abe_yasukuni。 
52 「釣魚台問題料還會上升」，香港明報，2010 年 9 月 22 日，

http://news.sinchew.com.my/topic/node/173535?tid=213 
53 「安倍晉三的地球儀外交成效幾何？」，經濟學人專欄，2014 年 12 月 17 日，

http://x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329/141217-3e8092bf.html。 
54 「安倍晉三：日將領導亞洲，制衡中國」，中時電子報，2013 年 10 月 27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027000658-260108。 
55 何思慎，「『美日同盟』位置為制約日本集體自衛權行使的瓶蓋？」，海峽評論 284 期（2014 年 8

月），頁 45-46。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11/131127_japan_defence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12/131226_japan_abe_yasukuni
http://news.sinchew.com.my/topic/node/173535?tid=213
http://x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329/141217-3e8092bf.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027000658-2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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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6 日簽署「防衛裝備轉移合作協定」，日本承諾向澳洲提供靜音性能和連續

潛航能力上層的潛艦技術，協助澳洲建造具蒼龍級潛艦等級之新一代潛艇艦隊；另

日本亦計畫向印度出售 15 架 US-2 水上搜救巡邏機，藉此將印度拉入對中共包圍

網，抵抗中共之強硬軍事行動。56 

  除此之外，日本為了建構在亞太地區對抗中國大陸的組織，在美日韓、美日

澳、美日印等框架外，亦藉由日、澳、印度間的磋商，強化日本與各國之間的安全

合作，如 2016 年 2 月 21 日，日本、澳洲、印度三方在東京二度召開副外長會議，

三方皆認為中共在南海活動是「導地區形勢不穩定的單方面改變現狀之行為」，並

宣誓「國際社會須團結一致，迅速制定確保航行自由的規則」。57 

  惟 2017 年美國總統川普執政後，便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推翻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再平衡」戰略之基礎，以及其 2018 年高舉「美國優先」的

貿易保護主義旗幟下，依據 301 條款正式對中國大陸商品加徵 25%關稅的同時，亦

將日本列名「鋼鋁重稅」報復對象，開打貿易大戰，使得日本對川普無視「美日同

盟」感到失望。 

  擔心遭到美國出賣的日本，打算藉「『中』日友好和平條約 40 周年之際」，緩

解與中共的緊張關係，並於 2018 年 4 月 16 日，大陸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出席

「『中』、日高層經濟對話」與日本進行睽違 9 年的官式訪問。同年 5 月 9 日大陸

總理李克強出席「中、日、韓峰會」，意在重啟因「釣魚臺國有化」中斷之「首腦

外交」。58 

  因此就目前情況來看，「中」日雙方因為在對美外交上需要彼此，也許能暫時

擱下東、南海的戰略利益矛盾，先解決眼下現實的經貿問題，可見對日本而言，海

域爭端與歷史問題，在面臨「美國第一」的懲罰性關稅脅迫下，仍須與中共維持經

濟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在面對中共和戰兩手的策略之餘，日本試圖以軟硬兼施的

手法應對中共的種種舉措，並同時向美國證明其扮演著「引導中國大陸走向國際規

                                                      
56 何思慎，「評日本 2014 年版『防衛白皮書』」，海峽評論 286 期（2014 年 10 月），頁 23-26。 
57 何思慎，「日本在東亞的合縱連橫與對中關係」，海峽評論第 305 期（2016 年 5 月），頁 13-15。 
58 何思慎，「變動中的美、日、中關係」，海峽評論第 330 期（2018 年 6 月），頁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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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樞紐角色，使日本處於左右逢源的地位。59 

  然而，中共要成為海上強權勢必得取得東海海洋資源，而釣魚臺爭議牽連著「中」

日雙方的海洋權益、牽動東海的敏感神經，也促成了兩方國防安全上的所制定的種

種戰略與舉措。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曾說：「增加（日本）國防預算是為回應區域

『變遷中的情勢』。」明治全球事務研究所的訪問學者奧村純認為「安倍的防衛計

畫不只回應中共挑釁，還針對北韓核武計畫、保護海上航路，並且將防禦重心移到

南邊的海上威脅。」日本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研究員小谷哲男則強調：「只要北京拒

絕遵守國際規則，『中』日間的緊張關係就還會繼續。」 

第四節 小結 

  2010 年「中」日釣魚臺撞船事件引發兩國之間長達 2 個月以上外交上的唇槍舌

戰，加諸 2012 年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將釣魚島國有化的事件發生後，「中」

日之間的仇視更加激化，帶給雙方很大的衝擊，然而自 1970 年代保釣運動興起以

來，中共官方始終抱持擱置主權的立場，顯見此次事件雙方小題大作反映東亞區域

體系權力轉移後之影響，並從第二節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出發，2010 年日本 GDP

總量為 5,495 億美元，中國大陸為 6,039 億美元，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 2 大經濟

體，經濟實力的超越時間點與上述事件爆發的時間點皆為 2010 年，不難想像中共與

日本在這關鍵的轉移時期，以釣魚臺列嶼作為兩國引爆衝突的導火線，符合權力轉

移理論學者 Organski 和 Kugler 所提出挑戰者等到國家實力超越後會引發衝突（發

動戰爭）的論點。 

  然而從權力不對稱觀點來看，身為大國的中共後續以成為海洋強權、將美國勢

力排除在亞太區域之外、並成為「被認可的大國」之目標仍未達成，僅能以試探性

的軍事作為在釣魚臺周邊挑戰美日的底線，而身為小國的日本在追求自主地位被尊

重的情況下所做出的行為是否符合權力不對稱的過度反應，後續將繼續探究中共與

日本的外交政策與行動。

                                                      
59 何思慎，「務實改善日中關係的安倍外交」，海峽評論第 332 期（2018 年 8 月），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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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共外交政策與行動 

第一節 中共對日政策之發展轉變 

  在第二章權力不對稱理論提到，兩個國家或政治實體互動之間常不可避免地

產生錯誤認知，若認知差距越大，造成衝突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要探究兩國的認

知形成，就必須檢視雙方過去互動（外交政策）的過程，以下將以中共角度探究

其對日之外交政策的歷程。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至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面臨冷戰美蘇兩大陣營對抗，中共當局選擇倒向

蘇聯，因而與日本分屬不同陣營，使「中」日關係經歷 20 餘年之冰封時期，期

間透過「中日貿易促進會」等民間團體活絡經濟交流以推進雙方和平友好相處。

1 

  1950~1960 年代，「中」日雙方經由民間組織先後簽訂了 3 次民間貿易協定，

以半官方性質之貿易協定促進兩國官方發展，中共依據該階段民間外交特點，歸

納出「政治三原則」2、「貿易三原則」3、「政經不可分原則」4等方針，推進兩國

關係正常化的潮流。5 

  1970 年代，中共與蘇聯因 1969 年「珍寶島事件」6交惡，中共領導人毛澤東

從「一邊倒」（蘇聯）轉為「聯美制蘇」之外交政策大轉向，使得日本也開始重

新審視對華政策。1972 年 2 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使「中」美關係獲

                                                      
1 呂耀東，中國和平發展與日本外交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297。 
2 即「不要敵視中國、不要製造『兩個中國』、不要阻撓中日關係向正常化方向發展」。 
3 即「由兩國政府簽署貿易協定、民間貿易團體簽訂合同、對有特殊困難的中日中小企業給予特

殊照顧」。 
4 強調貿易三原則要服從政治三原則。 
5 史桂芳，中國的對日戰略與中日關係研究（19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 3

月），頁 9。 
6 珍寶島事是指中共和蘇聯因黑龍江流域的珍寶島的歸屬問題，於 1969 年 3 月間在島上發生的

武裝衝突。事件致使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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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的發展，此時日本國內掀起與中共恢復邦交之聲浪，7因此同年 7 至 9 月，

日本新任田中角榮內閣會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及總理周恩來，針對「中」日關係

正常化問題進行交談，經過多次磋商後達成共識，8並於同年 9 月 29 日「中」日

兩國政府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又稱《中日建交公報》），以締結《中日和平

友好條約》為目的，宣布結束兩國 20 餘年不正常狀態，建立外交關係。 

  另針對領土爭議，時任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於 1974 年 10 月 3 日，與日本社會

黨眾議員黑田壽南會面商談簽署和平友好條約時，在歷史問題上主張「主權屬我，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9並提出「擱置釣魚臺主權問題」，以求當時「中」日邦交

正常化，致使釣魚臺爭議延續至今仍無解。 

  此時期（1972 年）日本經濟 GDP 總值為 318 億美元，中共為 113 億美元（國

防經費因缺乏數據無從比較），在權力轉移的觀點來看，中共此時實力仍不及日

本，故需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因此將釣魚臺主權問題暫時擱置，以換得日本的

支持。 

  另外從國際大環境的角度來看，中共與日本皆置於美國與蘇聯兩大強權的走

向作為其國內政策上的考量，至 1970 年代，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轉為「聯美制蘇」

外交政策，以及後來與日本的建交，也都是考量到國際環境因素，並非單純針對

日本。 

二、 中日邦交正常化至 1990 年代末 

  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為「中」日關係建構

了政治基礎和法律保證，亦為雙方經濟合作創造了良好的政治保障條件。同年 12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副總理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施

改革開放的政策；隔年 12 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中」達成對其年度貸款的

                                                      
7 同前註，頁 10。 
8 呂耀東，中國和平發展與日本外交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302。 
9 「鄧小平：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前提『主權屬我』」，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 年 11 月 13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6/2/9/10156290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

1562905。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6/2/9/10156290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62905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6/2/9/10156290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6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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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中共透由日本的科技及資金，加快經濟發展，雙方高層領導亦不斷互訪，

使「中」日關係發展達到高峰。  

  另一方面，中共與美國於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交，同年的 1 月底，中共

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美，展開兩國間重要官員的互訪交流，並於 1979 年 3 月

雙方正式在北京和華盛頓設立大使館，此時期的中共與美國、日本的交流達到顛

峰狀態。 

  然 1980 年代後，日本國內出現否認侵華歷史的聲音，1982 年教科書事件引

發「中」日雙方民族主義情緒，日本國內「改變國際形象、拒絕『謝罪』外交」

之言論此起彼落；另外中共在 1981 年雷根總統上任後，「中」、美因對臺軍售問

題出現短暫危機，即使雙方在 1982 年 8 月 17 日簽署第 3 個聯合公報，但在 1989

年中共發生「天安門事件」後，美國停止高層和官方的交流，並在 1989 年 6 月

頒布命令與法令，禁止出售武器給中國大陸，宣布對中共實施多項經濟制裁。 

  天安門事件後，日本因經濟考量（中國大陸當時為日本最大債權國，若中國

大陸情勢失控，日本將難以抵抗中共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首相海部俊樹於 1991

年 8 月 10 日訪問北京，改善當時中共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並藉 1992 年中日邦

交正常化 20 周年之際，日本提出對華政策的新概念－「世界中日中關係」，意圖

將過去「中」日雙邊關係發展焦點轉移至兩國在國際社會應遵循之方向，敦促中

共於民主、人權、環境保護、軍備控制及區域安全結構等方面與日本合作，藉此

提高日本國際政治地位，並能約束中共之行為。10 

                                                      
10 梁雲祥，日本外交與中日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 年 3 月），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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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日本上述主張，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於 1992 年 4 月訪日時，與日本首

相宮澤喜向達成共識「發展『中』日長期友好合作」，並於同年 10 月日本天皇訪

「中」推進「『中』日全面友好合作關係」。從此國際形象與國際責任成了「中」

日在亞太地區和平發展之重要因素，而中共被要求「成為負責任的大國」。此時

中共的 GDP 快速成長（如圖 4-1），雖然日本 GDP 總值為 3908 億美元、中共為

426 億美元，國防經費日本為 35999 百萬美元、中共為 12420 百萬美元，11然而

因為在短短 2 年（1990-1992 年）中共的 GDP 增長率由 3.907%增長至 14.216%，

日本方面開始意識到中共正在崛起的威脅，依據權力不對稱理論，小國試圖將大

國拉近國際組織，約束大國的行為能力之論點，此時的日本正試圖將中共拉進國

際組織，並透由組織的力量約束其逐漸壯大的權力。 

  另外，因 1990 年蘇聯垮臺後，美國成了世界唯一的霸權，因意識形態及軍

事戰略考量，美國對於共產主義的中共表示不信任，並質疑中共人權狀況及臺灣

問題，「中」美關係更因 1993 年「銀河號事件」12、1996 年「臺海危機」13處於

緊張狀態，因而此時的中共對日本的依賴就更加緊密。 

                                                      
11 上列數值為 1992 年統計數據。 
12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國因聲稱中共貨櫃船「銀河號」載有可以製造化學武器的硫二甘醇和

亞硫醯氯運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因此派出 2 艘軍艦、5 架直升飛機對銀河號跟蹤監視，並在

銀河號進入波斯灣之前，於公海上截停銀河號，要求其接受軍艦於公海對商船之檢查權或返

航。「銀河號」在印度洋的國際公海海域上被美軍軍艦截停長達三周之久。 
13 1996 年 3 月 23 日，中共軍隊在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前夕舉行軍事演習，美國派出 2 航空母艦

艦群至臺灣海峽。 

圖 4-1 中國大陸 1978-1992 年 GDP 增長率圖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https://reurl.cc/Qope9，最後檢索日：2019 年 1 月 31 日。 

https://reurl.cc/Qope9


DOI:10.6814/NCCU2019000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5 

三、 1990 年代末至今 

  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共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為「中」日兩國經貿關係達到進一步發展，中共更提出「中」

日「雙贏」、「戰略互惠」之戰略目標，且「中」日兩國領導人確立了高層互訪機

制，並於 2006 年雙方領導人達成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面對臺灣問題、釣魚臺

問題及東海油氣田等問題，中共延續鄧小平「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希

望透過平等對話與談判和平解決爭端，向日本釋出善意。 

  然而自從臺海危機爆發後，美日加強「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於臺灣問

題緊張之際，2001 年自民黨的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更積極與美國達成戰略伙

伴關係，並支持 2003 年美國攻打伊拉克，派遣日本自衛隊至伊拉克支援，成為

二戰後日本首次的境外軍事行動，使美日同盟關係加溫；另一方面，小泉首相不

顧輿論地每年參拜靖國神社，統計至 2006 年高達 6 次，引發「中」韓兩國多次

不滿與抗議，使「中」日關係盪到谷底。 

  2008 年，日本換民主黨執政後，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日本的「暖春之

旅」暫緩了緊張的「中」日關係，雙方簽訂了《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聲明》，

共同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 

  然而自民黨安倍晉三於 2012 年重新執政後，大幅修改對華政策。自 2010 年

「中」日漁船事件爆發、中共的 GDP 超越日本、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購買釣魚

臺激起中共國內民族主義的高漲，及 2013 年 11 月日本國會通過了「國家安全保

障會議設置法案」（並於同年 12 月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針對中共東海防

空識別區及北韓等議題進行研討）等種種舉措，顯示安倍政權不斷地強調「找回

強大的日本」，試圖擺脫過去殖民統治的歷史，並強化對「中」之敵意。 

  2012 年底新上任的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前不僅以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劃

界示意警告日本外，同時於 2013 年 12 月通過「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

會議」中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設立「國家安全

委員會」，另於中共黨中央新設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為習近平鞏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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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基礎的兩個機制。 

  中共長期作為陸權國家，面對資源貿易出入必經之海洋通路，勢必得加強海

權主張，且將不可避免地與美日安全保障體系衝撞。上述「中」日雙方不約而同

地成立「國家安全會議」與「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顯示「中」日釣魚臺問題之

衝突白熱化，加諸「中」日民族主義操作以角逐東亞地區權力，這一連串強硬的

舉措使得 2008 年以來期待好轉之「中」日關係急轉直下地再次跌入低谷。 

  從權力轉移理論來看，此時期的中國大陸在國際的話語權、經濟能力以及軍

事能力都已超越日本，然而中共基於習近平掌權的位子還沒坐熱，為鞏固其於國

內政權的掌控力度、重整國內制度之因素，加諸美日達成戰略伙伴關係，在歐巴

馬政府「重返亞洲」戰略下的同盟關係加溫，並在中共宣布劃設防空識別區後美

國採取強硬的態度，使得身為大國的中共目前僅採取嚇阻模式因應日本作為（如

中共軍機艦常態化巡邏釣魚臺周邊海域等作為，但未爆發正規軍事衝突），符合

權力不對稱理論中大國「對外力求自身權力與地位能被國際承認」及「針對其他

有能力介入爭端的大國（美國）」所做出的因應舉措。 

  惟 2017 年美國川普總統上臺後，不僅對中國大陸祭出關稅大戰之殺手鐧，

日本也遭到美國鋼鋁重稅報復，雖然川普總統以「印度太平洋戰略」延續歐巴馬

總統之「重返亞洲」、「再平衡戰略」，但目前為止，中共在面對「美日同盟漂流」

的日本，似乎能藉「『中』日友好和平條約 40 周年之際」，緩解「中」日緊張關

係，在現實經濟問題上達到協商的契機。 

第二節 中共海權意識抬頭 

  要成為東亞區域霸權，中國大陸近年來除了加強自身軍事實力、加速提升其

反制美國島鏈戰略的能力外（將於第三節介紹），在國內的學術研究圈亦討論有

關強化中共海權的各項說法，除強化民眾維護海洋資源與領土權益之意識外，更

尋求其在東亞區域戰略優勢及海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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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海權 

  無論是為了東、南海域豐富的海洋經濟資源，抑或為了突破西太平洋「第一、

第二島鏈」成為海洋強國，中共近年來不斷提倡「海權」意識。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為海權理論之濫觴，自海權國家興起便成為國際所接受之海洋戰略基礎，

其基於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海軍發展歷史，提出影響海權發展的 6 項要素： 

1. 地理位置：以英國為例，英國距離歐洲大陸距離適中，足以讓英國

維持對抗敵人侵略的安全網。 

2. 漫長的海岸線與良好的港口：海岸線決定一個國家通往海洋的容易

度，而良好的海港決定向海洋發展的潛力。 

3. 領土範圍：土地大小必須和人口、資源和其他國力因素成正比。 

4. 人口數量：當發展海權，要有足夠的人民從事海上貿易與所需的人力

發展技術資源及設備，作為海軍的後援維持戰力。 

5. 國家特質：意味著人民想要以冒險精神面對海洋，重商主義與生產

力會激勵國家發展海上事業，拓展海外事業，馬漢相信結合海上商

業與海軍讓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海權國家。 

6. 政府的性質：政府必須以政策支持才能有長久的海權發展。14 

                                                      
14 張國城，東亞海權論，廣場出版，2013 年 6 月 27 日，頁 32-33。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g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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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馬漢的海權思想 

資料來源：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頁 394，

轉引自郗瑞麟，「從藍色圈地運動後的海權發展看海軍戰略思考」，國防雜誌，第

25 卷第 6 期，頁 63。 

二、 具中國特色的海權 

  在東亞區域，中共、日本及韓國為拓展海上運輸通道與汲取更多海洋資源，

極需強大的海軍作為後盾，而中共近年來於釣魚臺及南海等強勢作為，也促使周

邊國家正視其試圖「改變現狀」突破島鏈向外拓展海權、爭奪東亞區域主導地位

之野心。 

  論及海權，中共討論海權概念的文章最早出現於 1990 年代中期，15大多為討

論馬漢將軍的海權理論。然而自 2000 年後，中共學界針對海權的定義與重要性

有廣泛的討論。 

  首先就定義說明，武漢大教授劉新華江海權定義成「在海洋空間自由活動的

權力」；16「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張文木則認為，所謂的海權近似軍

                                                      
15 孔利，「馬漢與現代海軍的發展」，國防雜誌，第 6 期，1995 年，頁 6；劉永濤，「馬漢及其『海

權』論」，復旦學報，第 4 期，1996 年，頁 69-73；杜明才，「馬漢『海上實力理論』簡述」，

軍事歷史，第 6 期，1998 年，頁 36、40。 
16 劉新華，「試論中國發展權的戰略」，復旦學報，第 6 期，2004 年 6 月，頁 69。 

馬漢的海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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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生產）

航業（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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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控制

強大海軍

攻勢作為

海外擴張

制海權

海權的構成（影響要素）

地理位置

自然結構

領土大小

人口數量

國民習性

政府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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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的「制海權」；17大連艦艇學院教授陸儒德提出自己對海權之定義，其中包括

「國家總體力量與海洋戰略、國家海洋意識與海洋觀、先進的海洋科技與設備、

強大的海軍及遠洋漁業測量等工程船隊、強大的海上執法力量…等」；18東南大學

交通學院教授孫璐則強調中國特色的「海權」是一個綜合概念，是海洋實力（海

洋硬實力和海洋軟實力）、海洋權益（海洋權利和外圍海洋權益）和海洋權力（海

洋硬權力和海洋軟權力）三要素融和的有機體，其中海洋實力是前提，海洋權益

是目的，海洋權力是手段。19 綜上所述，並結合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戰略研究部

的文章，20將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權」歸結如下： 

1. 有限度的目標與作戰範圍：僅在國家主權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範圍

內關注中共海洋權益。 

2. 多樣化內容：包括國家領土、保護及開發海上資源、海上通道與非

傳統海洋安全等。 

3. 結合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方法。 

而目前中共主要面臨之海上爭議包含： 

1. 臺灣問題 

2. 與日本釣魚臺（尖閣群島）及東海能源爭議 

3. 與越南在西沙群島及周邊海域爭議 

4. 與六國七方在南沙群島與南海周圍海域爭議 

5. 與朝鮮、韓國、日本、越南、菲律賓的漁場劃界與配額爭議 

  結合上述「中國特色的海權」及眼前中共面臨海上爭議，中共學界向大眾之

傳播加強中共整體海洋意識，並透由海外經濟利益與能源需求，以及羅列各項需

                                                      
17 陸儒德，「在大戰略中給中國海權定位」，人民海軍，2007 年 6 月 6 日，頁 4。 
18 孫飛(Phillip C. Saunders)、克里斯多福．楊(Christopher D. Yung)、史文(Michael Swaine) 

及楊念祖(Andrew Nien-Dzu Yang)，中共海軍：能力擴大．角色演進（國防部政務辦公室，102

年 12 月），頁 120-121。 
19 孫璐，「中國海權內涵探討」，太平洋學報，2005 年第 10 期，第 81 頁。 
20 葛東升編，國家安全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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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解決的領土爭議議題，去推動中共民眾維護海洋權益之走向。 

  尤其在 2012 年習近平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後，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並隨著形勢發展和現實需要不斷擴充其涵蓋內容。大陸學者洪

向華提出，「民族復興『中國夢』是政治大國夢…是經濟強國夢…是文化興國夢…

是天下大同夢。」21然而就中共軍隊而言，其「中國夢」所代表的意涵就是「強

國夢」、「強軍夢」。 

  習近平在 2012 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於廣州戰區考察時強調：「切實把黨

的十八大精神貫徹落實到推進部隊建設、遂行軍事任務的實踐中…，全面提高部

隊以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的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22可

知在實現「中國夢」的基礎，仍舊是需要強大的軍隊作為其後盾。 

  2015 年 5 月 26 日中共國務院發布《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此部白皮書

較以往白皮書有關海洋權益的論述豐富許多，如海上方向、海外利益、領海主權、

海上軍事鬥爭、海上軍事力量、重陸輕海、海洋強國、海上通道及海軍戰略轉型

等概念。其中中共對其海軍的戰略由「近海防禦」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

轉型引起西方國家的注意，其主要戰略意涵為 

1. 適應中共國家利益的拓展 

2. 成為海洋強國的戰略支撐 

3. 突破島鏈封鎖及延伸防禦縱深 

4. 結合近海與遠海擴大「海軍外交」成果23 

  其中「突破島鏈封鎖及延伸防禦縱深」，中共海軍遼寧艦政委梅文主張第一、

第二島鏈，不應是束縛中共海軍發展的「鎖鏈」。美國利用西太平洋「島鏈」阻

                                                      
21 杜鈴玉，「習近平『中國夢』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13.卷第 3 期，104 年 3 月，頁 44。 
22 「習近平在廣州戰區考察：強調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努力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

人民網，2012 年 12 月 12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12/c1024-

19877292.html。 
23 張建剛，〈2030 年中國將圓海洋強國夢〉，環球時報，2013 年 1 月 10 日，

http://news.sina.com.cn/pl/2013-01-10/071926000700.s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12/c1024-19877292.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12/c1024-19877292.html
http://news.sina.com.cn/pl/2013-01-10/0719260007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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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中國大陸走向遠洋、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24因而提倡中共必須要有強大的海

軍力量做後盾，不斷提升中共海軍近海防禦和遠海防衛作戰能力，才能衝破島鏈

束縛。 

  因此，中共海軍在經歷「近岸防禦」、「近海防禦」、及「遠海護衛結合」三

階段的戰略轉型背後，所代表的意涵，無非是為了壯大其國際影響力外，更拓展

其掌控海洋權力的版圖，此戰略目標不僅是為了要對抗東、南海周邊國家的領土

爭議，中共更大的野心是抵抗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話語權，藉由鞏固海洋戰略之基

礎，及透過海權擴張之手段，以實現其掌控西太平洋海域的稱霸之路。 

第三節 中共海軍建設與東海部署 

一、 中共海軍建設及海洋戰略發展 

  除了從學術界推廣「具中國特色的海權」鞏固國內民眾支持其海洋權益發展

的基礎外，中共在強化海軍能力方面亦不可忽略其發展的歷史進程，進而瞭解其

目前於東海部署的兵力情況及其對釣魚臺軍事行動。 

(一) 中共海軍建設發展 

  1949 年 4 月 4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及參謀長張

震奉中共中央軍委命令在江蘇省泰縣白馬廟鄉（今江蘇省泰州市海陵區）建立渡

江戰役指揮部，為中共第一支海軍部隊，並於 23 日在白馬廟鄉成立華東軍區海

軍領導機構，由張愛萍擔任司令員兼政委，正式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中共海軍為培訓人才，在 1949 年 11 月 11 日在大連成立了第一海軍學校（今

海軍大連艦艇學院），並於隔年 4 月 14 日，在北京協和醫院禮堂舉行領導機關成

立大會，且在 1955 年至 1960 年間相繼組建了 3 大艦隊(東海艦隊、南海艦隊與

北海艦隊)。 

  由於中共海軍當時船艦大多接收國民政府遺留之船艦，其為擴大海軍裝備建

                                                      
24 謝游麟，「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之意涵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106 年 6 月 1 日，頁 33-4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7%AC%AC%E4%B8%89%E9%87%8E%E6%88%98%E5%86%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9F%E8%A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9%9C%87_(%E4%B8%8A%E5%B0%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9%9C%87_(%E4%B8%8A%E5%B0%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86%9B%E5%A7%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8E%BF_(%E6%B1%9F%E8%8B%8F%E5%8E%BF%E4%B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B7%9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9%99%B5%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1%E6%B1%9F%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1%E6%B1%9F%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7%88%B1%E8%90%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6%9B%E5%A4%A7%E8%BF%9E%E8%88%B0%E8%89%87%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5%B7%E8%88%B0%E9%9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5%B7%E8%88%B0%E9%9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5%B7%E8%88%B0%E9%98%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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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 1953 年 6 月 4 日與蘇聯簽訂「關於海軍交貨和關於在建造軍艦方面給予

中國以技術援助的協定」，向蘇聯購得艦艇 137 艘，包括成品艦 42 艘以及半成品

艦 95 艘，移往境內進行後續組裝。 

  1985 年 11 月 16 日至 1986 年 1 月 19 日，中共海軍組織東海艦隊 132 合肥

號飛彈驅逐艦及原東運 615 豐倉號綜合補給艦（今舷號艦名為 882 鄱陽湖號綜合

補給艦）艦艇編隊，出訪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為中共海軍首派對外

出訪艦隊，並於 1989 年 3 月 31 日至 1989 年 5 月 2 日，中共海軍大連艦艇學院

鄭和號訓練艦出訪美國。 

  1980 年代，隨著中共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改善，中共國際地位獲得提升，1987

年 2 月中共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第 14 次會議，通過「全

球海平面聯測計畫」，中共受託建立 5 個海洋觀測站，並選定南沙群島永暑礁作

為其一站址，引起越南政府強烈不滿，並於 1988 年 3 月 14 日，「中」越發生赤

瓜礁海戰（又稱南沙之戰或「314 海戰」，中共擊敗越南海軍，奪取赤瓜礁、華陽

礁、永暑礁、東門礁、渚碧礁、南薰礁 6 個重要島礁。中國大陸政府在此次戰鬥

前，雖宣稱擁有南沙群島主權，卻無實際有效控制其中任何島嶼、珊瑚礁及沙洲，

然而自此戰之後，中共實際控制南沙群島上述 6 個島嶼，成為今日人工島前身，

也引起東南亞周邊國家對中共的憂慮。 

  2008 年 6 月 2 日，鑒於索馬利亞內戰延伸之海盜襲擊事件呈上升趨勢，聯

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1816 號決議，授權各會員國「過渡聯邦政府25事先知會秘書長

情況下同過渡聯邦政府合作打擊索馬利亞沿海海盜和武裝搶劫行為」，中共海軍

南海艦隊於同年 12 月 26 日派出艦艇編隊赴亞丁灣打擊索馬利亞海盜，為中國海

軍首次向海外投送兵力，而截至 2019 年 3 月，中共海軍已派出了 31 批護航編

隊。26 

                                                      
25 「過度聯邦政府」(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TFG)，係 2004 年至 2012 年間被國際社會

廣泛承認之索馬利亞政府，受到聯合國、非洲聯盟以及美國的支持，2012 年 8 月 23 日索馬利

亞結束 8 年過渡期，9 月 21 日變為聯邦州縣自治管理，並恢復實行聯邦憲政。 
26 「闖入亞丁灣『海上狼窩』，崑崙山艦擋 44 艘小艇護商船」，東森新聞，2019 年 3 月 8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9F%BA%E6%96%AF%E5%9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9%87%8C%E5%85%B0%E5%8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8A%A0%E6%8B%89%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91%E5%92%8C%E5%8F%B7%E8%AE%AD%E7%BB%83%E8%88%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7%93%9C%E7%A4%81%E6%B5%B7%E6%8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7%93%9C%E7%A4%81%E6%B5%B7%E6%8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7%93%9C%E7%A4%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9%98%B3%E7%A4%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9%98%B3%E7%A4%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6%9A%91%E7%A4%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9%97%A8%E7%A4%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9A%E7%A2%A7%E7%A4%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8%96%B0%E7%A4%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4%B8%81%E6%B9%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A2%E9%A9%AC%E9%87%8C%E6%B5%B7%E7%9B%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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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中船重工集團公司正式接管香港商人徐增平向烏克蘭黑海船廠購買

之未建成航母「瓦良格」號，並於 2003 年進行改裝續建， 2011 年起陸續進行出

海航行試驗，直至 2012 年 9 月 25 日正式交付中共海軍，並將其命名為「遼寧

艦」（舷號 16），由中共海軍領導機構直接指揮管理（不隸屬三大艦隊），為中共

首艘航空母艦，並分於 2013 年及 2016 年赴南海進行遠洋訓練。 

  此外，中共海軍更積極讓遼寧艦參與跨區及國際聯合軍事演習，如 2014 年

「環太平洋-2014」演習及「中」俄「海上協作-2014」聯合演習；同年 12 月，中

共海軍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共 18 艘水面艦船，在西太平洋沖之鳥礁海域

舉行了代號「機動六號」的軍事演習，為中國海軍有史以來舉行的最大規模的遠

海演習。 

  而隨著 2012 年底習近平當選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及出任中央軍委主席，成為

中共第 5 代最高領導人，並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強軍夢」一說，中共

軍隊陸續展開一連串之改革作為。 

  2013 年中共在北京召開第 18 屆中央委員會第 3 次全體會議，通過習近平主

導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並於 2016

年調整領導管理體制，採取「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原則，將傳統 4

大總部拆為直屬中央軍委之 15個幕僚職能部門，以加強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

並將 7 大軍區調整為 5 大戰區，以強化軍隊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另成立中央軍

委及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依戰區特性使不同軍種能在統一指揮下運作，南部

戰區及中部戰區司令首度由海軍及空軍人員出任，打破以往 5 大戰區皆為陸軍為

戰區司令之態勢，以因應東、南沿海面臨海空之威脅，亦顯示中共對海權重視日

趨攀升。27  

(二) 中共海洋戰略發展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308/1393645.htm。 

27 丁樹範，「個人權力與意志的結合－評習近平強軍戰略部署與成效」，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2 期（107 年 2 月），頁 2-3。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308/1393645.htm


DOI:10.6814/NCCU2019000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使得主權國家的海洋國土概念發生變化，專屬經濟海

域擴展至 200 海浬，「近海防禦」已不足以應付中共海洋軍力發展之需求。同時，

中共基於經濟（遠洋貨運運輸之海上交通需求、海上石油金屬與經濟魚類的能源

需求）、政治（領土主權之利益、突破美國圍堵政策）、軍事（日本與印度的國防

經費逐年激增）等因素，使其國家戰略重點逐漸轉向海洋。 

  然而，即使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中共管轄之專屬經濟區及大

陸架面積約為 300 萬平方公里，擁有約 3.2 萬公里長的海岸線，海洋國土面積佔

世界第 9 位，28但中共分別與 8 個國家29於黃海、東海、南海海域長久以來存在

領土爭議。其中，韓國佔領黃海的黃岩礁，日本掌控東海的釣魚臺，而南海領域

的爭端更是波濤洶湧，爭端涉及 6 國 7 方。30 

  再者，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目標於 2020 年將 60%的軍事力量轉移至亞

太地區，擴大該地區之軍事基地並進駐先進武器，包括福特級航母、核潛艇、F22

和 F35 戰機、隱形無人機、預警偵察機和反潛機等裝備武器，並且和日韓東盟等

國家進行頻繁大型軍演，欲圍堵及遏制中共崛起。31美國於亞太地區佈署之第一

及第二島鏈的軍事遏制，使中共在海洋發展戰略難以伸展。 

  因此 21 世紀中共海洋戰略規劃，首要突破美國西太平洋島鏈封鎖，32目前中

共持續強化第一島鏈之綜合戰力（如佈署兵力及各項戰力整建），向「區域型遠

洋海軍」發展；33另外更積極擴充海軍於非傳統領域之運用（例如與外國聯合演

練海上反恐、海上搜救及國際維和等任務，詳如附錄一），試圖增加對外影響力，

以達到突破封鎖進而實現其遠海戰略。 

  現階段而言，中共整體國防策略已轉向海洋大國的戰略佈局，其軍事戰略從

                                                      
28 龔建華，「中國海洋形式分析與海洋政治戰略分析」，2009 年 3 月 18 日，http://www.docin.com/p-

17129407.html。 
29 朝鮮、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越南及印尼。 
30 六國指中國大陸、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汶萊；第七方指臺灣。 
31 林國炯，「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的戰略意義與挑戰」，海峽評論，277 期（2014 年 1 月），

http://www.haixiainfo.com.tw/277-9026.html。 
32 Hans Binnendijk & Ronald N. Montaperto eds., Strategic Trends in China (Washington, D.C.: INS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8), pp. 12-13. 
33 國防部四年期國防總檢討，2013 年，http://qdr.mnd.gov.tw/chap1.html。 

http://www.docin.com/p-17129407.html
http://www.docin.com/p-17129407.html
http://www.haixiainfo.com.tw/277-9026.html
http://qdr.mnd.gov.tw/cha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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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型」走向「進攻型」，利用威懾的作用來達到近海防禦，並以「東出太平

洋，南向南海」作為國家海洋策略之基礎，列出作戰方向「第一東南沿海，第二

南海，第三是中印邊境」。34 

  雖然中共並不想直接與美、俄兩國的海軍對抗，而是將勢力伸出日本、琉球、

臺灣、菲律賓等「太平洋島鏈」國家，但其於南中國海之西沙永興島、南沙永署

島、南薰島基地、緬甸莫貴島建立海軍前進基地，將勢力投向麻六甲海峽進入印

度洋，展開鉗形戰略進攻態勢，顯示中共將戰場大幅延伸，對外展現共軍現階段

作戰能力已達第一島鏈，並朝印度洋及第二島鏈擴展，進而成為海洋強權。35 

二、 中共海軍軍力及東海部署要況 

  中共海軍係收編原隸屬我國海軍艦艇成型，並於 1949 年 4 月 23 日在白馬廟

鄉成立中共華東軍區海軍領導機構，由張愛萍受命為首任司令員兼政委；發展至

今，現中共海軍 5 大兵種（水面艦艇部隊、潛艇部隊、航空兵部隊、陸戰部隊）

為 1950-60 年代所建，另廣為人知 3 大艦隊－北海艦隊、東海艦隊、南海艦隊則

是在 1955-60 年代分別由海軍青島與旅順基地、華東軍區海軍、中南軍區海軍基礎

更名而來。36 

表 4-1 中共海軍五大兵種成立時間表 

兵種 成立時間 

水面艦艇部隊 

1949 年 11 月，成立第一支護衛艦部隊 

1951 年 10 月，成立第一支魚雷快艇部隊 

1954 年，成立第一支驅逐艦部隊 

潛艇部隊 1954 年 6 月，成立第一支潛艦部隊 

                                                      
34 王永華、周崇愛，「論中共海軍發展航母戰略意圖之研究」，空軍軍官雙月刊，第 156 期（2011

年 1-2 月），頁 21。 
35 葉柏熙，從釣魚臺爭議分析中國與日本之海洋戰略（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43-144。 
36 高曉星、翁賽非、周德華等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北京海淀：五洲傳播出版社，2012 年

8 月），頁 8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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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兵部隊 

1952 年 6 月，中共海軍第一支航空兵部隊、水魚雷轟炸機部隊、

航空兵第 1 師於上海虹橋機場成立 

1955 年 10 月，成立海軍航空兵獨立第一大隊 

岸防部隊 1950 年 10 月，組建第一海岸砲兵營 

陸戰部隊 

1953 年，成立海軍陸戰第 1 團 

1954 年 12 月，成立第 1 海軍陸戰師 

資料來源：張越思，中日東海爭議分析（1990-2010）：攻/守勢現實主義的驗證，政大東亞所碩士

論文(民 101 年 2 月)，頁 77。 

  中共海軍 3 大艦隊擁有超過 700 艘水面和水下艦艇，首先北海艦隊成立於

1960 年，前身為華東解放軍海軍支隊，司令部駐地在山東青島，駐泊港口為青

島、膠南、旅順、葫蘆島（核潛艇母港）、威海、成山，下轄 3 個軍級編制的海

軍基地，分別為旅順基地（轄大連、營口水警區）、青島基地（轄威海、膠南水

警區）以及葫蘆島基地（轄秦皇島、天津水警區）。37 

  北海艦隊是 3 三大艦隊中成立時間最晚的艦隊，其海上防區為連雲港以北之

渤海灣及黃海海域，主要任務為保衛首都北京之海上門戶；目前共計有各型艦艇

330 餘艘，其中航空母艦 1 艘、攻擊潛艦 24 艘、飛彈驅逐艦 8 艘、巡航艦 11 艘、

護衛艦 9 艘、登陸艇 29 艘及導彈巡邏艇 18 艘，38是中共潛艇主要生產地及基地。 

  其次是東海艦隊，其前身為 1949 年 4 月 23 日在江蘇省泰州白馬廟成立的

「華東軍區海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最早的海軍，其司令部駐地在浙江寧

波，駐泊港口為上海、吳淞、舟山、定海、杭州，下轄 3 個軍級編制的海軍基地，

分別為上海基地（轄連雲港、吳淞水警區）、舟山基地（轄定海、溫州水警區）

與福建基地（轄寧德、廈門水警區）；其海上防區為台灣海峽南端（廣東南澳島

至台灣貓鼻頭連線）以北、連雲港以南的東海及黃海海域，任務為威嚇我國海軍

以防臺獨作為，並視需要封鎖臺灣海峽與進行臺澎金馬攻擊。現有各類作戰保障

                                                      
37 同前註，頁 86-88。 
38 U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p.27,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7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7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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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艇 600 餘艘，是 3 大艦隊中艦艇數量最多支艦隊，亦為中共各類小艇、快艇主

要基地，其中柴油動力攻擊潛艦 18 艘、飛彈驅逐艦 9 艘、巡航艦 20 艘、護衛艦

9 艘、兩棲運輸船塢 1 艘、登陸艇 21 艘及導彈巡邏艇 30 艘。39 

  最後，南海艦隊成立於 1949 年 12 月，司令部駐地為廣東湛江，駐泊港口為

湛江、汕頭、廣州、海口、榆林、北海、黃浦，下轄 3 個軍級編制的海軍基地，

分別為湛江基地（轄湛江、北海水警區）、廣州基地（轄黃埔、汕頭水警區）和

榆林基地（轄海口、西沙水警區），其海上防區為台灣海峽南端（廣東南澳島至

台灣貓鼻頭連線）的西南方向包括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的廣闊海域，是中共海軍

3 大艦隊之中防禦海域最大之艦隊，亦為中共海軍先進戰艦及驅逐艦數量最多，

且唯一有 2 個海軍陸戰旅的艦隊，擁有艦艇包含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艦 4 艘、核動

力攻擊潛艦 2 艘、柴油動力攻擊潛艦 16 艘、飛彈驅逐艦 7 艘、巡航艦 22 艘、護

衛艦 12 艘、兩棲運輸船塢 3 艘、登陸艇 19 艘及導彈巡邏艇 35 艘。40 

  近年來隨著中共海軍造船技術及能力逐年提高，軍用艦艇建造規模的逐步

擴大，其後續發展方向由中小型艦艇向護衛艦、航母、核潛艇等大型艦艇轉

                                                      
39 同前註。 
4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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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以下是中共海軍 3 大艦隊船艦數量及部署位置： 

圖 4-3 中共海軍 3 大艦隊部署位置及艦船統計圖 
資料來源：U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p.27,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7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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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7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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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共因應釣魚臺爭議之作為 

  中共在強化自身海軍能量的同時，其在東海的作為更是周邊國家關注的重

點。中共的海洋活動主要分為探勘海洋資源活動與漁業活動，以及中共海軍艦艇

軍事行動兩類。 

  在海洋資源調查上，日本注意到中共海洋調查船在東海地區頻繁勘查活動始

於 2001 年防衛白皮書，之後每年的防衛白皮書皆提及中共海洋調查船之動態，

其認為中共於勘查海域之目的除單純資源調查外，另藉此提供中共海軍如何在東

海地區執行安全活動之情報，即使「中」日於 2001 年完成海洋調查活動「事先

相互通報機制」，中共仍有多次未經通報即執行之海洋調查活動。 

  但讓日本最擔心的不是海洋資源探勘調查活動及漁業活動，而是中共海軍在

東海之船艦活動，尤其近年來中共於東、南海海域進行船艦活動次數越趨頻繁，

且航行船艦多為新型艦艇與潛艦。 

圖 4-4 中共海軍近年來海洋活動圖 

資 料 來 源 ： 日 本 防 衛省 防 衛 研 究 所 編 ，中 國 安 全 戰 略 報 告 2016 ， 頁 2 ，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CN_web_2016_A01.pdf。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CN_web_2016_A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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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 顯示，中共海軍近年來積極組織國內外聯合演訓及機動演習，其中

2013 年「機動 5 號」演習、2014 年 3 大艦對聯合演練繞日本航行及中共於 2013

年 11 月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等行動，主要都是針對 2012 年 9 月 11 日日本

將釣魚臺國有化的嚇阻行動，目的是壓迫日本收回釣魚臺國有化的決策，並迫使

日本承認釣魚臺是有主權爭議的區域。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中共海軍進行「機動 1 至 3 號」演習，均受限於新型國

產艦船技術仍未提升的情況下，活動僅限於「近岸防禦」的海軍戰略，然而近年

來各艦隊隨著新型飛彈驅逐艦與飛彈護航驅逐艦、新型綜合補給艦船陸續服役、

續航力的增加，各艦隊開始進行小型編隊跨出第一島鏈遠海訓練至西太平洋進行

遠海綜合性海上操演；共軍 3 大艦隊於 2015 年 12 月 16 至 17 日在西沙群島海

域進行紅藍軍「海軍遠海實兵對抗」演練，針對美日挑起與東南亞區域國家在南

沙島礁爭議的軍事合作所預擬的想定演習，顯示中共向美國傳達其已從「有能力

封鎖臺灣」轉為「有能力包圍日本」，並藉此警告日本將釣魚臺國有化之作為。

41 

  此外，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發表 2015 第 2、3 季緊急升空資料，航空自

衛隊針對國外飛機接近日本領空的緊急升空共 343 次，其中 231 次是針對中共飛

機，次數達到 2001 年公佈相關統計數據以來的新高；另根據日本「共同社」報

導，航空自衛隊戰機在 2018 年 4 月至 12 月緊急升空 758 次，針對中共飛機達

476 次，其中 6 次經過對馬海峽飛至日本海，且機種多為戰機。42 

                                                      
41 陸文浩，「中共海軍戰略動向與影響─以機動系列演習為視角」，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10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頁 67。 
42 「日本戰機去年 8 個月內緊急升空 758 次超過半數針對中國」，自由時報，2019 年 1 月 24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681536。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68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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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中共處理領土爭議的行為模式大致分為 3 種。第 1 種是和平協商、第 2 種是

擱置爭議、第 3 種則是嚇阻。本章從權力不對稱角度來看身為大國的中共如何去

看待與日本互動，作者發現中共在 1949 至 1972 年間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

發」係因中共仍須日本的經濟資助，此時並非沒有認知差距，而是選擇視而不見，

屬於第 2 種模式。然而歷經 1978 年經濟改革及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快速增長

的 GDP 及積極成為國際組織一份子的中共逐漸在實力上超越日本，使焦慮的日

本過度反應地發生小泉純一郎首相多次參拜「靖國神社」、野田佳彥政府「釣魚

臺國有化」及安倍晉三首相主張修改憲法等觸動「中」日關係敏感神經之舉措，

讓中共不得不選擇第 3 種嚇阻的手段警告日本（如針對東海海域劃定領海基點基

線及公務機、鑑對區域進行常態化巡行等作為）。 

  然而中共內部基於習近平剛上任，為鞏固其於政權進行內部制度重整，加諸

美日同盟關係升溫，在中共宣布劃設防空識別區後美國採取強硬的態度，使得身

為大國的中共目前採取嚇阻模式因應日本作為，係大國為因應國際格局，「針對

其他有能力介入爭端的大國（美國）」所做出的舉措。 

  不過不可忽略的是，在 2012 年習近平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後，提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中共軍隊而言，其「中國夢」所代表的意涵

就是「強軍夢」，中共學界向大眾之傳播加強「中國特色的海權」，提升中共整體

海洋意識，並透由海外經濟利益與能源需求，以及羅列各項需迫切解決的領土爭

議議題，去推動中共民眾維護海洋權益之走向。 

  且中共海軍在經歷「近岸防禦」、「近海防禦」、及「遠海護衛結合」三階段

的戰略轉型背後，所代表的意涵，無非是為了適應中共國家利益的拓展、成為海

洋強國的戰略、突破島鏈封鎖及延伸防禦縱深，並透過近海與遠海之「海軍外交」，

壯大其國際影響力外，更拓展其掌控海洋權力的版圖，此戰略目標不僅是為了要

對抗東、南海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中共更大的野心是抵抗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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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權，藉由鞏固海洋戰略之基礎，及透過海權擴張之手段，以實現其掌控西太平

洋海域的稱霸之路。 

  並從中共軍事能力方面觀察，因美國在波斯灣戰爭的軍力展現，使得中共體

認到地區戰爭模式的改變，自 1993 年以來，中共開始以「高科技發展下的地區

戰爭」為目標推行軍事事務革新（RMA）。43近年來，中共軍隊現代化及海軍能

力不斷地提升，於 2011 年打造出中共首艘航空母艦「遼寧艦」（2012 年服役），

第二艘航母於 2018 年 5 月完成首次海試，同時仍不斷送新型船艦出海進行測試，

其目的主要是透過進出西太平洋海域，平衡美國在亞太勢力，而其中中共於東海

軍力部署、艦船遠海航巡以及戰機常態化接近日本領空等訓練演練，除了是針對

日本過度反應釣魚臺列嶼爭議所做出的行動外，更是試探美國在該海域的底線在

哪裡。 

  綜上所述，中共在爭取海權、強化自身海軍實力並擴展其海洋強權至西太平

洋海域的同時，日本擔憂中共在東海的各種作為處處是針對它而來，但是身為大

國的中共更希望的是美國不要將勢力伸進亞洲、佔有亞太地區之領導權，中共的

野心是成為獨霸亞太區域的強權，免不了首當其衝的便是日本。惟 2017 年美國

川普總統上臺後，不僅對中國大陸祭出關稅大戰之殺手鐧，日本也遭到美國鋼鋁

重稅報復，雖然川普總統以「印度太平洋戰略」延續歐巴馬總統之「重返亞洲」、

「再平衡戰略」，但目前為止，中共在面對「美日同盟漂流」的日本，似乎能藉

「『中』日友好和平條約 40 周年之際」，緩解「中」日緊張關係，在現實經濟問

題上達到協商的契機。

                                                      
43 由科學技術進步而推動武器裝備的演進，進而引起軍隊編成、作戰方式、軍事理論等方面逐

步發生根本性變化，最終導致整個軍事形態發生質變的特殊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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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外交政策與行動 

第一節 日本對華政策之發展演進 

  在第四章以中共視角探究其對日之外交政策的發展與轉變，主要是依據國

際大環境的影響因素來回應對日的政策，而本章節將從日本角度去審視日本如

何看待中共並與之互動之過程。 

一、 冷戰時期日本對華政策（1945-1964 年）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向同盟國投降，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麥克阿瑟將軍

負責日本重建與改造工作，隨著東亞情勢演變，美方推派日本和平勢力中由外交

官出身的吉田茂擔任首相，其秉持著「對美一面倒」、搭美國核保護傘之安全便

車、優先發展經濟之外交原則下，推動日本重建政經秩序，恢復國家主權獨立地

位。 

  中國爆發國共內戰後，吉田茂預見中共奪取「中國」政權之可能性，吉田茂

於中共 1949 年 10 月建政後，於 1953 年 3 月解除對中共禁運措施及同年 7 月推

動並通過「日『中』貿易促進決議」，形成日本官方利用民間機構對中共進行貿

易交流之局面；至鳩山一郎上任後（1954-1956 年），日本與中共簽訂同意互設常

駐通商代表之民間貿易協定，並給予雙方代表外交官待遇。 

  然而，岸信介擔任首相時期（1957-1960 年），基於日本資源缺乏，原物料供

應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瓶頸，岸信介不得不修正鳩山一郎之親「中」政策，轉而積

極推動以美元資金為基礎之東南亞經濟合作，而此時期的中共因正值「大躍進」

運動，對外採取強硬態度，對內強調自給自足，日「中」之間僅以零星小額貿易

維持薄弱的交流。 

  歷經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後，國際情勢趨於緩和，此時日本係由支持「大

國主義」之池田勇人擔任首相，其外交路線在政治上採取與聯合國和美國一致之

立場，但在經濟上大量向共產國家輸出，促使日本親「中」派大力推展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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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交流，深化雙邊經貿關係，然池田勇人 1964 年卸任後，在繼任者佐藤榮作

任內，日本基於中共核子試爆及「文化大革命」走革命外交路線等外在環境因素，

及當時日本欲從美國手中收回琉球行政權為外交首要之影響，導致與中共之關係

陷入低潮。 

二、 和解時期日本對華政策（1964-1980 年） 

  1971 年季辛吉密訪北京安排尼克森赴陸訪問事宜，使日本感到震驚，促使

日本政界與產業界呼籲日本當局應儘速與中共建交，因此 1972 年擔任首相的田

中角榮推動「以美國協調為主軸」之多邊自主外交政策，一方面試圖擺脫跟隨美

國之外交格局，另一方面謀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建立長期穩定之政經關係，此

時的田中角榮認為日本安全不僅依靠「美日安保條約」，亦須與中共締結友好關

係。 

  因此「中」日雙方在田中角榮與周恩來代表兩國政府情況下，於 1972 年 9

月 29 日簽署聯合聲明：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並與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另針對領土爭議，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於 1974 年 10 月

3 日與日本社會黨眾議員黑田壽南會面商談簽署和平友好條約時，在歷史問題上

主張「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及提出「擱置釣魚臺主權問題」，此時

算是「中」日關係的蜜月期。 

  這個時期日本經濟 GDP 總值為 318 億美元，中共為 113 億美元，中共需要

日本的資金投注發展經濟，必須與日本維持友好，所以將釣魚臺主權問題暫時擱

置；同時期的日本則為了擺脫跟隨美國之外交格局，對於尚未崛起的中共並沒有

太多的敵意，因此「中」日還未達到「均勢」中緊蹦的狀態。 

三、 八Ｏ至九Ｏ年代日本對華政策調整 

  戰後日本自由黨與民主黨這兩大派別於 1955 年共組「自由民主黨」，並長期

掌握日本執政權（即「五五體制」），中曾根康弘於 1982 年底出任首相後，提出

日本除作為經濟大國外，還需成為「政治大國」的概念，意即在國際政經多邊關

係的環境下，提高日本之國際地位，擴大其在世界舞臺之話語權，擺脫日本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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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作為「被保護國」之身分地位，希望從過去美國為主的關係架構，提升為平

等互惠的「夥伴關係」。此主張除降低美國自二戰以來「美國霸權地位下降」及

「日本威脅論」之疑慮外，並基於支持美國霸權的論調下，在國際舞台中成為能

「自主外交」的國家。 

  對華政策方面，中共總理趙紫陽藉日「中」關係正常化 10 週年紀念為由，

於 1982 年 5 月底赴日訪問，與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舉行會談，並提「和平友好」、

「平等互利」與「長期穩定」等 3 項「中」日關係基本原則，並於 1983 年 11 月

胡耀邦訪日期間，中曾根康弘除上述趙紫陽所提出 3 項基本原則外，再加 1 項

「互相信賴」原則，成為所謂「『中』日關係四原則」，鈴木善幸更表示，願意提

供中共鉅額政府開發援助，以穩定中共推行現代化，大增加了雙方互動交流及兩

國相互信任感。 

  另在 1989 年中共發生「天安門事件」，國際紛紛對中共祭出經濟制裁的同

時，日本基於中國大陸當時為日本最大債權國，若中國大陸情勢失控，日本將難

以抵抗中共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鑑此，在對「中國事務」的發言就較為謹慎，甚

至在 1989 年 7 月 7 大工業國召開峰會時不願公開批判中共，並闡述中共之安定

將對亞洲全體安定有很大影響，而日本願意作為中共與西方國家之間調停的角

色，亦藉此提升自己在國際的地位。 

四、 「中國威脅論」與日本對華政策（1993-2001） 

  中共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成長與軍事力量日益擴張，西方國

家逐漸受到潛在的壓迫感，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杭亭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於 1993 年提出所謂「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論

述全球政治首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之國家之間出現，成為了「中國威脅論」的理

論基礎。 

  1990 年蘇聯迅速解體後，中共「北方威脅」解除，因此加速其於南海勢力擴

張，在 1995 年 3 月中共不惜與所有東協國家為敵，派軍隊佔領菲律賓所主張之

美濟礁島並設置軍事基地，使西方國家與中國大陸周邊各國紛紛擔憂中共有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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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爭霸。美國在 1995 年 2 月所提出「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報告」便顯示柯

林頓政府不再視日本經濟上的挑戰為主要威脅，反而開始注意到中共致力於軍備

擴張，尤其「天安門事件」後中共以 5 年時間將國防預算提升 1 倍之多，並大舉

購入俄羅斯新型武器，更吸收數千名蘇聯科學與武器專家改善其核武及飛機等武

器系統。因此美國總統柯林頓於 1996 年 4 月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達成加強美

日安全合作之協定，試圖強化日本成為平衡東亞勢力之戰略夥伴。 

  隨著西方國家提出「中國威脅論」，日本國內原先對中共經濟前景看好的態

度逐漸地出現分歧，日本防衛大學教授村井有秀於 1990 年 5 月發表「論中國這

個潛在威脅」分析日本及中國大陸地理環境與綜合國力，提出中國大陸對日本將

會是巨大的潛在威脅，自此開始有人主張在對「中」投資與技術移轉上，要充分

考慮「後進國家優勢」，讓中共在技術上落後日本 10-15 年。 

  另基於 1996 年「臺海危機」以及 1995 年後中共在日本從事海洋調查與利用

觀測軍艦蒐集海洋相關情報，使日本感到不滿，考量是否中止對中共提供政府開

發援助，即使 1998 年中共總理朱鎔基為化解疑慮而訪日，但日本仍從 2001 年起

採逐年遞減的方式削弱對中共的日圓貸款，顯見此時期的日本已開始意識到中共

無論在經濟或是軍事能力的快速增長對其造成的威脅，雖然中共 1996 年 GDP 為

863 億美元、日本為 4833 億美元，然中共國防經費已佔 GDP 的 15.3%，日本僅

佔 2.7%。1 

  另一方面，在日本國內政壇結束了日本自民黨長達 38 年執政的政治局面，

日本政黨政治由此進入多黨聯合政權時代，至 2001 年小泉以「徹底改革派」的

姿態上臺，對經濟、政治、財政、行政、社會等領域進行全方位改革，並一貫主

張修改憲法，在後續經歷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

及野田佳彥等 6 任任期不長的首相輪替後，由安倍晉三於 2012 年底 2 度出任首

相接續執行日本修憲進程，並因應習近平於 2012 年上臺後，為實現其「中國夢」

                                                      
1 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最後檢索日 2019 年 1 月 31 日，http://data.worldbank.org/。 

http://data.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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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連採取的相關舉措，如經濟上推行「一帶一路」、建立「亞投行」，並針對東、

南海爭議領土實施以「維護海洋權益」之名發生的零星衝突，日本面對崛起中的

中國大陸，決定採取強硬態度，例如強化美日同盟，並加速修憲進度，使日本逐

漸邁向「正常化國家」之路。 

第二節 日本安全戰略發展 

一、 日本本身安全改革：邁向「正常化國家」 

  日本是內閣制國家，天皇名義上為國家元首，但實際上國家的政治行為是由

內閣總理大臣（首相）身兼行政部門最高首長及多數席次政黨黨魁來執行政治事

務；然首相須與內閣閣員共同協商並取得共識後，再透過同黨國會議員和在野黨

進行辯論才能執行政策。這種「尋求共識後再推動政策」之決策模式適用於承平

時期，卻難以因應突發緊急事件，如泡沫經濟瓦解後之經濟再生計畫、日美安保體系

再定義等。2 

  此外，由於日本二戰後遵循「吉田主義」（重經濟、輕軍事）外交政策，致

力發展國內經濟及國際貿易，培養出以專業能力為重之官僚體系；軍事上則採取

「追隨美國」安保外交路線，以致日本在美國核武保護傘下，防衛廳及自衛隊並

無扮演重要角色及功能。 

  因此日本政府為改善國家機器因「五五體制」3、「派閥化決策系統」4、「族

議員政治」5以及「鐵三角」6共生結構所形成龐大「以管理專家為中心」的技術

                                                      
2 楊鈞池，從「和平國家」邁向「正常國家」－日本政治轉型之研究（翰蘆出版社：臺北），2012

年 2 月，頁 32。 
3 「55 體制」係指日本自 1955 年出現的一種政治格局，即長期維持自民黨執政、社會黨為最大

在野黨之兩黨政治狀態，該體制結束於 1993 年自民黨首次下野。 
4 日本為類似英國議院內閣制下之議會政治，但由於自民黨長期執政，原本以議會為中心的議會

政治，轉為以內閣為中心的內閣政治，因而黨內掌握資源之派閥能影響黨魁（首相）產生，所

以首相在組成內閣時，會考慮到黨內派閥間的權力平衡，進而影響未來的決策模式。 
5 族議員係指以省廳為基本單位的各政治領域內，經常行使強烈影響力的重要議員集團；有些族

議員對相關行政程序、政策方向及行政組織內的各種人際關係都很孰悉，因此也較能打通各方

利益需求，進一步強化這些族議員在政策領域的權威。 
6 「鐵三角」為過去自民黨一黨執政時期，由「政治家－官僚－企業團體」三方利益政治關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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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體系之弊病，下定決心於 2001 年進行中央省廳改革重組，將原「1 府 21 省

廳」重組為「1 府 12 省廳」，以強化內閣機能並縮減行政機能，其以「由官轉為

民」、「由中央轉為地方」為原則，運用事業民營化及「獨立行政法人」7等制度，

將行政機關無必要自行辦理事務委託民間，使政策機能與執行機能分離，提升政

策執行效率。 

 

  中央省廳改革確立由首相與內閣在國政營運上扮演領導的角色與功能，新設

立內閣政府將可協助與確定首相對重大政策議題的發議權，並模仿美國總統國家

安全會議機制與白宮幕僚機制，增加首相的幕僚人員，以強化首相對重大政策決

策的影響力，其成果具體呈現在小泉純一郎任職首相後的財政改革上。 

  2001 年 4 月小泉純一郎上任後，基於高民意支持度，對日本政經體制進行

結構性的改革，其透由「經濟財政諮詢會議」通過日本經濟再生基本方針，提出

3 年內解決政府不良債權問題、改革與建構自由競爭的經濟體制及財政改革，而

其中一項改革「郵政民營化」，小泉純一郎不惜在 2005 年 8 月動用「國會解散

權」促使日本國會通過相關法案，逐漸改變日本派閥與相關利益團體緊密結合關

係以及過去由官僚體系「由下而上」制定國家經濟計劃的政治生態，轉為首相能

擁有個人幕僚推動「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構成「首相權力總統化」機制，而

日本民眾也願意接受一個具有清楚政策立場的首相，而非各派閥所推出的一個

「利益協調者」。 

  就軍事方面而言，自 911 事件後，由於美國希望與其盟國積極防止大規模武

器與相關生產技術與運輸方式之擴散，日本政府決定延續美日雙方繼 1990 年共

同研究與開發彈道飛彈防衛系統（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BMD）技術後，再次

深化雙方交流及新增「反恐合作」，藉此建立日本危機事件處理機制。 

                                                      
形成之共生結構，即利益團體（財團）提供政治獻金選出族議員，對具影響力的官僚也給予日

後業界高薪職位酬庸，因此族議員在國會通過對利益團體有利之相關法案或內閣省廳決定相關

政策，官僚則配合族議員以確保自身權限及預算。 
7 原本由政府組織負責的公共事務經執行後被普遍認為不適合再以政府組織繼續運作，而牽涉的

公共層面又不適合以財團形式為之，遂有「行政法人」的設置；與財團法人最大的不同是，行

政法人的資金來源是國家的預算，但不再以公務員考試的方式進用人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1%E5%9C%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1%E5%9C%98%E6%B3%95%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0%90%E7%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C%E5%8B%99%E5%93%A1%E8%80%83%E8%A9%A6&action=edit&redlink=1


DOI:10.6814/NCCU2019000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9 

  首先，日本國會於 2001 年 10 月 29 日通過「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案」、「海

上保安廳修正案」、「自衛隊法修正案」3 項時效 2 年之特別立法，並以此三法作

為自衛隊暫時派兵赴海外行動之法源依據，「反恐法案」通過後，日本隨即派遣

海上自衛隊艦艇至印度洋執行美國攻打阿富案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政權之支援任

務。 

  其次，在 2003 年 6 月日本通過「有事三法案」（即「武力攻擊事態法案」、

「自衛隊法修正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除建立日本應對緊急事態

之危機管理機制外，亦作為支援美軍之法源依據，一方面回應美國要求日本承認

集體自衛權及解凍參加聯合國維和任務之壓力，另一方面顯示安倍晉三、石破茂

等戰後世代之閣員逐步掌握日本政治主導權，另上述「有事法制」賦予首相宣布

緊急狀態和越過內閣直接下令自衛廳與指揮自衛隊之權力，強化日本首相軍事決

策權與最高指導權。 

  第三，日本政府於 2003 年 12 月決定與美國共同研發「使用於飛彈防衛體系

之攔截飛彈」，日本將研發、組裝與輸出部分零組件給美國，放寬「武器禁輸三

原則」，8時至 2014 年 3 月 25 日，日本自民、公明兩執政黨的安全保障專案組召

開會議，制定「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代禁止出口武器及相關技術的現行三原

則，9並於 2015 年與印度協商日製 US-2 型水陸兩棲飛機訂單、10於 2018 年底預

計外銷 FPS3 型路基警戒管制雷達至菲律賓，11積極以軍事交流拉攏亞太地區國

家抵制中共。 

                                                      
8 「武器出口三原則」：由已故前首相佐藤榮作於 1967 年 4 月提出，包括「不向共產主義陣營國

家出售武器」，「不向聯合國禁止的國家出口武器」，「不向發生國際爭端的當事國或者可能要

發生國際爭端的當事國出售武器」。1976 年的三木武夫內閣又對原則進行增補，實際上等於

全面禁止日本武器出口。 
9 「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1.禁止向國際爭端的當事國或是在違反聯合國決議的情況下出口（轉

移）。2.僅限有利於推動國際合作和有助於日本的安全的情況下允許出口，在確保透明度的同

時進行嚴格審查。3.僅在能夠確保妥善管理的情況下，允許出口的武器被用於其他目的或轉

至第三國。 
10 「印度總理莫迪訪問日本：日印關係與印太戰略合作」，自由時報，2018 年 10 月 26 日，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93069。 
11 「日本防衛裝備品出口第一單瞄向菲律賓」，日經中文網，2018 年 12 月 11 日，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3431-2018-12-11-05-00-50.html。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93069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3431-2018-12-11-05-0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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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三點，日本調整緊急事態處理程序從過去防衛日本領土、領空、領

海的「專守防衛」至日本「周邊有事」地區，以及現階段配合美國全球防恐的軍

事任務，主要目的是在繼續追隨美國的安保外交路線前提下，建立日本成為「正

常國家」，擁有真正的國防體系及軍事力量。 

  在日本經歷小泉純一郎 5 年半任期後，換了 6 任首相，直至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12 月 26 日第 2 度出任首相一職，整頓日本陷入美日不對稱同盟結構，

以及與中共、韓國外交消耗戰的泥淖，其重新將對外政策主軸拉回美日同盟中

心，以重新取回日本外交與戰略的主動性，更提倡「積極和平主義」國家戰

略，並推動各項安保體制改革，如解禁集體自衛權及設立國安會與策定防衛大

綱等，要點如下： 

(一) 解禁集體自衛權 

  為了使自衛隊具有合法作戰權，日本政府主張憲法第 9 條不否定日本受到他

國不正當侵略時，將於「個別自衛權」範圍內採取自衛行動之權力，然而對於「集

體自衛權」之詮釋歷任政府不盡相同。 

  安倍首相於 2014 年 5 月提出「為保護他國而行使集體自衛權，係屬於憲法

第 9 條最小必要限度自衛權範圍內，應對憲法解釋進行變更。」意即憲法第 9 條

並未全面禁止日本為維持和平、安全及生存，而行使最低限度且必要之武力作為

自衛手段。內閣會議則解釋，當他國遭受武力攻擊，其目的及情勢演變可能威脅

日本國家安全，因此憲法例外允許自衛隊採取最低限度且必要之「武力行使」。 

  基於上述理由，安倍內閣新增三項「使用武力」之條件：1. 日本遭武力攻擊，

或與日本關係密切之國家遭武力攻擊，威脅日本國家安全及國民安危。2. 為保護國

家和國民，沒有其他適當手段可排除前述攻擊。3. 對外行使武力僅限於「必要且最

小之限度」。且因上述舉措配合 2015「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修訂而受到美國總統歐巴

馬公開支持。 

(二) 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鑑於近來日本與北韓、中共及俄羅斯等國之關係緊繃，以及與南韓因領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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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爭議不斷等問題，安倍不同於過去首相傾向設立臨時委員會決定國家安全決

策，其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及「國家安全保障局」，統合各部門機關情報

為單一窗口直接向首相報告，強化並機制化首相國家安全決策權。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於 2013 年 12 月 4 日成立，主要負責綜整有關日本外

交、安全保障政策及國家戰略，核心係由首相、官房長官、外務大臣及防衛大臣

所組成之「4 大臣會議」，另於涉及國民生命財產情況時，可召開「緊急狀態大臣

會議」決定對策與方針。而為確保文官體制，當需派遣自衛隊時，可召開 4 大臣

外加總務大臣及財務大臣等人所組成之「9 大臣會議」決定對策。 

  「國家安全保障局」則緊接於 2014 年 1 月成立，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之執

行機構，其編制約 60 人，係由外務省、防衛省、警察廳等各機關成員組成，下

設總括、戰略及情報等 6 個工作小組。 

  此外，安倍為區別外務與防衛省的專業分工，將「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由外

務省制定，「防衛計畫大綱」則由防務省完全主導，並由「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於 2013 年 12 月底通過戰後日本首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及 2013 年「防衛計

畫大綱」，取代過去內閣官房負責協調外務省與防衛省功能，形成由官邸主導整

體國家安全政策走向的機制。 

(三) 修改「防衛大綱」 

  2013 年 12 月 17 日，日本政府制定「2014 年度後之防衛計畫大綱」及「中

期防衛力量發展計畫（2014-2018 年度）」，其延續 2010 年大綱由「基礎防衛力」

轉「動態防衛力」及西南諸島防禦之戰略，提出「統合動態防衛力」 戰略概念

於陸海空三司令部互設聯絡軍官以強化三軍統合與統籌運用，並改革自衛隊體制

將陸上自衛隊調整成機動部署之作戰部隊，以提升機動性與快速反應能力，另延

續海空優勢新增海上自衛隊之小型護衛艦及延長現有護衛艦與潛艦服役年限；

2018 年底出版的新防衛大綱的基本概念則轉變為「多次元統籌防衛力」，12除了

                                                      
12 「日本新防衛計畫大綱強調『多次元統籌防衛力』」，中時電子報，2018 年 12 月 18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18002290-260408。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18002290-26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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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陸海空領域之外，還加上因應太空、網路等新領域的作戰能力。 

  特別的是自從「2014 年度後之防衛計畫大綱」提到「中國威脅論」雙方圍繞

領土主權爭議、海洋經濟權益所產生之「灰色事態」逐漸增加，以及侵入日本領

海領空次數增加、單方面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妨礙公海上空飛行自由與艦機進出

太平洋之常態化等軍事動向後，日本在大綱中更注重於強化後勤支援基礎、聯合

作戰與機動能力，尤其是指揮通信、互聯互通、後勤保障與戰鬥力等要素。13 

 
圖 5-1 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原野城治，「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成立」，日本網，2014 年 1 月 14 日，

https://www.nippon.com/hk/genre/politics/l00050/。 

(四) 通過和平安全法制 

  日本參議院於 2015 年 9 月 19 日通過「和平安全法制」，其中「和平安全法

制整備法」便為安倍內閣變更憲法解釋、允許自衛隊行使部分集體自衛權法制化

                                                      
13 江新鳳，日本軍情解析（解放軍出版社，2018 年 5 月 2 版 1 刷），頁 34-47。 

https://www.nippon.com/hk/genre/politics/l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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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配套法案，使其「安保政策」越臻完善。該法案主要用意在於「若日本受到武

力攻擊、與日本有密切關係之他國遭到武力攻擊，國民權利有徹底遭顛覆之明顯

威脅之情況」，即使日本未受到直接攻擊，亦可行使武力或派遣自衛隊制全球各

地，其支援對象包含美國以外之國家，俾使日本於全球事務上扮演更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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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日本和平安全法制相關法案一覽表 

項次 安全保障相關法案 法案名稱 主要內容 

1 
國際和平支援法案

(新增法案) 
國際和平支援法 

自衛隊與他國軍隊共同執行國際維

和之行動規範，區分為「國際和平共

同對處事態」及「國際維和事態」 

2 

和平安全法制整備

法(法律修正案) 

自衛隊法 

自衛隊任務、組織、行動權限等依據。

主要修正行動範圍及改革指導階層，

未來可作為自衛隊擴大介入周邊區

域及全球事務之行動準據 

3 
聯合國維和行動

(PKO)合作法 

日本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及各種國

際人道救援之行動規範 

4 

重要影響事態安全

確保法(原為周邊事

態安全確保法) 

對日本有重要影響事態之應對措施 

5 船舶檢查法 

規範日本可對周邊海域之可疑船隻

進行必要檢查程序，主要防範利用船

舶載運彈道導彈零件或恐怖份子對

日本造成之安全威脅 

6 

武力攻擊暨存立危

機事態法(原為武力

攻擊事態法) 

規範日本隊影響國家安全之事態處

置，如動員或參戰等，並明確定義「武

力攻擊事態」（日本直接遭受攻擊）

及「預測武力攻擊事態」（日本遭受

武力攻擊可能性高） 

7 

美軍等行動關聯措

施法(原為美軍行動

關聯措施法) 

與美軍於平、戰時之行動規範 

8 特定公共設施利用法 

規範日本可整合地方政府、警察、海

上保安廳等政府機關或民間企業（組

織）等設施及資源，建立民防體系 

9 海上運輸規則法 
受到武力攻擊時可限制外國軍用品

於海上運輸 

10 俘虜對待法 受到武力攻擊時對待俘虜之規範 

11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設置法 

規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之組織與權

責 

資料來源：蔡志銓，「日本強化『安保體制』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陸軍學術雙月刊，第五十二卷第五

五O期(2016年12月)，頁51。原出處：原野城治，「安保法通過：日本的防衛、安保體制發

生重大轉變」，日本網，2016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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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日同盟之轉型 

  美國與日本兩國歷經多次「外長+防長」定期會晤機制（「2+2」會議），在 2015

年 4 月 27 日，公布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取消「周邊事態」概念，將自衛

隊活動範圍「擴大至全球」，解除自衛隊行動的地理限制。其內容指出要建構「無

縫、強力、彈性、高效」之同盟協調與聯合應對機制，雙方律定平時合作範圍包

括情報蒐集、警戒監視與偵查、防空導彈及海洋安全維護等行動，而於日本遭受

安全威脅時，其行動則包括撤僑行動、海洋安全維護、難民處置及搜索救護等。

並且於兩國軍事合作方面，在「制空、反導、制海、地面及跨域」等 5 種行動中，

自衛隊可「自主實施」，而美軍僅對自衛隊作戰提供支援以彌補其不足。 

  另 2019 年 4 月 19 日，美國國務卿龐皮歐、代理國防部長夏納翰、日本外相

河野太郎與防衛大臣岩屋毅，在華府再度舉行美日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的「2+2」

會議，並於會後發表共同聲明，同意將網路安全納入美日安保範疇（適用美日安

保條約第 5 條），14意即今後日本若遭受網路攻擊，華府有義務協防回應。朝日新

聞指出，此舉強化雙方在網路與太空等新領域的共同防禦，顯然意在對抗中國；

此外，美日也表達對單方面企圖改變東海與南海現狀的關切，並重申釣魚臺列嶼

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第 5 條。15 

 

 

 

 

 

 

                                                      
14 美日安保條約第 5 條規定美軍對日本負有防衛義務：「在日本施政權之下領域，如果任何一

方受到武力攻擊，威脅到本國的和平與安全，依照本國憲法的規定和手續，採取行動應對共

同的危險。」 
15 2010 年 9 月，釣魚臺海域發生「中」日撞船事故時，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明確表示尖閣諸

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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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戰後日本國家安全傳統演變表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2018 年版防衛計畫大綱」更新繪製，資料採自：郭育仁，「安倍主義與日本對中

外交與安保戰略」，中日國力消長下東亞秩序的重構近現代二度「中心」更替及其影響（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2 月 19-20 日，頁 5。 

三、 建構亞太多地區多邊安全網絡 

  除美日未來的分工外，兩國以特定戰略領域為導向積極擴張同盟架構，發展

成更有效因應亞太局之多層次分工架構：第 1 層，美日將在太空與網路等新戰略

領域合作；第 2 層，由美日韓澳負責建構亞太地區的反潛與反飛彈網絡，使美日

兩國能將資源集中在太空與網路等高成本的新戰略領域；第 3 層則由菲越印度等

國家組成，由美日共同透過武器裝備之提供與銷售、人員訓練、共同演訓、港口

機場與基地共同使用等策略，強化這些國家在局部海空衝突應變能力。 

  早在 2007 年日本與澳洲便共同發表《安全合作共同宣言》，便已建立「2+2」

機制，討論雙邊安全合作和深化與美同盟關係。隨著中共勢力的崛起，日澳雙邊

 1950-90 年代 1990 年代-2007 年 2007 年- 

背景 二戰結束、冷戰 
冷戰結束、同盟漂流、 

朝鮮半島局勢 

美國國力衰退、中國崛起與海空擴張、 

國際恐怖主義、太空及網路等新威脅 

威脅 蘇聯 北韓、俄羅斯 中國大陸、北韓、俄羅斯、恐怖主義 

日本 1976 年防衛大綱 1996 年大綱 2004 年大綱 2010 年大綱 2013 年大綱 2018 年大綱 

戰略

概念 
基礎防衛力 基礎防衛力 基礎防衛力 

動態防衛力 

（必要防衛

力） 

統合動態防

衛力（必要

防衛力） 

多次元統籌

防衛力（必

要防衛力） 

戰略

重點 

有限國防、不隨周

邊情勢增加軍力 
深化美日同盟 

美日飛彈防

禦系統

（BDM） 

增加潛艦、周

邊海空早期警

戒監視 

情報監視偵

察、太空、網

路安全 

強化太空、網

路、電波等跨

領域作戰 

部署 防衛北疆 
反潛作戰

（ASW） 

低空反彈道

導（ABM） 
西南諸島防禦 西南諸島防禦 

從島嶼防禦延

伸至太平洋 

美日 1978 年指針 1997 年指針 2015 年指針 

戰略

情境 
因應對日侵略 平時、周邊事態、日本有事 

平時維安、重要影響事態（灰色事態）、

存立危機事態（第三國攻擊）、日本有事

（武力攻擊、預測攻擊） 

同盟

分工 

美國對日本最低自

保能力安全義務 

日本對全球與區域安全責

任有限分擔 

日本主動提升於同盟中「作用、使命與能

力」（RMC）、建構亞太多邊安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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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深化，在 2014 年 7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澳大利亞時，與澳時任總理

阿博特發表共同聲明，將兩國關係明確定為「特殊的戰略夥伴關係」，兩國因而

從戰略高度提升雙邊合作關係，並建立元首年度會晤機制。此外，兩國領導人還

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G20 峰會等國際場合，頻繁會面

交流意見，並就東海與南海問題上，亦時常表示共同立場批評中共，例如 2014

年安倍訪澳期間，兩國確認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澳大利亞表示，理解日

方在東海問題上的做法，反對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及單方面通過武力改變東

海與南海現狀，以及 2015 年，日澳首腦會晤時表示，爭議相關各方應保持克制，

按照國際法行事，確保航行及飛越自由，反對利用海中地物建設軍事設施，譴責

「強制及單邊行動」、呼籲停止「大規模島礁擴建」。16 

  此外，日本外相案田文雄在 2015 年 1 月 17 日與印度外長斯瓦拉吉達成共

識，兩國將積極推動美日印 3 國外長會議，定期舉辦副外長與副防長會議，創

立日印「2+2」會談，以及出口 US-2 大型海空運輸機等合作。此外，日本防衛

大臣中谷元也在 2015 年 1 月 29 日與菲律賓國防部長加斯明簽署國防合作與交

流備忘錄，內容包含海上安全合作、共同演訓、軍事科技與裝備交流、人道救

援、災害救援、日本代訓菲律賓國家軍隊、定期舉行防長會議等。 

  2016 年 3 月 10 日，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舉行「中國在南

亞的戰略」聽證會，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的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科蒂斯

（Lisa Curtis）提出美、日、印、澳應加強軍事合作，包括分享情報、包括進行

聯合監視和偵察行動等，並強調合作的目的非遏制中國，而是更加瞭解及掌握

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的局勢，並決定採取何種必要的行動來保證自由和公開的

海上通道。17 

  近期，美、日、印、菲四國在 2019 年 5 月 2 至 8 日聯手出航通過南海，美

                                                      
16 劉卿，「日澳關係新發展及限制性因素」，國際問題研究雙月刊，2016 年第 5 期（2016 年 9

月），http://www.ciis.org.cn/gyzz/2016-09/26/content_9057082.htm。 
17 「美印日澳聯盟悄然形成，目標直指南海」，多維新聞網，2016 年 3 月 15 日，

http://news.dwnews.com/global/big5/news/2016-03-15/59725234.html。 

http://www.ciis.org.cn/gyzz/2016-09/26/content_9057082.htm
http://news.dwnews.com/global/big5/news/2016-03-15/597252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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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第七艦隊公開表示，美軍驅逐艦勞倫斯號（USS William P. Lawrence）約 50 至

70 艘船艦和潛艇、140 架飛機、2 萬名官兵，聯合日本出雲號直升機護衛艦（JS 

Izumo）、村雨號驅逐艦（JS Murasame）、印度加爾各答號驅逐艦（INS Kolkata）

和補給艦沙克蒂號（INS Shakti）及菲律賓海軍巡邏艦博尼法西奥號（BRP Andres 

Bonifacio）一起出航進行了編隊練習、溝通演練、水兵轉移等任務，18顯見美日

同盟除彼此分工外，兩國積極以特定戰略領域為導向擴張其同盟架構，發展成更

有效因應亞太局之多層次分工架構，除了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之外，亦加強印太

地區和平與穩定。 

第三節 日本海軍建設與強化西南諸島兵力部署 

  由前述日本安全戰略的轉變得知，美日同盟因冷戰後蘇聯解體後，共同敵人

逐漸由北方轉變為西南方崛起的中共，使日本戰略發展從近海防禦轉為遠洋防

禦，日本政府除積極強化海上自衛隊之作戰能力與訓練執行維和任務能力外，更

主要是因應中共於東海爭議之強勢舉措，以下研析日本海軍（海上自衛隊）之建

設及其在西南諸島兵力部署現況： 

一、 日本海軍建設 

  從 18 世紀末期林子平「海國兵談」至 1849 年佐久間象山的「海防八策」為

日本「海防論」之濫觴，探討日本發展與海軍建設之關係，並主張建立歐洲模式

之海軍，隨後日本又出現關於海軍戰略與戰術之專書與譯著，使日本對海權觀念

逐漸產生變化。 

  然而使日本正視海權的關鍵是幕府末期受到美國黑船來航之威脅，海軍領導

人勝海舟等人向荷蘭海軍習得航海、機械及算術等知識技能為基礎，遂於長崎和

東京築地建立海軍傳習所，幕府將軍德川家茂接著於文久三年（1863 年）在神戶

                                                      
18 「震撼中國！美、日、印、菲 4 國聯軍航行南海」，自由時報，2019 年 5 月 9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84679。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8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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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兵庫海軍操練所，成為日本海軍建設之基礎，由於受到鴉片戰爭中國遭英國

軍艦擊敗的刺激，日本開始重視海軍及海上安全，日本天皇明治維新更提出全力

發展海軍之強國目標，於 1872 年 2 月廢除兵部省，設置海軍省與陸軍省，使日

本海軍完全獨立。 

  在歷經中日甲午戰爭擊敗大清帝國之北洋海軍、日俄戰爭襲擊俄國駐旅順海

軍及太平洋戰爭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二戰後的日本不再以島國擴張為海軍發

展之目標，使日本海軍一度消失，但由於隨著冷戰因素使日本在美國全球戰略中

佔有一席之位，促使日本於 1950 年建立員警預備隊（後改為保安隊），並於 1954

年改編成自衛隊。 

  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由 1 支自衛艦隊（護衛艦隊、潛艇艦隊、航空集團、掃

雷隊群及其他直轄部隊組成之聯合艦隊）、5 支地方艦隊、1 支練習艦隊、1 支教

育航空集團、1 支教育艦隊及其他直屬部隊組成，主力為聯合艦隊和地方艦隊，

主要部署於橫須賀、佐世保、大湊、吳港、舞鶴等 5 個海軍基地（如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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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衛艦隊 

1. 護衛艦隊 

  日本海上自衛隊自 1980 年代開始著手組建「八八艦隊」（每支護衛隊群

由 8 艘驅逐艦和 8 架反潛直升機組成），截至 2016 年護衛艦對下轄 4 支護衛

隊群、1 支海上訓練指導隊群、1 支運輸隊、1 支海上訓練支援隊等部隊。4

支護衛隊群各下轄 2 支護衛隊（第 1-8 護衛隊），每支護衛隊轄 4 艘驅逐艦，

共計 32 艘作戰艦艇，編制 6400 員；此外，護衛艦隊另下轄 5 支護衛隊（第

11-15 護衛隊）、海上訓練指導隊群、第 1 運輸隊及第 1 海上補給隊等部隊。 

2. 航空集團 

  自衛艦隊的岸基航空兵部隊，主要執行任務為日本周圍海域之空中巡

邏、警戒、港口與海峽防禦、海上救護、協同艦艇部隊實施反潛、護航及掃

圖 5-2 日本海上自衛隊基地圖 

資料來源：日本海上自衛隊官網，https://www.mod.go.jp/msdf/en/about/。 

https://www.mod.go.jp/msdf/en/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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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等作戰行動。其下轄 7 支航空群（鹿屋、八戶、厚木、那霸、館山、大村、

岩國）、3 支獨立航空隊、2 支航空修理隊、1 支航空管制隊和 1 支機動設施

隊。航空隊作為航空集團主要作戰部隊；航空基地隊則擔負對駐紮或使用所

在基地的航空部隊進行後勤補給之任務；維修補給隊負責基地所屬飛機及有

關裝備品等整備工作。 

3. 潛艇艦隊 

  潛艇艦隊為自衛艦隊之水下攻擊力量，目前下轄第 1 潛艇隊群、潛艇教

育訓練隊及第 1 練習潛水隊（吳基地），以及第 2 潛艇隊群（橫須賀基地南

浦地區）。潛艇部隊平時進行人員培訓及基本戰術演練，對日本周邊海域進

行警戒和防禦；戰時則擔負海上機動作戰、封鎖海峽和偵察活動等任務，參

與海、空力量對宮古、宗古、對馬及津輕等重要海峽、水道與島鏈實施封鎖。

截至 2016 年 3 月，潛艇艦隊有作戰潛艇 17 艘（吳基地 8 艘、橫須賀基地 9

艘），以及潛艇救援艦 2 艘、練習潛艇 2 艘。 

4. 掃雷隊群 

  掃雷隊群主要負責日本周邊海峽、港灣、航道的掃佈雷任務。追溯至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日本藉環境保護之名，派出掃雷部隊，立下日本戰後海外派

兵之首例，使掃雷部隊成為海上自衛隊首支具實戰經驗之部隊。 

  就編制而言，海上自衛隊原編有 2 個掃雷隊群，2000 年 3 月為強化掃雷

部隊司令部機能，將 2 支雷隊群合併為 1 支掃雷隊群，同時新編掃雷業務支

援隊。截至 2014 年 3 月，掃雷隊群共下轄 4 支掃雷隊與 1 支掃雷業務支援

隊，編制員額約 900 人，擁有掃雷母艦 2 艘（橫須賀、吳基地各 1 艘）、掃

雷艦 3 艘（橫須賀基地）、掃雷艇 6 艘（佐世保、吳基地各 3 艘）、掃雷管制

挺 2 艘（吳基地）。 

(二) 地方隊 

  地方隊是日本海上自衛隊區域性警界部隊，主要任務是海上觀測、掃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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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航道安全；對海上機動部隊進行後勤補給，負責艦艇及魚雷、水雷、導彈等裝

備之維修等。日本海上自衛隊共設置 5 支地方隊，分別為橫須賀地方隊、吳地方

隊、佐世保地方隊、舞鶴地方隊和大湊地方隊，各地方隊編制根據所處地理位置

及具體任務有所不同，不過一般地方隊基本組成有地方隊司令部、掃雷隊、導彈

艇隊、基地隊、教導隊、防備隊、警備隊、基地業務隊、修造補給所及彈藥維修

補給所等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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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日本海上自衛隊編制圖 

資料來源：「平成 28 年版防衛白書」，日本防衛省自衛隊官網， 2016 年 7 月，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6/html/nse28000.html。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6/html/nse28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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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戰裝備 

  截至 2016 年 3 月，日本海上自衛隊擁有各型艦船 430 艘，約 49.7 萬噸。其

中，作戰艦約 138 艘，包括驅逐艦與護衛艦 47 艘（41 艘驅逐艦、6 艘護衛艦）、

潛艇 17 艘、艘雷艦艇 27 艘、導彈艇 6 艘、運輸艦艇 11 艘、輔助艦艇 30 艘；支

援艦船 292 艘（詳如附錄二）；各型飛機 289 架（P-3C 反潛巡邏機 69 架、P-1 反

潛巡邏機 11 架、SH-60J/K 反潛直升機 66 架、救援機 7 架、MH-53E 掃雷/運輸

機 5 架，詳如附錄三）。 

  不僅如此，日本內閣於 2014 年 4 月 1 日通過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防衛

裝備移轉三原則」，19除明確提出「聯合國武器禁運國」等禁止出口的情況外，若

認定為有助於和平與日本安全保障的強化，將允許出口，如用於海難救助、海上

警戒監視之飛艇及巡邏艇等船艦，並規劃與美國以外國家擴大安保合作，如越南、

菲律賓和印度等國家，20尤其日本近年與菲律賓軍事交流頻繁，於 2018 年 3 月

日本向菲律賓海軍無償轉讓海上自衛隊的 TC-90 教練機，在同年 6 月日菲防長

會議上，又達成日方向菲國空軍無償轉讓陸上自衛隊 UH-1H 直升機的零部件協

議，21顯見日本亟欲拉攏東亞國家共同抵禦中共擴張之海洋戰略。 

 

 

 

 

 

 

                                                      
19 過去的武器出口三原則為禁止向（1）社會主義陣營國家、（2）聯合國決議規定實施武器禁

運國家以及（3）國際衝突的當事國或有衝突危險的國家出口武器，除此之外的地區也「謹

慎出口」，但自 1983 年允許向美國提供武器後，日本被允許開發日美導彈防衛等 21 宗出

口。 
20 「日本武器出口原則轉向有三個目的」，日經中文網，2014 年 4 月 2 日，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8700-20140402.html。 
21 「首次外銷國產設備！日本計畫向菲律賓出口 FPS-3 防空雷達」，東森新聞，2019 年 2 月 8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208/1331412.htm。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8700-20140402.html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208/13314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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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海上自衛隊現有主要艦艇數量表 

類別 數量（艘） 噸數（千噸） 

艦艇 

驅逐（護衛）艦 47 241 

潛艇 17 48 

掃雷艦艇 27 26 

導彈艇 6 1 

運輸艦艇 11 28 

輔助艦艇 30 128 

小計 138 472 

支援船 292 25 

總計 430 497 

資料來源：江新鳳，日本軍情解析（解放軍出版社，2018 年 5 月 2 版 1 刷），頁 132；原出自朝

雲新聞社：「防衛ハンドブック 2016」，朝雲新聞社，2016 年 3 月，頁 324。2016 年

3 月，第 7 艘「蒼龍」級潛艇「仁龍」號入列，潛艇總數增至 17 艘；2015 年 3 月，

1 艘「親潮」號潛艇退役後轉隸至練習潛艇隊作訓練潛艇用途，輔助艦艇為 30 艘，

艦艇總數為 138 艘。 

二、 日本於西南諸島兵力部署 

  由於中共軍力快速現代化對日本安全造成威脅，不僅在日本周邊與西南諸島

海空域頻頻出手，中共海軍東出太平洋穿越日本西南島鏈，以及頻繁海空活動造

成日本海上、航空自衛隊疲於奔命，其次還有來自東海與釣魚臺之威脅，尤其在

2012 年 9 月日本將釣魚臺國有化後，中共海空軍不斷在東海海空域挑戰日本海

空優勢，以武裝漁船包圍登島，不斷試探日本海上保安廳海上執法底線，讓海上

自衛隊陷入無法以「防衛出動」名義展開武裝攻擊之窘境。 

  因此，安倍內閣著手進行一連串安全改革，包括西南諸島部署沿岸監視與飛

彈部隊，以強化第一島鏈海空防衛能力、島嶼戰能力（登島與反登島）、潛戰與

反潛戰、三軍聯合作戰能力，以及通過「10+1」新安保法制擴大自衛隊任務性質

範圍，並修訂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強化共同 ISR（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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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connaissance）能力，以提升預警時間與同盟嚇阻力。 

(一) 西南諸島部署沿岸監視與飛彈部隊強化第一島鏈 

  日本於 2010 年 12 月底提出「2010 年版防衛計畫大綱」，內容包含強化多層

次合作之安全保障戰略、建立機動防衛力量以實現動態威攝軍事戰略等構想，並

置重點於加強西南方向的軍事部署，且著重西南地區的警戒監視、防空、反導、

運輸及指揮通信等能力建設與提高海上與空中作戰能力及機動展開能力，確保海

上與空中優勢，以強化對西南島嶼的防禦能力及牽制中共海軍突破第一島鏈，而

2013 年及 2018 年的防衛計畫大綱也延續 2010 年防衛大綱的戰略概念，並加入

提升太空、網路、電波等新領域的作戰能力概念，甚至有意將島嶼防禦延伸至太

平洋，強化美日跨領域合作，加強綜合飛彈防禦體制、舉行聯合軍演等政策（詳

如附錄四）。 

  2015 年 12 月日本根據「2014 至 2018 年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在石垣島及

宮古島部署直升機部隊，強化離島駐軍運輸能力；22 2016 年 1 月，日本航空自

衛隊在那霸基地新成立「第 9 航空團」，下轄第 204 與第 304 飛行隊，還將原本

20 架 F－15 戰機的編隊擴充到 40 架，23另日本海上保安廳於同年 4 月 16 日成立

由 10 艘 1500 頓與 2 艘搭載直升機的巡邏船組成之「尖閣專隊體制」。24 

                                                      
22 東森新聞雲，「日本擬在沖繩部署直升機隊，增加釣魚台列嶼防衛機制」，2015 年 12 月 20

日，https://star.ettoday.net/news/616392。 
23 中時電子報，「抗中，日在那霸設第 9 航空團」，2016 年 1 月 27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27000788-260301。 
24 中國評論通訊社，日本海上保安廳舉行“尖閣專隊體制”建成儀式，2016 年 4 月 17 日，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169&kindid=0&docid=104199200； 

東森新聞雲，「擴大『尖閣專隊體制』，日本砸 100 億建萬噸級海警船」，2016 年 12 月 22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1222/834482.htm。 

https://star.ettoday.net/news/616392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27000788-260301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169&kindid=0&docid=104199200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1222/8344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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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防衛省在日本最西端的與那國島上部署了規模 160 人之沿岸

雷達監視部隊，以地面雷達監視西南諸島海空域之飛機和艦船，另於 2018 年決

定在宮古島、石垣島及鹿兒島縣的奄美大島分別部署地對艦導彈部隊及地對空導

彈部隊，此 3 處導彈部隊將達到近 2000 人的規模，以實現夾擊封鎖宮古海峽兩

岸，25並規劃由 2015 年正式服役的準航母「出雲」號直升機驅逐艦改造為正規航

母，配備可短距離起降的 F－35B 隱形戰機。26 

(二) 成立水陸機動團強化登島與反登島作戰能力 

  2018 年 3 月，日本組建「水陸機動團」，其直屬於陸上自衛隊，下轄 3 個連

隊，員額約 2100 餘員，主要任務為西南諸島（包括釣漁臺列嶼）兩棲作戰，27並

於 2018 年與海上自衛隊艦艇在東海實施定期演訓，內容包含與鹿兒島、沖縄兩

                                                      
25 中時電子報，「緊扼宮古海峽咽喉，日要加強部署沖繩飛彈部隊」，2018 年 3 月 7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07002200-260417； 

新華網，「日擬強化在沖繩部署導彈部隊」，2018 年 3 月 7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07/c_1122500118.htm。 
26 自由時報，「日本擬引進 F-35B，可能將出雲號改造成航母」，2018 年 3 月 20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371350。 
27 中國時報，「針對大陸軍艦？日成立水陸機動團」，2018 年 3 月 27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27002215-260408。 

圖 5-4 日本自衛隊加強西南島嶼部署圖 

資料來源：明報，「日改組自衛隊應對中朝增『水陸機動團』負責奪島」，2018 年 3

月 28 日，https://reurl.cc/rV8X4。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07002200-260417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07/c_1122500118.htm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371350
https://reurl.cc/rV8X4


DOI:10.6814/NCCU2019000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縣離島所配備周邊有事的應對部隊合作，以強化日本離島防禦、奪島作戰能力。 

  另中共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通過「關

於中國海警局行使海上維權執法職權的決定」，原屬公安部海上警察劃歸武裝警

察部隊領導指揮，調整組建海警總隊稱中國海警局，統一履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

28表示中共將海警部隊納入中共中央軍委指揮，強化海上維權的力度。 

  而日本為因應中共不斷侵入釣魚臺周邊的「日本領海」，加諸上述原因，未

來輸送艦將在承載水陸機動團的狀態下，定期在釣魚臺周邊巡邏，若中共於釣魚

臺周邊出現挑釁行為將能快速因應、牽制對方；陸上自衛隊也將於 2018 年在鹿

兒島縣奄美大島、沖繩縣宮古島新設基地，並設置周邊有事時負責第一時間因應

的警備隊，水陸機動團將與警備隊共同訓練，以掌握島嶼地形與特性。29 

表 5-4 日本西南地面部隊強化部署表 

部隊 強化部署具體內容 

沿岸監視部隊 
部署於與那國島西南部，約 160 人，透由雷達對周邊海

空域艦機保持 24 小時監視。 

國境警備部隊 

部署於宮古島（約 350 人）、石垣島（約 350 人）、奄美

大島（約 700 人），負責地面偵查、重要設施防務及反登

陸作戰等任務。 

陸上自衛隊第15旅 

部署於那霸，人數由 1,800 擴編至 2,100 人，並增配偵察

警戒車與高速機動車，使其成為具有機動作戰能力之島

嶼作戰部隊。 

水陸機動團 

部署於長崎縣佐世保市，編制 3,000 人，由陸上總隊指

揮，負責沖繩各島、釣魚臺列嶼等西南諸島復歸作戰，

亦為西南方向作戰主力軍。 

釣魚島警備專隊 
編制約 600 人，配備 12 艘大型巡邏船，以強化對釣魚台

列嶼周邊海域巡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資料採自明鏡網，「日本改組『陸上自衛隊』應對中朝」，2018 年 3 月

28 日，https://reurl.cc/Xk2A7。 

                                                      
28 中央社，「海警劃歸武警管 中央軍委統一海上維權部署」，2018 年 6 月 24 日，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624/2777006/。 
29 經濟日報，日本水陸機動團展開海上訓練 將定期巡邏釣島周，2018 年 8 月 6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292597。 

https://reurl.cc/Xk2A7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624/2777006/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29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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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自衛隊奪島作戰規畫圖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省，「防衛計画の大綱：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東京：防衛省防衛政策局防

衛政策課．防衛計画課，2014 年 3 月），頁 22。 

第四節 小結 

  自甲午戰爭到二戰末期，日本對東海的掌控長達 50 年的時間，東海就像是

日本的內海一樣，因此當中共在東海有動靜時，便會挑動日本的敏感神經。繼

2004 年 7 月「中」日因春曉油田發生爭議後，11 月 10 日一艘國籍不明的核潛艇

進入日本領海，隨後日本認定其來自中共並提出抗議，中共當局不承認也不否認

低調回應，30此後美日進行歷年來最大型美日聯合軍演，模擬日本周邊發生戰爭，

美日海軍與擁有核潛艇之假想敵於日本海開戰。 

  2010 年 12 月美日舉行代號「利劍」（Keen Sword）聯合軍演，日本自衛隊

34,000 名兵力、40 艘戰艦及 250 架戰機，以及美方 11,000 名兵力、20 艘戰艦、

150 架戰機及華盛頓號航母與 B52 轟炸機參訓，時稱美日史上最大規模聯合軍

                                                      
30 「核潛艇事件引發日中爭端」，大紀元，2004 年 11 月 14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14/n717703.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14/n7177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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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雖美方宣稱此次演習是為嚇阻南北韓「天安艦」事件，然而此時機也正值 2010

年 9 月「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後的敏感時機，反而像是針對中共海軍而來。 

  時至今日，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利劍」聯合軍演，參演兵力更是節節攀升，

2018 年共 57,000 名兵力參訓，加拿大更首次參加此次演訓，英、法、澳洲與南

韓也派觀察員參加，美方表示這是為了展現對盟邦的承諾，確保印太地區的和平

穩定，31有意拉攏其盟國共同嚇阻中共在東、南海擴權的種種舉措。 

  以權力不對稱結構的理論來分析，因為中共與日本之間力量的逐漸出現顯著

落差，導致日本的危機意識高漲，若無法得到中共對於其主權的尊重與自主性的

保證，那麼日本容易對中共的作為過度解讀，進而容易利用在較小的爭議衝突上

過度反應，這也解釋為何擱置已久的釣魚臺議題在近年來又再度喚起雙方負面的

情緒，日方除了修改制度以強化自身保護的能力－提高軍事預算、增加軍備及修

改戰略方針，將軍力部署重點移至西南諸島外，甚至加強與美方及其盟國聯合軍

演的力度；外交上則是拉攏與中共在南海海域有主權爭議的國家，對這些國家進

行軍售或是軍事交流等互動，試圖在「中」日權力已轉移的格局上，拉入其他國

家製造更複雜的因素，抑制中共擴張中的海洋勢力，以保護其自身主權的尊重與

自主性。 

  然而，2017 年美國川普總統上臺後，於 1 月 23 日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

協定」（TPP），推翻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再平衡」戰略之基礎，在美國亞太政策

不明情況下，安倍首相僅能以回防東亞周邊因應，與準盟國澳洲簽署「軍需相互

支援協定」（ACSA）深化「特別戰略夥伴關係」，32經濟上則是另組「跨太平洋夥

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以抗衡中共「一帶一路」及「亞投行」。 

  儘管美國川普總統在 2017 年 12 月提出國安戰略報告，正式使用「印度太平

                                                      
31 「美日加『利劍』演習近 6 萬人參演」，東森新聞，2018 年 11 月 5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3461530。 
32 何思慎，川普主政下，安倍如何轉動「地球儀外交」，海峽評論 315 期，2017 年 3 月，頁 35-

37。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346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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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Indo-Pacific）之亞洲戰略觀，來延續歐巴馬總統「重返亞洲」策略，抑制中

共以力量改變當前國際秩序意圖，但是川普在高舉「美國優先」的旗幟下，「中」

美貿易戰於 2018 年 7 月開打，不僅對中國大陸加重 25%關稅，日本等國家也遭

到美國鋼鋁重稅報復，日本安倍首相對川普無視「美日同盟」將日本列名報復對

象感到失望，甚至可能將一改過去抵制「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的態度，改弦

更張與中共協調策略，尋求雙方互利的機會，未來可能將出現「中」日關係回溫，

暫時擱置釣魚臺爭議，共同解決眼下現實的經濟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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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採用 A.F.K. Organski 的權力轉移理論，作為東亞權力結構變化的前

提下，進一步運用 Brantly Womack 的權力不對稱理論探析「中」日雙邊關係日

漸緊蹦之前因後果，本文在第一章提出問題： 

1. 「中」日關係緊繃是否與「中國崛起」造成東亞權力結構轉變有關？ 

2. 中國大陸對日政策轉變及軍事活動增加是否針對日本？ 

3. 日本之對華政策轉變及軍事活動增加是否針對中國大陸？ 

4. 「中」日釣魚臺爭議日本的行為是否符合權力不對稱理論的「過度反應」？ 

  本文嘗試對上述問題提出解釋，以下將概要整理本文的研究結果。 

  首先，東亞的權力結構變遷大約從 2005 年後就日趨明顯，從中共與日本的

經濟來看，兩國 GDP 排名大約從 2010 年產生變動，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資

料，2010 年日本 GDP 總量為 5,495.38 億美元，中國大陸為 6,039.65 億美元，已

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 2 大經濟體；國防經費方面，中國大陸從 2000 至 2017 年

國防經費總額就呈 10 倍成長，其國防經費不僅在 2005 年就已超越了日本，現在

全球排名更僅次於美國。 

  此外，自 1970 年代保釣運動興起以來，中共官方始終抱持擱置主權的立場，

然而 2010 年發生「中」日釣魚臺撞船事件時，「中」日雙方皆大動作處理此次爭

議，以及 2012 年日本將「釣魚臺國有化」事件後，中共為嚇阻日本於 2013 年底

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共軍戰機多次穿越宮古海峽及巴士海峽進行「遠海長

航」訓練，屢次引發日本戰機緊急起飛攔截，顯見東亞權力的變動影響了「中」

日雙方對彼此的認知，使彼此關係越趨緊張。 

  其次，從權力不對稱角度來看身為大國的中共如何去看待與日本互動，作者

發現中共在 1949 至 1972 年間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係因中共過去仍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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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經濟資助，選擇對釣魚臺爭議視而不見。隨著中共經濟快速增長及國防經費

不斷提升的情況下，使焦慮的日本出現首相多次參拜「靖國神社」、「釣魚臺國有

化」事件及主張修改憲法等觸動「中」日關係敏感神經之舉措，而此時的中共因

具備經濟實力以及海軍現代化的基礎，讓中共選擇嚇阻的手段警告日本，如在東

海海域劃定領海基點基線等作為。 

  然而，對成為大國的中共而言，成為區域性強國並邁向國際強權地位、在世

界舞臺具有話語權之前，必須先排除美國在亞太地區運用同盟關係形成的島鏈封

鎖，中共所做出的對外政策並非只專注在單一國家（日本），其更重視國際局勢

的現況演變，及對外追求自身權力與地位的鞏固。中共除了對國內增強海洋權益

維護、強化「具中國特色的海權」意識，使國內民眾支持其海上權力擴展外，更

隨著 2012 年底習近平當選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及出任中央軍委主席後，提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拓展「一帶一路」跨國經濟帶，中共軍隊亦陸

續展開一連串之改革作為，鞏固習近平掌握國內政權，以因應其經濟絲路的開發。

因此中共的決策格局並非僅針對日本才增強他的軍備及進行軍事現代化改革，而

是它必須藉由此途徑才能將美國的勢力排除在亞太地區之外。 

  第三，從權力不對稱角度來看日本對中共的互動，日本因在二次戰後礙於憲

法第九條無法發動任何戰爭，但面對逐漸壯大的鄰國中共，為了維護其「小國自

主地位被尊重」，不得不改變其內政及外交作為。內政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 2012 年在上臺前就丟出修改日本「和平憲法」議題，逐步放寬和平憲法中對

日本的諸多限制，並於 2013 年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及「國家安全保障局」，

統合各部門機關情報為單一窗口直接向首相報告，強化首相國家安全決策權；外

交方面，除了強化「美日安保條約」將自衛隊活動範圍擴大至全球外，更拉攏更

多亞太地區的國家進行軍事交流，經濟上在 2014 年底中共推動「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 （簡稱亞投行）的同時，日本則力挺美國所推動之「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協定」（TPP）。 

  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對東海的掌控長達 50 年的時間，東海就像是日本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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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一樣，因此，當 2004 年「中」日因春曉油田發生爭議及中共核潛艇進入日本

領海後，日本逐漸意識到中共逐漸壯大的海軍所帶來的威脅，繼而出現首相參拜

「靖國神社」及「釣魚臺國有化」等事件，更在安倍任內 6 年罕見地 2 度修改防

衛計畫大綱，置重點於西南諸島的軍事部署，並增設及訓練兩棲部隊實施奪（尖

閣諸）島訓練，並在 2018 年 12 月 18 日通過的 2018 年「防衛計畫大綱」與「中

期防衛力整備計畫」大幅增加 2019-2023 年國防預算為 27 兆 4 千 7 百億日圓，

並分析中國大陸的軍事動向，批判其「欠缺透明度的軍力、試圖挑戰全球秩序及

改變現狀、頻頻在東海，南海的軍事據點化動作、擴大在太平洋及日本海的活動，

對亞太地區及國際社會的安保形成隱憂」，1顯見日本積極強化美日同盟及拉攏亞

洲國家（印度、澳洲、菲律賓及其他東協國家）加入日本圍堵中共的陣營，係針

對「中國崛起」後其在東、南海擴張海權對日產生之威脅所做出自我保護的作為。 

  然而，目前中共與日本尚未發生軍事衝突的原因，在於日本目前的海軍仍有

不遜於中共的實力，加諸美日安保的強化，使得中共不得不審慎思考美國與日本

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若引發衝突所帶來的代價將對中共帶來種種不利。因此，

中方就現階段而言，僅以試探性之作為在釣魚臺列嶼爭議上不斷地測試美日的底

線，在能擴展的範圍內盡可能地強化自身海軍實力。 

  不過觀察 2017 年美國川普總統上任以後，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推翻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再平衡」戰略之基礎，以及 2018 年高舉「美

國優先」的貿易保護主義旗幟下，除了對中國大陸商品加徵 25%關稅外，亦將日

本、臺灣、加拿大、歐盟等國家列名「鋼鋁重稅」報復對象，大肆開打貿易戰，

致使「美日同盟漂流」，日本失望之餘，更感到手足無措。因此擔心遭到美國出

賣的日本，意圖藉「『中』日友好和平條約 40 周年之際」，緩解與中共的緊張

關係，並於 2018 年 4 月 16 日，大陸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出席「『中』、日

高層經濟對話」與日本進行睽違 9 年的官式訪問。同年 5 月 9 日大陸總理李克強

                                                      
1 「陸批日新《防衛計劃大綱》指其煽動『中國威脅』」，中時電子報，2018 年 12 月 18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18004632-260408?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18004632-260408?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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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日、韓峰會」，意在重啟因「釣魚臺國有化」中斷之「首腦外交」。 

  因此，目前情況來看，「中」日雙方因為在對美外交上需要彼此，可能朝向

暫時擱下東、南海的戰略利益矛盾，先解決眼下現實的經貿問題，可見對日本而

言，海域爭端與歷史問題，在面臨「美國第一」的懲罰性關稅的脅迫下，仍須與

中共維持經濟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因而推論出日本對於釣魚臺列嶼的重視程度，

仍舊在經濟發展的考量之下，在東海爭議上抵制中共的作為視作權力不對稱理論

中「小國期望自主地位被尊重」之過度反應行為。因而日本在面對中共軍機、艦

常態化巡邏釣魚台列嶼，同時又在中美貿易戰中向日本伸出友誼之手的「和戰兩

手」策略之餘，日本試圖以「軟硬兼施」的手法應對中共的種種舉措，並同時冀

望向美國證明其扮演著「引導中國大陸走向國際規則」樞紐角色，使日本處於左

右逢源的地位。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研究撰寫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主要還是因中共的軍事資料不構透明化，各

式船艦數量及人員部署等情況無從得知細節，僅能透過美方獲日方的公開文件才

能得知相關的概況，因此限制對中共軍事能力分系的準確度。 

  另外，對「中」日來說，東海議題及釣魚臺爭議仍持續進行，在未來雙方也

有可能產生立場變化，這樣的結果可能會與本文研究出的結果大相逕庭。 

  再者，本文運用權力轉移理論的前提解釋「中」日之間不對稱的認知差距，

卻無從設計出一套量化指標去測量，僅能透過雙方外交及軍事上的舉措去分析彼

此的意圖，但國際關係研究還是需要強而有力的量化分析數據做為後盾，本文僅

能從國家行為去尋求佐證，希望後續的研究者能在此基礎上研究出測量國家認知

差距之指標。 

  最後，探討為何在研究「中」日關係會使用權力不對稱理論來分析，實際上

係因考量到我國與大陸之關係亦為權力不對稱結構的一環，亦無法與「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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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大國權力角逐脫離關係，因此我國在處理海上爭議相關事務，面對中共、日

本及東南亞國家時的策略，都必須更加謹慎言行，避免產生過度反應引發衝突。

尤其在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在「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戰略」下的「美日同盟」

極易導致與北京的衝突，由釣魚臺列嶼爭議白熱化便可得知，以此推論若我國在

缺乏兩岸共識的基礎下，則難以在釣魚臺爭議上有所置喙，最後淪為大國博弈底

下任人擺弄的棋子。所以在處理議題時，若我方能運用權力不對稱中小國運用聯

盟的特性，加諸中國大陸與美日、東南亞國家海上爭議等因素牽制，從中尋求自

主性，或許能為我國爭取有利的談判地位，現今我國政府應思考 2015 年「馬習

會」開啟兩岸領導人以對等方式會談之模式，持續深化兩岸交流，避免僅對美、

日進行單方面友好的發展模式，並多方開展與各國的交流，學習成為左右逢源的

樞紐角色，俾利我國在維護主權議題上獲取更多談判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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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中共近幾年參與對外聯合軍事演習表 

演習代號 時間 地點 參訓人員及概況 

「和平使命－2005」

「中」俄聯合軍演 

2005.8.18 

︱ 

2005.8.25 

俄羅斯符拉迪沃斯

托克及中國山東 

半島及附近海域 

「中」俄雙方派出陸、海、空軍和

空降兵、海軍陸戰隊以及保障部

（分）隊近萬人參演 

「和平藍盾－2009」 

聯合軍事演練 
2009.9.18 亞丁灣西部海區 

中共海軍第三批護航編隊與俄羅

斯海軍護航編隊雙方共派出 9 艘

各型水面艦艇參演 

「中」澳實彈聯合軍演 2010.9.24 
山東半島附近 

之黃海海域 

中共海軍及澳大利亞皇家海軍

「瓦拉蒙加」號護衛艦首次執行

實彈聯合軍演，主要演練課目為

編隊通信、海上聯合搜救、編隊運

動、火炮對海射擊等內容 

「和平－11」多國海

上聯合軍演 

2011.3.8 

︱ 

2011.3.12 

巴基斯坦卡拉奇 

附近海域 

中共等 12 個國家派艦艇、飛機或

特種部隊參訓 

「海上聯合－2012」

「中」俄海上聯合演習 

2012.4.22 

︱ 

2012.4.27 

青島附近海域 

「中」俄雙方共派出各型艦艇 25

艘、飛機 13 架、直升機 9 架、特

戰分隊 2 個參演 

「藍色突擊－2012」

「中」泰海軍陸 

戰隊聯合訓練 

2012.5.11 

︱ 

2012.5.25 

廣東汕尾某海訓場 

「中」、泰國分派出 372 員及 126

員參訓人員，以「海軍陸戰隊聯合

反恐戰鬥」為課題實施演練。 

「海上聯合－2013」

「中」俄海上聯合演習 

2013.7.5 

︱ 

2013.7.11 

俄羅斯符拉迪沃斯

托克之彼得大帝灣

海域 

「中」俄雙方共派出各型水面艦

艇 18 艘、潛艇 1 艘、固定翼飛機

3 架、艦載直升機 5 架和特戰分隊

2 個參演 

東盟防長擴大會議 

海上安全實兵演習 

2013.9.29 

︱ 

2013.10.1 

澳大利亞東部海域 

由中共、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

印度、日本、新加坡、泰國、馬來

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 11 個國

家海軍艦艇參加的東盟防長擴大

會議海上安全實兵演習 

「科摩多」多邊人道 

主義救援減災演習 

2014.3.28 

︱ 

2014.4.1 

印尼巴淡島 

由印度尼西亞海軍主辦，中共、美

國、俄羅斯、越南、日本等 17 個

國家的 24 艘軍艦 14 架飛機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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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聯合－2014」

中俄海上聯合演習 

2014.5.20 

︱ 

2014.5.26 

中國大陸長江口 

以東之東海北部 

海空域 

「中」俄海軍共派出各型水面艦

艇 14 艘、潛艇 2 艘、固定翼飛機

9 架，以及艦載直升機、特戰分隊

等兵力參演 

「環太平洋－2014」

聯合軍事演習 

2014.6.26 

︱ 

2014.8.1 

美國夏威夷群島周

邊及珍珠港 

由「中」、美等 22 個國家參與演

習，其中中共海軍派出導彈驅逐

艦海口艦、導彈護衛艦岳陽艦、綜

合補給艦千島湖艦、和平方舟醫

院船組成的艦艇編隊參加火炮射

擊、綜合演習、海上安全行動、水

面艦艇演練、軍事醫學交流、人道

主義救援減災和潛水等 7 項科目

演習 

「海上聯合－2015（Ⅰ）」 

「中」俄海上聯合演習 

2015.5.11 

︱ 

2015.5.21 

地中海海域 

「中」俄海軍共派出各型水面艦

艇 9 艘，以及艦載直升機、特戰分

隊等兵力參演 

「合作－2015」 

「中」新聯合軍事演習 

2015.5.24 

︱ 

2015.5. 25 

馬來半島以東海域 

中共海軍與新加坡海軍進行港岸

模擬、海上演習等兩階段軍演，中

共海軍派遣玉林艦(舷號 569)與新

加坡海軍剛毅號(RSS Intrepid-舷

號 69)導彈護衛艦、勇士號(RSS 

Valiant-舷號 91)導彈巡邏艦參演，

為兩國海軍首次聯合舉行實際使

用武器演練。 

「海上聯合－2015（Ⅱ）」 

「中」俄海上聯合演習 

2015.8.20 

︱ 

2015.8.28 

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

克之彼得大帝灣附近

海域 

「中」俄海軍共派出 20 余艘艦艇、

20 余架飛機和 40 多台兩棲裝備，

進行了聯合防空、聯合反潛、聯合

登陸等課目的演習 

「和平友誼－2015」 

聯合軍事演習 

2015.9.17 

︱ 

2015.9.22 

麻六甲海峽 

中共海軍與馬來西亞海軍以「聯

合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為主題，

進行聯合護航、聯合解救被劫持

船隻、聯合搜救、人道主義援助及 

救災行動演練；中共海軍派遣蘭

州艦 (舷號  170)、嶽陽艦 (舷號

575)、和平方舟醫療船  (舷號

866)，以及海軍特戰隊員和戰機 2

架 、艦載直升機 1 架與艦載救護

直升機 1 架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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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南海 

聯合軍演 
2015.10.4 南海海域 

中共海軍及法國海軍以「海上意

外相遇規則」為依據，進行占領補

給陣位及編隊運動等演練，由中

共海軍南海艦隊派遣運城艦(舷號

571) 與 法 國 海 軍 葡 月 號

(Vendemiaire-舷號 F734)導彈護衛

艦參演 

「中」美大西洋 

聯合軍演 

2015.11.3 

︱ 

2015.11.7 

大西洋海域 

中共海軍 152 艦艇編隊抵達美國

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梅波特 

港進行 5 天訪問，為中共海軍艦

艇首次訪問美國東海岸。中共海

軍派遣濟南艦(舷號 152)、益陽艦

(舷 號 548)及千島湖艦(舷號 886)

等 3 艘艦艇參演。演習科目包含

海上通信演練、編隊運動演練及

聯合搜救演習等 

「中」澳南海聯合軍演 2015.11.4 南海海域 

中共海軍與澳大利亞海軍以「海

上意外相遇規則」規定，執行聯合

指揮、通信互連、指揮協同、編隊

運動、海上聯合搜救及反海盜等

演練。中共海軍派遣運城艦(舷號

571)與澳大利亞海軍「史徒華」號

(HMAS Stuart-舷號 153)與「阿倫

塔」號(HMAS Arunta-舷號 151)兩

艘軍艦參演。 

「海上聯合－2016」

「中」俄聯合軍事演習 

2016.9.12 

︱ 

2016.9.19 

廣東湛江以東海空域  

「海上聯合－2017」 

「中」俄聯合軍事演習 

2017.7.21 

︱ 

2017.7.28 

波羅的海 

「中」俄 10 艘艦艇、10 多架戰機

及直升機將參加演習，此次演習

為中共軍艦首次深入歐洲的腹地

參加軍演。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參考自王偉賢、劉駿，「共軍 2015 年軍演概況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陸軍學術雙月刊，第五

十二卷第 550 期(2016 年 12 月)，頁 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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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海上自衛隊艦艇型號、數量及性能表 

類別 艦種 
型號
(級) 

現有
數量 

標準 

排水量 

航速
（節） 

主要武器 

驅

逐

艦 

直 

升 

機 

驅 

逐 

艦 

白根 1 5,200 32/31 

127mm 自動火炮、20mm 密集陣近防武器系統

各 2 座、「海麻雀」艦空導彈、「阿斯洛克」反潛

導彈發射裝置各 1 座、短魚雷發射裝置 2 座、巡

邏直升機 3 架 

旗風 2 
4,600-

4,650 
30 

127mm 自動火砲、20mm 密集陣近防武器系統 2

座、「韃靼人」系統、SSM 系統、「阿斯洛克」反

潛導彈發射裝置各 1 套、短魚雷發射裝置 2 座 

出雲 1 19,950 30 

20mm 密集陣近防武器系統 2 座、反艦導彈攔截系

統（SeaRAM）2 部、魚雷防禦系統 1 部，搭載 SH-

60K反潛直升機 7 架、運輸與救護直升機 2 架 

導

彈

驅

逐

艦 

日向 2 13,950 30 

20mm 密集陣近防武器系統 2 座、VLS-MK41 型

垂直導彈發射架 1 部、HOS-303 型三聯裝短魚雷

發射管 2 座、巡邏直升機 3 架 

金剛 4 7,250 30 

127mm 火砲 1 座、密集陣近防武器系統 2 座、

「宙斯盾」系統、VLS 系統、SSM 系統各 1 套、

短魚雷發射裝置 2 座 

愛宕 2 7,750 30 

127mm 火砲 1 座、密集陣近防武器系統 2 座、

「宙斯盾」系統、VLS 系統、SSM 系統各 1 套、

短魚雷發射裝置 2 座 

多 

功

能

驅

逐

艦 

秋月 4 
5,050-

5,100 
30 

127mm 火炮 1 座、20mm 密集陣近防武器系統 2

座、VLS 系統、SSM 系統各 1 套、三聯裝短魚雷

發射裝置 2 座、巡邏直升機 1 架 

初雪 3 3,050 30 

76mm 砲 1 座，密集陣近房武器系統 2 座、短程

SAM 系統、SSM 系統、「阿斯洛克」反潛導彈各

1 套、短魚雷發射裝置 2 座、巡邏直升機 1 架 

朝霧 8 
3,500-

3,550 
30 

76mm 砲 1 座，密集陣近房武器系統 2 座、短程

SAM 系統、SSM 系統、反潛導彈各 1 套、短魚

雷發射裝置 2 座、巡邏直升機 1 架 

村雨 9 4,550 30 

76mm 砲 1 座，密集陣近房武器系統 2 座、VLS

系統、SSM 系統、反潛導彈各 1 套、短魚雷發

射裝置 2 座、巡邏直升機 1 架 

高波 5 4,650 30 

127mm 火炮 1 座、密集陣近防武器系統 2 座、VLS

系統、SSM 系統各 1 套、短魚雷發射裝置 2 座、

巡邏直升機 1 架 

護衛艦 阿武隈 6 2,000 27 

76mm 砲 1 座、高性能 20mm 砲 2 門、SSM 系

統 1 套、反潛導彈發射裝置 1 座、短魚雷發射裝

置 2 座 

潛艇 
親潮 10 2,750 20 533mm 魚雷發射管 6 具 

蒼龍 7 2,950 20 533mm 魚雷發射管 6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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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雷艦 八重山 3 1,000 14 20mm 火砲 1 座、深海掃雷設備 1 套 

掃雷艇 

宇和島 2 490 14 20mm 火砲 1 座、掃雷設備 1 套、S-7 掃雷具 

須賀島 12 510 14 20mm 火砲 1 座、掃雷設備 1 套 

平島 3 570 14 20mm火砲 1座、掃雷設備 1套、S-10掃雷具 

江之島 3 570 14 20mm火砲 1座、掃雷設備 1套、S-10掃雷具 

掃雷母艦 浦賀 2 
5,650-

5,700 
22 水雷敷設系統 1 套、76mm 砲 1 座 

掃雷指揮艇 伊江島 2 490 14 遙控掃雷操作系統 1 套 

導彈艇 隼 6 200 44 76mm 砲 1 座、SSM 系統 1 套 

運輸艦 大隅 3 8,900 22 密集陣近防武器系統 1 座、登陸氣墊艇 2 艘 

運輸艇 

運輸

艇1

號型 

2 420 12 20mm 三聯裝火砲 1 座 

訓練艦 

鹿島 1 4,050 25 76mm 砲 1 座，水面發射裝置 2 套 

島雪 3 3,050 30 

76mm 火炮 1 座、密集陣近防武器系統 2 座、短程

SAM 系統、SSM 系統、「阿斯洛克」反潛導彈系

統、「博福斯」火箭系統各 1 套、短魚雷發射裝置

2 座、巡邏直升機 1 架 

訓練潛艇 
親潮 

朝朝 
2 2,900 20 水下發射裝置 1 座 

訓練支援艦 
黑部 1 2,200 20 76mm 砲一座、防空射擊訓練系統 1 套 

天龍 1 2,450 22 76mm 砲一座、防空射擊訓練系統 1 套 

多用途支援艦 燧 5 980 15 曳航系統、消防系統 

海洋觀測艦 

二見 1 2,050 6 海洋觀測設備 1 套 

須磨 1 1,180 15 海洋觀測設備 1 套 

日南 1 3,350 18 海洋觀測設備 1 套 

湘南 1 2,950 16 海洋觀測設備 1 套 

音響測定艦 響 2 2,850 11 
（SURTASS）拖曳警戒聲納系統 1 套（可探測

蒐集到數百公里外之潛艇聲紋情報） 

破冰艦 白瀨 1 11,600 19 海洋觀測設備 1 套、直升機搭載系統 1 套 

敷設艦 室戶 1 4,500 17 敷設系統 1 套 

潛艇救護艦 千早 1 5,450 21 深海救援設備 1 套 

潛艇救護母艦 千代田 1 3,650 17 深海救援艇 1 艘、深海潮水設備 1 套 

試驗艦 飛鳥 1 4,250 27  

補給艦 
十和田 3 

8,100-

8,150 
22 洋上補給設備 1 套、補給品艦內起重設備 1 套 

摩周 2 13,500 24 洋上補給設備 1 套、補給品艦內起重設備 1 套 

特務艦(艇) 橋立 1 400 20  

氣墊艇 1-6號 6 100 50 可搭載坦克 1 輛或人員 30 人 

總計 138 艘 

資料來源：江新鳳，日本軍情解析（解放軍出版社，2018 年 5月 2版 1刷），頁 1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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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海上自衛隊飛機數量及部署情況表 

分

類 

用

途 
機種 型號 

數量

(架) 
部署部隊 

固

定

翼

飛

機 

作

戰

飛

機 

巡邏機 

P-1 11 厚木第 51 航空隊 

P-3C 69 
海上自衛隊航空集團第 1、2、

4、5 航空群和第 51 航空隊 

多用途機 

OP-3C 4 岩國第 31 航空群第 81 航空隊 

UP-3C 1 厚木第 51 航空隊 

UP-3D 3 岩國第 31 航空群第 91 航空隊 

EP-3 5 岩國第 31 航空群第 81 航空隊 

救護機 
US-1A 2 岩國第 31 航空群第 71 航空隊 

US-2 5 岩國第 31 航空群第 71 航空隊 

運輸機 YS-11M(A) 4 厚木第 61 航空隊 

多用機 U-36A 4 岩國第 31 航空群第 91 航空隊 

聯絡機 LC-90 5  

教

練

機 

教練機 

T-5 30 小月第 201 教育航空隊 

TC-90 26 德島第 202 教育航空隊 

旋

轉

翼

飛

機 

作

戰

飛

機 

巡邏機 
SH-60J 42 第 21、22 航空群，第 51 航空隊 

SH-60K 44 第 21 航空群、第 51 航空隊 

掃雷運輸機 
MH-53E 5 岩國第 111 航空隊 

MCH-101 6 岩國第 111 航空隊 

救護機 UH-60J 18 
厚木、下總、八戶、鹿島、德

島、小月、硫磺島各部隊 

多用途機 CH-101 2 現為南極考察運輸船 

教

練

機 

教練機 

OH-6D(A) 2 鹿屋第 211 教育航空隊 

TH-135 13 鹿屋第 211 教育航空隊 

資料來源：江新鳳，日本軍情解析（解放軍出版社，2018 年 5 月 2 版 1 刷），頁 136；原出自日本

「防衛手冊 2016」、「海上自衛隊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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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美日（含多國）聯合軍事演習表（2010-2018 年） 

演習代號 時間 地點 參訓人員及概況 

美日2010「利

劍」聯合軍演 

2010.12.03 

︱ 

2010.12.10 

日本南方島嶼外海

近南韓南部海岸 

日本出動 3 萬 4 千名官兵、40 艘軍艦和

250架戰機，美國出動1萬名官兵、20艘

軍艦和150架戰機參演，內容為防衛沖繩

附近島嶼及轟炸機模擬反擊大型艦艇。 

美日韓聯合軍演 

2012.06.21 

︱ 

2012.06.22 

朝鮮半島以南公海 

日本海上自衛隊派出宙斯盾艦「霧島」和

搭載直升機的大型護衛艦「鞍馬」等3艘

艦艇參加訓練。本次軍演旨在提升三國的

攜同作戰水平及通信能力，以加強確保海

上安全及救災等領域的合作。 

「利劍2013」 

美日聯合軍演 

2012.11.08 

︱ 

2012.11.19 

日本鹿兒島縣奄美

大島附近的無人島

「江仁屋離島」 

美日共出動4.7萬兵力參加演習，模擬離

島受武力攻擊，重點演練反潛戰、水面戰、

空對空以及防空作戰等戰術。 

美日聯合奪島演練 2013.02.09 
美國加州南部聖克

里門提島 

日本陸上自衛隊西部方面普通科連隊隊

員約280名、美國陸戰隊約500名兵力參

演，訓練課目包含使用船舶登陸海岸、海

島獲取情資，及美軍艦艇發動實彈的艦砲

射擊等演習。 

美日聯合軍演 

2013.10.08 

︱ 

2018.10.18 

日本滋賀縣高島市

饗庭野演習場 

日本陸上自衛隊第2師團約150人參加，

駐沖繩的美軍第 3 陸戰隊師團約 80 人參

加。 

美日「鐵拳」 

聯合軍演 
2014.02.19 

美國加州彭德爾頓

海軍陸戰隊基地 

美國海軍陸戰隊與日本西部方面普通科

連隊270名兵力參演，模擬無人島遭敵佔

領，運用水陸兩用戰車搶灘登陸，以及休

伊、眼鏡蛇直升機及無人機支援展開奪島

演練。 

美印日「馬拉巴爾

2015」聯合軍演 

2015.10.12 

︱ 

2015.10.16 

印度孟加拉灣 

美國派出「西奧多·羅斯福」號航空母艦、

「諾曼底」號導彈巡洋艦、「洛杉磯」及

「庫帕斯克里斯蒂城」號核動力攻擊潛

艇，日本海上自衛隊派出「秋月」及「冬

月」號驅逐艦參加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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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日「馬拉巴爾

2016」聯合軍演 

2016.06.14 

︱ 

2016.06.17 

日本沖繩以東海域 

日本海上自衛隊派遣日向驅逐艦及新型

P-1巡邏機等，美軍派「約翰·斯坦尼斯」

號核動力航母，印度則派一艘驅逐艦，共

出動11艘艦船和8000兵力參演，演練科

目包括聯合防空、反潛作戰及搜索救援。 

美印日「馬拉巴爾

2017」聯合軍演 

2017.07.10 

︱ 

2017.07.19 

印度孟加拉灣 

美印日出動了包括航母、核潛艦、常規潛

艦、巡洋艦、驅逐艦等各種精銳裝備實施

反潛戰演練。 

美日韓聯合軍演 

2017.04.03 

︱ 

2017.04.07 

韓國濟州島南部之

日韓公海 

美國海軍派出「麥克坎貝爾」號宙斯盾驅

逐艦、MH-60反潛直升機和1架P-3海上

巡邏機；韓國海軍派遣「姜邯贊」號驅逐

艦和1架山貓直升機；日本海上自衛隊派

出「澤霧」號驅逐艦和1架反潛直升機參

加演習。 

「多方航行2018」

美日海上聯合演習 

2018.03.08 

︱ 

2018.03.14 

美國關島附近水域 

此次演練係為改善美日海軍的基礎作戰

技術，包括追蹤及獵殺敵方潛艇，以及強

化美日海軍與敵方水面部隊戰鬥的能力，

演練內容包含進行實彈射擊、對敵方陸海

空及水下武力的偵測、定位、追蹤及接戰

等核心項目，以提升單位作戰效率。  

2018「金色眼鏡

蛇」多邊聯合軍事

演習 

2018.02.13 

︱ 

2018.02.23 

泰國春武里府軍事

據地 

南韓、美國、中國、泰國、日本、馬來西

亞、新加坡、印尼、印度9個國家共計8,300

員參演，其中英、法、加拿大等 10 國以

觀察員身份參與，演練內容包含叢林作

戰、撤僑、人道救援、兩棲作戰等課目。 

美印日「馬拉巴爾

2018」聯合軍演 

2018.06.06 

︱ 

2018.06.15 

美國關島附近海域 

美國海軍參演的艦機包括雷根號航母及

其艦載預警機、戰鬥機，1艘攻擊型核潛

艇和 P-8A巡邏機等；印度派出東部艦隊

3艘軍艦及P-8I遠程海上巡邏機；日本派

遣1艘直升機航母、1艘蒼龍級潛艇和P-

1型海上巡邏機前往參演；演練課目包括

水面作戰、防空作戰、反船隻劫持戰、海

上攔截和搜索救援及反潛戰；參加此次演

習的艦艇全部為美日印海軍反潛作戰的

主力，艦上均裝備有反潛設備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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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太平洋聯合軍演

（RIMPAC） 

2018. 06.27 

︱ 

2018.08.02 

美國夏威夷海域 

以美國海軍為首，聯合英法德日澳印等26

個國家，派出47艘水面艦艇和5艘潛艇、

200多架戰機和近25,000名官兵展開軍事

聯合演習 

美日聯合軍演 2018.09.27 日本沖繩海域上空 
美軍B52轟炸機與日本航空自衛隊16架

F15戰機於東海海域上空進行聯演 

美日菲「2018海

上戰士」合作演習 
2018.10.02 南海及西南諸島 

日本陸上自衛隊「水陸機動團」100名兵

力與美、菲海軍陸戰隊計1,350名兵力參

與聯合參演 

美日「利劍19」

聯合演習 

2018.10.29 

︱ 

2018.11.08 

日本岩國外海 

日出動 47,000 名、美國及加拿大出動

1,0000名兵力參演，並進行模擬空戰、兩

棲登陸及彈道飛彈防禦課目演練，英、法、

奧、韓派員在旁考察。 

美日「山櫻75」 

聯合演習 
2018.12 

日本北海道千歲 

軍事基地 

美日兩國第 37 次舉行雙邊高司演習，以

增進美國陸軍和日本陸上自衛隊的備戰

能力及顯示美國對印太地區盟友的支持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自網路新聞，最後檢索日：2019/1/31。 




